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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    

學界在周法高學術的研究上，普遍以其聲韻的研究成果為探討對象。至於周先生在

古文字方面的貢獻，則多記其《金文詁林》系列工具書編纂之功。然而，筆者在閱讀周

法高先生《金文零釋》和其他金文相關著作後，發現周先生於古文字研究上，有其特點

和貢獻。由於他在聲韻和語法上學有專精，在釋讀銘文時，周先生擅長從兩字的聲母和

韻部，判斷其通假關係，並對照同時期的傳世文獻，以求文意之通讀；同時，周先生也

透過大量的文例比對，以掌握語法結構，進而做出正確的判斷。他的許多見解，在今天

看來，仍然深值參考。 

本文試圖透過周先生《金文零釋》和《金文詁林》、《金文詁林附錄》、《金文詁林補》

中的按語，以及其他相關的單篇論文，對周先生的意見進行分析。在研究方法上，本文

採取「銘文文例之比對」、「語法結構之比對」、「聲韻之通假」和「諸家論述之比較」等

四種方式，以探討周先生之金文研究於時代上的價值與意義。 

 

關鍵詞：周法高、古文字、金文、金文零釋、金文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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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 論文中所引銘文釋文，主要依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

料庫」：http://db1n.sinica.edu.tw/。若引用其他學者之釋文，則於註腳說明。 

2、 論文中所引之拓片，主要源自「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若引用其他拓本，則

於註腳說明。 

3、 青銅器之時代主要依據「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若引用其他說法，則於註腳

說明。 

4、 青銅銘文刻寫位置及出土年代、地點，參考「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 

5、 器號依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所訂。 

6、 論文中引用學者意見時，除周法高先生和業師之外，其他學者皆不加尊稱，敬請見

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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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周法高先生（1915—1994 年）一生沉潛於學術研究，著作等身，在學界久富盛名。

在五十多年的研究生涯中，周先生涉獵的領域囊括了聲韻、語法、文字和文學，其中又

以聲韻和語法上卓越的成就，最為人所稱道。 

學界在周先生學術成就的研究上，普遍以其聲韻上的貢獻作為探討之對象（參下

表）。
1
至於周先生在古文字方面的貢獻，則多記其《金文詁林》系列工具書編纂之功，

如姜寶昌的〈《金文詁林》讀後〉。加上周先生出版的金文相關著作中，只有《金文零釋》

全本皆為周先生之研究成果，其他論述則散見於《金文詁林》系列工具書和單篇論文中。

種種因素，使得周先生的金文學研究成果，較少被論及。 

 

 篇名 作者或編者／出處 發表日期 

1 〈評周法高著漢學論集〉 梁容若，《談書集》藝文印書館（頁 182-199） 1978.10 

2 〈《談書集》序〉 梁容若，《談書集》藝文印書館（頁 3-5） 1978.10 

3 〈《金文詁林》讀後〉 姜寶昌，《中國語文》1981 年第 4 期 1981 

4 〈三十年來臺灣省的漢

語語法研究述評〉 

北京語文出版社，《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現

狀和回顧》（頁 261-263，頁 41-56） 

1987 

5 《周法高之中古音研究》 劉心怡，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

士論文 

2006 

6 〈周法高先生音韻學研

究之成果〉 

張慧美，《緬懷與傳承：東海中文系五十年

學術傳承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文津（頁

433-472） 

2007.12 

7 《周法高之上古音研究》 陳雅婷，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碩士論文 

2008 

 

 

                                                 
1 製表參張慧美：〈周法高先生音韻學研究之成果〉，《緬懷與傳承：東海中文系五十年學術傳承研討會論

文集》（台北市：文津，2007 年 12 月一刷），頁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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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趙誠《二十世紀金文研究述要》針對周法高先生在《金文詁林補》中下的

按語，做了四點分析： 

1、 周氏的按語很少言及文字之構形，偶爾講到，也多是引用他人之說，或在

他人之說的基礎上略作發揮。 

2、 周氏對於通假音讀比較注重，所以按語中涉及較多。 

3、 要真正能夠通讀銘文，正確理解作者原意，考釋文字、探索詞義是必須的、

應該的，但僅止於此，有時尚感不足，還必須注意到句讀。周氏深深地認

識到了這一點，因而時時在按語中提到。 

4、 在諸多的金文考釋中，有的獨具特色，有的出人意料，周氏在按語中偶爾

也予以指出，可以引起讀者注意，从而加以深入考察，在進一步研究中逐

步解決問題。2 

趙誠的分析，大致上反映了周先生在文字研究上的特點。可惜的是，《二十世紀金

文研究述要》一書，主要在介紹和評點重要的金文論著。因性質使然，未能對周先生的

金文學進行更詳細的研究。 

筆者在閱讀周法高先生金文相關著作後，發現周先生於古文字研究上，有其特點和

貢獻。由於他在聲韻和語法上學有專精，在釋讀銘文時，周先生擅長從兩字的聲母和韻

部，判斷其通假關係，並對照同時期的傳世文獻，以求文意之通讀；同時，周先生也透

過大量的文例比對，來掌握語法結構，進而做出正確的判斷。他的許多見解，在今天看

來，仍然深值參考。 

本論文試圖透過周先生的這些論述，對其金文研究做一個詳細的探討，並重新彰顯

其金文學之價值。 

 

 

                                                 
2 趙誠：《二十世紀金文研究述要》（太原：書海出版社，200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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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周法高先生在古文字的研究上，以金文為主，亦對甲骨有所涉略。本論文將研究材

料鎖定在周先生的金文論著上，透過《金文零釋》和《金文詁林》、《金文詁林附錄》、《金

文詁林補》中的按語，以及其他相關的單篇論文，對周先生的意見進行探討與分析。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一一一一、、、、    銘文銘文銘文銘文文例之比對文例之比對文例之比對文例之比對    

本文利用中研院「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搜尋關鍵詞以進行銘文文例之比對，

再由比對的結果，對周法高先生的論點進行補充或商榷。銘文文例多以列表方式呈現，

表中註明彝器在《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簡稱為《集成》）中的器號，方便讀者復查。 

例如，周法高先生認為，西周中期〈師旂鼎〉的「」，假為「歸來」之「歸」。筆

者在比對銘文文例之後，發現西周銘文多用「歸」字表歸來之意，周先生的說法仍可斟

酌（詳參論文第四章第一節「將『（雷）』假為『歸來』之『歸』」）。 

又如，有學者提出西周早期〈康侯簋〉「土乍厥考彝」3的「」為動

詞，表「至」或「逮及」之意。對此，周法高先生指出，「」為連詞，相當於現代的

「和」，其連接的對象是關係並列的詞彙。因此，在此銘中，「」同「」一樣作為人

名。本論文針對周法高先生的意見，清查了西周時期的銘文，再由這些文例，證明周先

生的觀點，符合「」字文例之常態，其說法值得參考（詳參論文第三章第二節「〈康

侯簋〉之『』」）。 

 

 

 

                                                 
3 此為周法高先生之釋文，見《金文詁林第七冊》頁 3584「」字條、頁 3607「來」字條與〈康侯考

釋〉《金文零釋》（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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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語法結構語法結構語法結構語法結構之之之之比對比對比對比對    

針對周法高先生在銘文文句上的解讀，本論文透過同時期的青銅彝銘，比對其語法

結構，進而對周先生的意見進行檢驗。 

例如，周先生從聲韻上指出，西周晚期〈師簋〉「王若曰：師，，淮尸（夷）

（舊）我／臣」的「」為語氣詞，讀作「粵」。筆者清查同時期的銘文文例，

發現〈匜〉「牧牛牧牛牧牛牧牛，，，，，，，，乃可乃可乃可乃可（（（（苛苛苛苛））））湛湛湛湛（（（（甚甚甚甚））））……」，其「主語＋語氣詞＋句子」的結

構，與〈師簋〉相同。無論從聲韻或是語法上來看，周先生的說法都可以成立（詳參

論文第三章第二節「〈師簋〉『』」）。 

三三三三、、、、    聲韻聲韻聲韻聲韻之之之之通假通假通假通假    

周法高先生擅長從聲韻上的通假，來釋讀銘文。針對這部分意見，本論文例用「漢

字古今音資料庫」（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對兩字之聲韻進行比對，將其擬

音製成表格，從中看出其通假之可能，並對周先生的說法進行整理和補充。 

例如，周先生認為，見於東周時期的「」為「余之」之合音。筆者依照周先生的

上古音系統，及其對合音的說明，得出「余之」之合音為∕r iəǳ∕（「余」riaǳ＋「之」

tjiəǳ＝riəǳ），與从「台」的「」聲韻皆同，可通（詳參論文第三章第一節「『』即

『余之』之合音」）。 

 

 上古聲母擬音 上古韻部及擬音 

台   ∕r iəǳ∕ r 之 iəǳ 

余之  ∕r iəǳ∕ r 之 iəǳ 

余  ∕r r r r iaǳ∕ rrrr    魚 iaǳ 

之  ∕t iiiiəǳəǳəǳəǳ∕ t 之之之之    iiiiəǳəǳəǳə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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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諸家論述之比較諸家論述之比較諸家論述之比較諸家論述之比較    

在同一個問題的研究上，筆者蒐羅周法高先生之前和同時期的論述，究其研究上之

突破，並將時間向後拉開，考察後人對此問題的看法，從中看出周先生的金文研究在時

代上的意義。 

如上述〈師簋〉的例子，周先生是第一位提出「」為發語詞的學者，他的意見

解決了「」在銘文中的通讀問題。如今學界已普遍將「」作為發語詞，更加彰顯了

周先生在金文研究上的成果。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章節安排章節安排章節安排章節安排    

本論文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用以說明研究動機，界定研究範圍，並說明研究

方法與章節之間的安排。 

第二章為「周法高先生生平及其學術」。第一節生平部份，著重在周先生研究歷程

之介紹。第二節說明他的研究理念，並依周先生自己的意見，將其研究生涯分為五個階

段，再就每階段的特點做簡要的敘述。第三節針對周先生金文研究重要專書作介紹和評

論。 

第三章歸納周先生研究金文時的方法，並依照他由「聲韻」、「語法」而至「文字」

的研究歷程，將其研究方法依序分為：「依聲求義」、「語法分析」、「字形分析」和「二

重證據」。文末以「小結」的方式，對周先生金文研究之特點，分項說明。 

第四章對周先生的一些論述進行商榷。第一節為「聲韻釋讀的問題」；周先生擅長

從聲韻上的通假釋讀銘文，然有些說法雖於聲韻上可通，但放到文例中比對，仍有討論

空間。第二節為「文字形意的問題」，主要針對部份文字之形意，探討是否有另一種釋

讀的可能。 

第五章結論，透過前四章的探討，評價其金文研究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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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周周周周法高先生生平及其學術法高先生生平及其學術法高先生生平及其學術法高先生生平及其學術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周法高先生生平及學術研究歷程周法高先生生平及學術研究歷程周法高先生生平及學術研究歷程周法高先生生平及學術研究歷程    

一一一一、、、、    學問啟蒙與南京八年學問啟蒙與南京八年學問啟蒙與南京八年學問啟蒙與南京八年    

周法高先生（1915—1994 年），字子範，號漢堂，生於民國四年農曆九月廿九日（西

元 1915 年 11 月 6 日）。取名法高，乃冀其「法高祖禮門公」之意。
4
周家是江蘇東臺縣

安豐鎮之望族，為宋代理學家周敦頤之後，可謂書香門第。 

周先生幼年時的讀書環境，風氣較為開放，除了傳統國學之外，也有西學的教授。

周先生說 ： 

小時候我有一位表伯，也是我父親的好友——錢少白（乾）先生，請老師來教自

己的兒女上課，我跟著一塊兒讀，就這麼開始接觸。那時候課程的主要內容是中

國古籍，如《孟子》、《左傳》，當然是要背的，但老師同時也有講解。除了國學

以外，也教授英文、數學，在當時這算是一個相當開明的私塾了。
5
 

他在 1963 年提出，治學應「合古今中外而治之」
6
，這份理念與期許，從他幼年時的教

育環境，便可窺見端倪。 

1929 年，15 歲的周先生離開家鄉，到南京求學。他在南京中學念了六年之後，旋

即考上中央大學中文系。直到升上大三那年，中日戰爭爆發（1937 年）、隨中央大學遷

往四川之前，他在南京總共待了八年。這八年中，他有幸得到姑丈王伯沆，與汪旭初、

林公鐸、黃季剛等諸位大師們的教導，不但學問更上層樓，也逐漸走上了小學研究的路

子。從訪談中，我們可以看到他這段時間的求學歷程： 

                                                 
4 參周世箴：〈周法高先生的學術與人生〉，《新學術之路（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98 年 10 月），頁 829。 
5 趙芳藝：〈語言學巨擘周法高教授〉，《國文天地》第三卷第一期（1987 年 6 月），頁 19。 
6 周法高：〈何謂漢學？〉，《漢學論集》（新港：周法高印行，1964 年 5 月初版），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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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進南京中學唸書，由於小時有古文的訓練，對國文課就特別有興趣……上了

三年級（筆者按：高中三年級），在穆濟波老師的指導下，在學術思想和詩文方

面都奠下底子，尤其因為老師的鼓勵，特別用功，便開始習作舊詩詞，這是我和

國學結下不解之緣的開始。 

還有另一個機緣是高中時寄住在我姑丈王伯沆（瀣）先生家裡，他前後在南京高

等師範學院、東南大學、中央大學擔任了二十餘年中文系的教授，在耳濡目染之

下，從他那兒得到不少的國學知識，自始對國學便有了興趣。民國二十四年順利

的考上南京大學中文系（筆者按：原稱中央大學，1949 年易名為南京大學），當

時系裡頭有汪旭初（東）、林公鐸（損）、黃季剛（侃）、吳瞿庵（梅）、胡小石（光

煒）、王辟疆（國垣）諸位先生，及我的姑丈，這些人都是名重一時的國學大師；

當時南大也是國內國學研究的重鎮。在這樣的環境薰陶下，很自然的就走向語言

學的研究領域去，定下了一生學術的方向。
7
 

這段期間，周先生也不是一帆風順。1930 年，他的父親周國江逝世，母親楊氏令其

中斷學業，周先生面臨失學的困境。然而，這些人生關卡並沒有阻擋了他前進的腳步，

當時年僅 16 歲的周法高先生，毅然決然地寫下了「身不成名誓不歸」的誓言，並獲得

家鄉表伯錢少白的支持，以及南京姑母周育卿的照應。錢少白甚至致信王伯沆，盼其指

點周法高之學業，而王伯沆也不吝教導後輩。
8
他們可說是成就周法高的三位推手，讓一

顆剛發芽的讀書種子，有機會於日後茁壯，並在學界開枝散葉。通過這件事情，我們也

看到了周先生對於學問的追求與堅持。這份企圖心和熱情，不久後即伴隨周先生走過抗

日戰爭的那段動盪歲月。  

二二二二、、、、    從四川重慶到雲南昆明從四川重慶到雲南昆明從四川重慶到雲南昆明從四川重慶到雲南昆明    

1937 年，周法高先生升上大三時，中日戰爭爆發，周先生隨校遷往重慶西北的沙坪

壩繼續學業。受到趙少咸先生的啟發與指導，周先生對聲韻學產生了興趣，並以《經典

                                                 
7 趙芳藝：〈語言學巨擘周法高教授〉，《國文天地》第三卷第一期（1987 年 6 月），頁 19。 
8 參周世箴：〈周法高先生的學術與人生〉，《新學術之路（下）》，頁 83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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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文反切考》作為畢業論文。1939 年，周先生從中央大學畢業，同年錄取了在昆明復校

的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當時的文科研究所所長傅孟真在口試時提供的意見，深深影響

了周先生一生的研究方向。周先生在〈記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9中回憶當時的情景： 

他對我說：「你的研究屬於歷史音韻學的研究，將來你可以從事漢語歷史語言學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的研究。」他這兩句話就斷定了我終生研

究的方向，我真的不能不佩服他的卓見。 

進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後，周法高先生在聲韻學家羅常陪的指導下，撰寫《玄應音研

究》，並於 1941 年獲得碩士學位。他的論文其中一部分〈廣韻重紐的研究〉，特別受到

青睞，口試委員王力說：「只要一篇〈廣韻重紐的研究〉，就夠資格獲得學位了。」周先

生在聲韻上日漸高深的造詣，也為他日後跨足古文字研究，做好了準備。 

在昆明的兩年深造中，周法高先生獲益良多。那時北大文科研究所聚集了許多菁

英，除了有陳寅恪、向達、姚士鰲、湯用彤、賀麟、羅常陪、李方桂、魏建功、丁聲樹

和唐蘭這些名師的化雨春風，還有同儕之間的激盪與砥礪，可說是「為以後的研究工作

鋪路」
10
。周先生在訪談中說道： 

我在昆明兩年，有充足的獎學金和有名的老師指導，同時又常至西南聯大聽課，

生活過得很愜意；晚上還到雲南大學旁聽法國卲可侶教授的法文，有時也到圖書

館看張恨水的小說消遣，生活雖然忙碌，但是非常充實。
11
 

那時羅先生有段茂堂（玉裁）、王菉友（筠）諸家對《影抄宋本經典釋文》的校

語；還有法偉堂的校本，抄錄在兩部同志堂的刊本上。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用

五色筆把它們全部抄錄在《四部叢刊本經典釋文》上。因為當初抄錄的過程中，

我必須帶著書到城外逃空襲警報，現在想來覺得相當有意義。
12
 

回首這頁歷史，雲南那片看似貧瘠的土地，卻也成了化育學人的豐沃土壤。 

 

                                                 
9 周法高：〈記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上）〉，《傳記文學》第 42 卷第 1 期（1983 年 1 月），頁 45。 
10 周法高：〈記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下）〉，《傳記文學》第 42 卷第 2 期（1983 年 2 月），頁 101。 
11 趙芳藝：〈語言學巨擘周法高教授〉，《國文天地》第三卷第一期（1987 年 6 月），頁 19。 
12 趙芳藝：〈語言學巨擘周法高教授〉，《國文天地》第三卷第一期（1987 年 6 月），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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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四川李莊的研究生涯四川李莊的研究生涯四川李莊的研究生涯四川李莊的研究生涯    

1941 年，周法高從北大文科所畢業後，來到了四川南溪縣李莊鎮板栗坳的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擔任語言組助理研究員。周先生認為，此一決定乃「一生研究最重

要的關鍵之一」： 

我在研究所畢業的時候，已是民國三十年的夏天了。那時昆明的物價非常昂貴。

我在中央大學時代的老師錢新老師，當時在湖南藍田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書，中

文系主任是鍾泰（字鍾山）先生……他（筆者按：鍾泰）和我姑丈都是江蘇泰州

黃葆年（隰朋）先生的大弟子…… 

鍾先生是多年杭州之江大學的中文系主任，對日抗戰時到藍田任教。他們因為看

在我姑丈的份上特地聘我去作講師，薪水也訂得相當優厚……在這段期間，我的

心思又活動了，想到李莊做助理研究員求深造，就把這筆錢退回去了。錢先生大

怒，寫了一封信來責怪我，其中有一句話說：「豈小廟容不得大佛耶？」這是我

一生研究最重要的關鍵之一，如果我去了，可能沒有今日的成就來得大，也可能

向另一個方向去發展，其路線可能要偏向舊日國學的路子。
13
 

從江蘇到南京，再從「南高北大」
14
到落腳李莊的中研院，在人生的交叉口上，周先生

又再一次的朝學術頂峰邁進。 

抗戰時期的李莊，是中國重要的學術中心： 

抗戰期間，外籍人士遷川七百餘萬，李莊最盛時有一萬二千人，人口絕對數不多，

卻多是高素質的人才。那時大大小小的宮觀廟宇、會館祠堂、民家小院，四下分

布著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體質人類學研究所和中央

                                                 
13 周法高：〈記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下）〉，《傳記文學》第 42 卷第 2 期（1983 年 2 月），頁 100。 
14 「南高」（南京高等師範），乃東南大學前身，後改名為中央大學。〈周法高自述〉中說：「五四時代有

所謂『南高北大』的說法，中大和北大的主張不同，北大出版了《新青年》，中大就出版了《學衡》，常

有學術上的爭論，而且旗鼓相當。在這種環境和風氣的衝擊下，我在國學方面確是實實在在地下了一番

工夫，尤其是在小學和文學方面。」錄自〈民國人物小傳（三二七）〉，《傳記文學》第 81 卷第 4 期（2002

年 10 月），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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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院籌備處、中國營造學社、同濟大學、金陵大學文學研究院等單位。
15
 

在那段艱困的歲月裡，這些有志一同、匯聚一處的學人們，彼此交流切磋，雖然生活物

資缺乏，但精神卻是飽滿的。周法高先生認為，在李莊靜心讀書的近五年時光（1941 至

1945 年），對他未來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
16
他在 1987 年回憶起這段過去時說： 

和我同組（按：史語所語言組）的有丁梧梓、董同龢、楊時逢、張琨、馬學良、

劉念和諸位，他們都學有專長，經常可以相互切磋琢磨。……那個時候沒有電燈，

連煤油燈都沒有，只有菜油燈，在微弱的燈光下讀書寫字，非常地辛苦。當時史

語所出版《六同別錄》……因為印刷困難，都取手抄石印的方式，可見當時物質

生活的匱乏…… 

另外，在李莊的時候，有一年我每個星期有五天的早上都到山下同濟大學旁聽德

文課，從山上到山下有十里路，來回二十里，我每天穿著草鞋走二十里路去聽兩

個小時的課。那時候物質生活貧乏，可是精神舒暢、士氣激昂……
17
 

四四四四、、、、    來台後的研究生涯來台後的研究生涯來台後的研究生涯來台後的研究生涯    

1945 年抗戰勝利，周法高先生隨史語所遷回南京，辦理史語所復員事務。同年，迎

娶姑丈王伯沆愛女王緜女士為妻。1947 年，周先生任母校中央大學兼任副教授。1948

年，由史語所的助理研究員升為副研究員。1949 年，中國政局出現變化，周法高先生來

到台灣，任台灣大學中文系兼任教授。從抗戰勝利到播遷來台這段時間，周先生開始了

中國古代語法的研究
18
，其研究觸角，已漸漸從聲韻、語法擴及古文字。 

1951 年，考釋殷周銘文的《金文零釋》出版，全書包含了十三篇獨立的篇章，以聲

韻、訓詁、語法、二重證據等方法進行銘文的考釋。此書成書的機緣，除了周先生在聲

韻和語法上的根底，及其對金文的涉獵之外，還有傅孟真先生帶給他的啟發： 

                                                 
15 岱峻：《發現李莊》（四川：四川文藝出版社，2009 年 4 月第二版），頁 1。 
16 趙芳藝：〈語言學巨擘周法高教授〉，《國文天地》第三卷第一期（1987 年 6 月），頁 20。 
17 趙芳藝：〈語言學巨擘周法高教授〉，《國文天地》第三卷第一期（1987 年 6 月），頁 20。 
18 周法高先生於訪談中說道：「這一段時間（筆者按：抗戰勝利後到民國三十八年來台）……我也開始古

代語法的研究，只是用卡片收集資料，還沒有著作出版。」見趙芳藝：〈語言學巨擘周法高教授〉，《國

文天地》（第三卷第一期，1987 年 6 月），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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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孟真先生曾經說過：「現在考釋古文字的人往往不精音韵；假使通曉語言、音

韵之學的人來參加研究，一定有所收穫。」（《金文零釋》自序） 

從北大文科研究所口試到《金文零釋》問世，在周法高先生的學術路上，傅先生無疑扮

演了一個重要角色。 

1955 至 1957 年，周先生在哈佛燕京學社做訪問學人，期間學英文、梵文，並閱讀

語言學方面的書籍。返台後，周先生陸續出版了《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編》（1959 年）、

《中國古代語法：造句編》（1961 年）和《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編》（1962 年）。1962 年，

周先生再度赴美，任華盛頓大學與耶魯大學客座教授。 

周先生從四十多歲開始身體狀態欠佳，不但視力下降，又時常跌倒骨折。儘管如此，

他還是致力於學術研究，參加會議、口試和發表文章、專書。
19
1964 至 1977 年，周法高

先生赴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期間出版了《金文詁林》（1974 年）和《金文詁林附錄》（1977

年）。1978 年返台後，周先生又著手編著《金文詁林補》，並於 1982 年出版。 

1985 年 10 月，周法高先生自中研院史語所退休。在台灣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楊承

祖所長與方師鐸先生的邀請下，周先生應聘擔任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講座教授，直至離

世。1994 年 6 月 25 日清晨 4 時，周先生走完人生中的最後一段路，因心肺衰竭病逝於

東海大學教授寓所，享壽八十歲。 

縱觀他一生的旅程，從江蘇、南京、昆明、李莊到台灣，哪次的路途不是顛簸崎嶇

的呢？然而，周先生卻憑著自己對學術的熱愛與堅持，在這風雨飄搖的時代，走出一條

寬闊的大道。 

 

 

 

 

                                                 
19 周世箴在談到自己的父親周法高先生時說：「周氏自四十餘歲起視網膜脫落三次，視力欠佳、人又高大，

以致常常跌跤，至晚年尤甚，週身最嚴重骨折共七處。……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不慎由臺北住處臺階摔下，

後腦縫了數針，第四腰椎骨折，據醫生說若再偏一點就頓時全身癱瘓，可謂不幸中之大幸。養病期間適

逢國家文學博士論文口試，卻秉持一貫的原則，既不願缺席也不欲考試因此延後舉行，堅持帶著馬甲準

時前往。類似的事例也發生在中文大學時期，頭上裹著紗布、腰上綁著石膏，由醫院直達會場若無其事

地主持會議的事屢見不鮮。」見周世箴：〈周法高先生的學術與人生〉，《新學術之路（下）》，頁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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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周法高先生年表周法高先生年表周法高先生年表周法高先生年表20202020 

西元

紀年 

民國

紀年 

虛歲 生平述要 任職單位與職

稱 

著作21 研究階段22 

1915 4 1 農曆 9 月 29

日（國曆 11

月 6 日）出生

於 江 蘇 省 東

臺 縣 安 豐

鎮。 

   

1929 18 15 赴 南 京 就 讀

中學，受到姑

丈 王 伯 沆 之

啟蒙。 

   

1935 24 21 考 取 南 京 國

立 中 央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 

   

1937 26 23 升 上 大 三

時，中日戰爭

爆發。秋，隨

校 遷 往 重 慶

西 北 的 沙 坪

壩 繼 續 學

業，從趙少咸

先 生 研 習 聲

韻。 

   

1939 28 25 在 趙 少 咸 先

生 的 指 導

下，完成學士

 中 央 大 學 學 士 論

文：《經典釋文反切

考》 

 

                                                 
20 本表參考張慧美：〈周法高先生音韻學研究之成果〉，《緬懷與傳承：東海中文系五十年學術傳承研討會

論文集》（台北市：文津，2007 年 12 月一刷）、本社編輯委員會：〈民國人物小傳（三二七）〉，《傳記文學》

（第 81 卷第 4 期，2002 年 10 月）、周世箴：〈周法高先生的學術與人生〉，《新學術之路（下）》（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 年 10 月）、趙芳藝：〈語言學巨擘周法高教授〉，《國文天地》（第三卷

第一期，1987 年 6 月）。 
21 由於周法高先生著作等身，本表僅錄其語言文字之相關論著。周先生完整著作詳見張慧美：〈周法高先

生音韻學研究之成果〉，《緬懷與傳承：東海中文系五十年學術傳承研討會論文集》，頁 456-472。 
22 詳參本章第二節「研究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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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文 。 畢 業

後，同年考取

在 昆 明 復 校

的 北 京 大 學

文 科 研 究

所。 

1941 30 27 在 聲 韻 學 家

羅 常 陪 的 指

導 下 撰 寫 論

文，並獲得碩

士 學 位 。 11

月，赴四川南

溪 縣 李 莊 鎮

板 栗 坳 的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擔任語言

組 助 理 研 究

員。 

中研院史語所

助 理 研 究 員

（1941-1948） 

北京大學文科研究

所碩士論文：《玄應

音研究》 

第一階段： 

1941-1945 

（ 27 歲 -31

歲） 

 

學術重心： 

聲韻學 

 

 

 

1945 34 31 抗戰勝利，隨

史語所遷回

南京，與姑丈

王伯沆之女

結為連理。 

  第二階段： 

1945-1949 

（ 31 歲 -35

歲） 

 

學術重心： 

聲韻學、古

代語法 

1946 35 32  中央大學中文

系兼任副教授 

 

1947 36 33   以〈廣韻重紐的研

究〉一文獲得中央研

究院楊銓紀念獎金。 

1948 37 34  中研院史語所

副 研 究 員

（1948-1953） 

 

1949 38 35 隨 中 研 院 史

語所赴台。 

台灣大學中文

系 兼 任 教 授

（1949-1954） 

 第三階段： 

1949-1962 

（ 35 歲 -48

歲） 

學術重心： 

1950 39 36   � 〈古籍中之虛

字〉，《公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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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05.24） 

� 〈師旅鼎銘與

古代社會〉，《公

論 報 》

（1950.06.28） 

� 〈上古語法札

記〉，《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集刊》第

22 本，後收於

《中國語言學

論 文 集 》

（1968.12） 

金文、語言

學 

1951 40 37   《金文零釋》 

1953 42 39  中研院史語所

研 究 員

（1953-1985） 

〈中國語法札記〉，

《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4 本，後收於《中

國 語 言 學 論 文 集 》

（1968.12） 

1954 43 40   � 〈簡體字論戰

諍言〉，《民主評

論》第 5 卷第

11 期（1954.06） 

� 〈簡體字答客

問〉，《國語日報

語 文 乙 刊 》

（ 1954.06.18-0

7.30） 

� 〈中國語的特

質及其變遷大

勢〉，《大陸雜

誌》第 9 卷第

12 期，後收於

《中國語文研

究》（1955.12） 

� 〈 聯 綿 字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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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台大文學

院《文史哲學

報》第 6 期，後

收於《中國語言

文論叢》上編：

語 文 學

（1963.05） 

1955 44 41  美國哈佛大學

燕京學社訪問

學人

（1955-1957） 

� 《中國語文研

究》（收入《現

代國民基本知

識叢書》第三

輯） 

� 〈古代的詢問

代詞〉，《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集刊》第

26 本（1955.06） 

� 〈 論 簡 體 字 〉

（內容與〈簡體

字答客問〉相

同），《自由中國

半月刊》第 6

卷第 15 期，後

收入《中國語文

論 叢 》

（1963.05） 

� 〈讀論簡體字〉

（答胡秋原先

生），《民主評

論》第 6 卷第

21 期，後收入

《中國語文論

叢》（1963.05） 

1956 45 42   � 〈古代漢語的

語序和省略〉，

《大陸雜誌》第

12 卷第 7、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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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04-05 ）

，後收入《中國

語 文 論 叢 》

（1963.05） 

� 〈「 之 」「 厥 」

「其」用法之演

變〉，《學術季

刊》第 4 卷第 4

期，後收入《中

國 語 文 論 叢 》

（1963.05） 

� 〈古代被動式

句法之研究〉，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

所集刊》第 28

本上冊，後收入

《中國語言學

論 文 集 》

（1968.12） 

� 〈「所」字的性

質〉，《國立中央

研究院刊》第 3

輯，後收入《中

國語言學論文

集》（1968.12） 

1957 46 43   〈 上 古 語 末 助 詞

「 與 」（ 歟 ） 之 研

究〉，《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 29 本上冊，後收

入《中國語言學論文

集》（1968.12） 

1958 47 44   《周秦名字解詁彙

釋》 

1959 48 45   《中國古代語法：稱

代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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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50 47   《中國古代語法：造

句編》 

1962 51 48  美國華盛頓大

學 客 座 教 授

（1962） 

《中國古代語法：構

詞編》 

1963 52 49  美國耶魯大學

客 座 教 授

（1963-1964） 

《中國語文論叢》 第四階段： 

1962-1977 

（ 48 歲 -63

歲） 

 

研究重心： 

上古音、古

文字 

1964 53 50  � 中研院院

士（1964） 

� 香港中文

大學中文

系講座教

授、系主

任、文學

院院長

（1964-1

976） 

� 《周秦名字解

詁彙釋補編》 

� 《漢學論集》 

1967 56 53   � 〈冬飲盧藏甲

骨文字跋〉，《中

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集

刊》第 37 本下

冊（1967.06） 

� 〈論商代月蝕

的記日法〉，《大

陸雜誌》》第 35

卷第 3 期

（1967.08.15） 

1971 60 57  � 香港中文

大學中國

語言學研

究中心主

任

（1971-1

976） 

� 美國語言

� “Chronology of 

the Western 

Chou 

Dynasty ”（西

周年代考），《香

港中文大學中

國文化研究所

學報》第 4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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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榮譽

會員 

1 期（1971.09） 

� 〈地下資料與

書本資料的參

互研究〉，《香港

中文大學聯合

書院學報》第 8

期 

1973 62 59   � 《周法高上古

音韻表》 

� 《漢字古今音

彙》（主編） 

1974 63 60   � 《 金 文 詁 林 》

（主編） 

� 〈毛公鼎與師

詢簋年代考〉，

《崇基學報》第

12 卷第 1-2 期 

1977 66 63   � 《金文詁林附 

� 錄》（主編） 

� 《三代吉金文

存著錄表》（主

編） 

第五階段： 

1977-1994 

（ 48 歲 -80

歲） 

 

學術重心： 

上古音、古

文字 

1979 78 65   〈讀「微氏家族銅器

與 西 周 銅 器 斷

代」〉，《大陸雜誌》

第 59 卷第 5 期，又

收入於已編目未出

版《漢堂語文論集》

文字編 

1980 79 66   � 《三代吉金文

存續補》（編撰） 

� 《論中國語言

學》 

� 〈康侯簋考釋

後記〉，《大陸雜

誌》第 61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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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期，又收入於

已編目未出版

《漢堂語文論

集》文字編 

� 〈漢字整理問

題〉，《中國語文

研究》第 1 期，

又收入於已編

目未出版《漢堂

語文論集》文字

編 

1981 80 67   〈西周金文斷代的

一些問題〉，《中央研

究院第一屆國際漢

學會議論文集》 

1982 71 68   《金文詁林補》（主

編） 

1983 72 69 

 

  〈論金文月相與西

周王年〉，香港中文

大學第一屆古文字

學 研 討 會 會 議 論

文，又收入於已編目

未出版《漢堂語文論

集》下編：古史及其

他 

1984 73 70   � 〈讀「戰國行氣

玉銘考釋〉，《大

陸雜誌》第 68

卷第 2 期，又收

入於已編目未

出版《漢堂語文

論集》文字編 

� 〈敖簋銘新

考〉，《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集刊》第

55 本第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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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收入於已編

目未出版《漢堂

語文論集》文字

編 

� 〈西周年代新

考－－論金文

月相與西周王

年〉，《大陸雜

誌》第 68 卷第

5 期，又收入於

已編目未出版

《漢堂語文論

集》下編：古史

與其他 

� 〈殷周金文中

干支紀日和十

干 命 名 的 統

計〉，《大陸雜

誌》第 68 卷第

6 期，又收入於

已編目未出版

《漢堂語文論

集》文字編 

1985 74 71 10 月，自中

研 院 史 語 所

退休。在台灣

東 海 大 學 中

文 研 究 所 楊

承 祖 所 長 與

方 師 鐸 先 生

的邀請下，應

聘 擔 任 東 海

大 學 中 文 研

究 所 講 座 教

授 ， 直 至 離

世。 

東海大學中文

研究所講座教

授

（1985-1994） 

〈武王克商的年代

問題〉，《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第 56 本第 1 分，

又收入於已編目未

出版《漢堂語文論

集》下編：古史與其

他 

1988 77 74   � 〈論「同字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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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董作賓

先生九五誕辰

紀念集》，又收

入於已編目未

出版《漢堂語文

論集》上編：語

言 

� 〈沈子簋「見厭

于公」解〉，《東

海中文學報》，

又收入於已編

目未出版《漢堂

語文論集》上

編：語言 

1989 78 75   〈武王克商的年代

問題書後〉，《聯合書

院三十周年紀念論

文集》，又收入於已

編目未出版《漢堂語

文論集》下編：古史

與其他 

1994 83 80 6 月 25 日，

因 心 肺 衰 竭

病 逝 於 東 海

大 學 教 授 寓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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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治學理念及研究階段治學理念及研究階段治學理念及研究階段治學理念及研究階段    

一一一一、、、、    治學理念治學理念治學理念治學理念：「：「：「：「匯南高北大精神於一爐匯南高北大精神於一爐匯南高北大精神於一爐匯南高北大精神於一爐，，，，合古今中外而治之合古今中外而治之合古今中外而治之合古今中外而治之」」」」23232323        

民初中國的教育界分為南、北兩派，南派以「南京高等師範」（後改名「中央大學」）

為首，北派以「北京大學」為中心，雙方因主張不同，在人文學科上可謂壁壘分明。
24
 

身在當時的周法高先生，卻不為派系所囿，除了大學時在南派奠定了堅實的國學底

子外，又在北京文科研究所接受北派的訓練。周先生說：「我對好的老師總是佩服的，

不管他是屬於哪一派。
25
」他認為：「蓋學者也，求其是而已，門派云乎哉！

26
」「匯南高

北大精神於一爐」，正是周先生兼容並蓄的治學理念，及其求真精神的展現。 

周法高先生還強調，研治漢學必須利用新舊資料、中外兼通，「合古今中外而治之」。

他在 1963 年〈何謂漢學〉一文中，列舉了三項漢學研究者必須具備的特點：  

1、漢學研究者必需能利用新舊的資料。 

2、漢學研究者必需能利用科學的觀點和科學方法。 

3、漢學研究者除了通曉中文外，應能用另一種（或一種以上）通行的語言自由

閱讀。
27
 

關於第一點，周先生舉研究文字學為例，他認為研讀《說文》與利用出土材料同等

重要： 

有人不通說文而想研究甲骨鐘鼎，不通廣韻而想研究古音，都是躐等。
28
 

例如研究文字學的不但要治說文，並且要利用出土的甲骨文、金文、陶文、璽印

文字、木簡、帛書等等；不但此也，漢以後的碑版，敦煌寫本，宋以後的木刻、

                                                 
23 語見周法高：〈何謂漢學〉，《漢學論集》（新港：周法高印行，1964 年 5 月初版），頁 13。 
24 參周法高：〈漢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幼獅學誌》第 13 卷第 1 期（1976 年 11 月），頁 31-32。 
25 周法高：〈漢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幼獅學誌》第 13 卷第 1 期（1976 年 11 月），頁 34。 
26 周法高：〈漢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幼獅學誌》第 13 卷第 1 期（1976 年 11 月），頁 34。 
27 周法高：〈何謂漢學〉，《漢學論集》，頁 12-15。 
28 周法高：〈何謂漢學〉，《漢學論集》，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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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抄，都在搜羅研究之列。
29
 

在利用科學觀點和方法方面，周先生也提醒學子：「不可刻意求新，而走入歧途。
30
」

從中可以看到他開放與謹慎兼具的治學風格。 

1964 年，周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講習上提出「教研相長、中外兼通、

古今並重、新舊匯參」，進一步為「合古今中外而治之」做了闡發。
31
 

在學術面臨轉型的民國初年，周法高先生跳脫學派的限制，取眾家之所長，並在疑

古與守舊之外，走出一條平實、客觀的求真道路。 

二二二二、、、、    研究階段研究階段研究階段研究階段    

周法高先生曾在 1987 年的訪談中，將自己過去五十年的研究生涯分為五個階段。
32

這五個階段，展現出周先生由「中古音」、「古代語法」到「古文字與上古音」的研究軌

跡。整理如下：
33
 

 

（一） 第一階段 

時間 1941 年至 1945 年（27 歲至 31 歲） 

地點 四川李莊、南京 

職稱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學術動向 1、與董同龢、楊時逢到成都調查四川方音。 

2、學習德文、梵文。 

著作 〈廣韻重紐的研究〉（碩論）、〈切韻魚虞之音讀及流變〉、〈說平仄〉

與〈梵文 td 的對音〉四篇文章，被收錄在史語所出版的《六同別

錄》中。 

                                                 
29 周法高：〈何謂漢學〉，《漢學論集》，頁 12。 
30 周法高：〈何謂漢學〉，《漢學論集》，頁 14。 
31 周法高：〈漢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幼獅學誌》第 13 卷第 1 期（976 年 11 月），頁 35。 
32 趙芳藝：〈語言學巨擘周法高教授〉，《國文天地》第三卷第一期（1987 年 6 月），頁 20-21。 
33 各階段的事蹟酌參〈民國人物小傳（三二七）〉，《傳記文學》第 81 卷第 4 期（2002 年 10 月）、周世箴：

〈周法高先生的學術與人生〉，《新學術之路（下）》、趙芳藝：〈語言學巨擘周法高教授〉，《國文天地》

第三卷第一期（198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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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階段 

時間 1945 年至 1949 年（31 歲至 35 歲） 

地點 南京、台灣 

職稱 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2、 中央大學兼任副教授 

學術動向 1、 著重於聲韻研究：「這時候我對聲韻學比較有著作」。 

2、 開始古代語法的研究。 

學術成就 以〈廣韻重紐的研究〉一文，與董同龢〈廣韻重紐試釋〉一文，共

同獲得中央研究院楊銓紀念獎金。 

 

（三） 第三階段 

時間 1949 年至 1962 年（35 歲至 48 歲） 

地點 台灣、美國 

職稱 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1953 年） 

2、 台灣大學兼任教授（1949 年至 1954 年） 

3、 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1955 年至 1957 年） 

學術動向 1、 涉獵金文。 

2、 學英文、梵文，並閱讀語言學相關著作。 

著作 周先生說：「這個時期是我著作最多、生命力最旺盛的時期」，期間

發表了《金文零釋》、《中國古代語法》等書。
34
 

 

 

 

                                                 
34 周法高先生在第三階段出版了《金文零釋》、《中國語文研究》、《周秦名字解詁彙釋》、《周秦名字解詁

彙釋補編》、《顏氏家訓彙注》、《中國古代語法》等書，周先生說：「關於語法和通論的著作，差不多都是

這個時期完成的。」見趙芳藝：〈語言學巨擘周法高教授〉，《國文天地》第三卷第一期（1987 年 6 月），

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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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四階段 

時間 1962 年至 1977 年（48 歲至 63 歲） 

地點 美國、香港、台灣 

職稱 1、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客座教授（1962 年） 

2、 美國耶魯大學客座教授（1963 年至 1964 年） 

3、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講座教授、主任、研究院中國

語言及文學部主任、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主任（1964 年夏至 1977

年） 

4、 中央研究院第五屆院士（1964 年 9 月） 

5、 被舉為「美國語言學會」榮譽會員（1971 年） 

著作 1、 《漢學研究》 

2、 上古音：《周法高上古音韻表》、《說文通訓定聲目錄周法高音》 

3、 古文字：《金文詁林》、《金文詁林附錄》 

 

（五） 第五階段 

時間 1977 年至 1994 年（48 歲至 80 歲） 

地點 台灣 

職稱 1、 代表中研院參加諸多會議，擔任中央研究院第 11、12 屆評議會

評員 

2、 台灣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講座教授（1985 年至 1994 年） 

著作 《金文詁林補》（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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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金文研究重要專書述評金文研究重要專書述評金文研究重要專書述評金文研究重要專書述評    

周法高先生的金文研究專書，有《金文零釋》、《金文詁林》、《金文詁林附錄》和《金

文詁林補》四部。與金文研究相關的著作有《中國古代語法》、《周秦名字解詁彙釋》和

《周秦名字解詁彙釋補編》分別介紹如下： 

一一一一、、、、    《《《《金文零釋金文零釋金文零釋金文零釋》》》》    

《金文零釋》於 1951 年出版，內容以西周銘文考釋為主，兼論殷商、東周及漢代

的青銅銘文。全書以十三篇獨立的文章組成，文章之間沒有關聯，故曰「零釋」。周法

高先生在〈自序〉中說，此書運用聲韻、訓詁、語法、二重證據等方法，對銘文進行考

釋： 

幾年來因為研究中國古代語法的緣故，對於金文方面有所涉獵，寫成這十幾篇論

文。大體上利用音韵、訓詁、語法諸方面的知識，和文字、經史相印證。在這兒，

我只是平心靜氣而客觀地討論一些問題，希望能儘量減少「先入為主」與「意氣

用事」的成見和偏見。 

《金文零釋》在銘文釋讀上有許多寶貴的想法，其中如「屖（舒遲）」和〈師旂

鼎〉「征于方」等意見，已普遍為今日學界所承認。 

《金文零釋》之後出版的《金文詁林》、《金文詁林附錄》和《金文詁林補》，裡頭

有周先生對《金文零釋》的補充和修正，應與《金文零釋》一同對照、參看。 

二二二二、、、、    《《《《金文詁林金文詁林金文詁林金文詁林》》》》與與與與《《《《金文詁林金文詁林金文詁林金文詁林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金文詁林》肇始於 1967 年秋。此書由周法高主編，張日昇、徐芷儀及林潔明等

人分工協助，經過七年的編纂，於 1974 年定稿，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金文詁林》是

繼丁福寶《說文詁林》之後，第二部以「詁林」為名的工具書。全書十四卷，附索引一

冊，共十六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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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詁林》以容庚增訂三版《金文編》35為依據。〈金文詁林序〉云： 

容書體例，照《說文》次序編排，分卷一至十四，共一千八百九十四文，重一萬

三千九百五十文。圖形文字列為附錄上，不識之字列為附錄下，今仍之。實則附

錄之字亦有可改入正編者，正編之字亦有誤釋者，今不改其次序，但於當字下註

明。 

由於附錄部分延遲完成，《金文詁林》僅收入正編十四卷。附錄部分直至 1977 年才

另行出版成《金文詁林附錄》一書。 

《金文編》僅於每字之下列舉青銅器器名，大多不舉銘文文句。《金文詁林》在其

基礎上，於每字之下一一補上銘文文句，約一萬八千條。36彝器銘文主要依據下列幾本

書37： 

一、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增訂本》及《文史論集》 

二、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及其他著作 

三、 于省吾《雙劍誃吉金文選》及其他著作 

四、 吳闓生《吉金文錄》 

五、 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續補》及其他著作 

六、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及其他著作 

七、 其他 

一器銘文中，若某字出現數次，則一並將出現此字的文句列出，並於該字旁加上符

號「△」以便識別。38凡見於〈金文編采用彝器目錄〉中的青銅器銘文，未被《金文編》

所摹寫之字，《金文詁林》皆以楷書著錄，附於字條之下。39同銘之器不只一個時，則於

                                                 
35 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年。 
36 見〈金文詁林序〉，《金文詁林》第一冊卷一（香港：中文大學印行，1974 年），頁 35。 
37 見〈金文詁林凡例˙四〉，《金文詁林》第一冊卷一，頁 40。 
38 見〈金文詁林凡例˙三〉，《金文詁林》第一冊卷一，頁 39—40。 
39 見〈金文詁林凡例˙六〉，《金文詁林》第一冊卷一，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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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器下用大寫英文字母標示。40以「分」字下〈邾公牼鐘〉為例，文句底下註明Ａ、Ｂ，

代表同銘之器凡二件。參〈圖一〉： 

 

 

〈圖 1〉 

部分銘文之下列有按語，供讀者備查。這些按語可分為幾類：一、指出郭沫若釋字

與容庚不同；二、指出郭沫若句讀與容庚不同；三、該器銘文中不見此字；四、容庚誤

記此字出處，《金文詁林》註明其正確器名；五、容庚所註器名不見於〈采用彝器目錄〉

（此器器目失收）。 

  第一類的按語總共 60 條，第二類按語有 20 條。這兩類按語，大部分只指出郭沫若、

容庚二人釋讀上的不同，少部分有加上周法高先生個人的評斷。如 0002「元」字條下〈黃

韋俞父盤〉加註：「『隹正月初吉庚申』按郭氏誤釋作正，非也。應從容氏釋作元。」第

三類有 15 條，第四類 30 條，第五類 11 條。詳細內容請見〈金文詁林附冊索引‧金文

編札記〉，此處不再贅述。 

除了《金文編》所採用的彝器之外，《金文詁林》又依據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

                                                 
40 見〈金文詁林凡例˙三〉，《金文詁林》第一冊卷一，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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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釋》，收錄《金文編》未收的 52 器青銅銘文，其中大多為宋代著錄的彝器。並將這 52

件彝器加以編號，於阿拉伯數字前冠以「大」字，作成索引，附於每字之後。52 件彝器

詳見《金文詁林（第一冊）》〈凡例˙七〉。 

《金文詁林》於每字之下羅列各家說法，總共收集了 147 位學者的論述。引用資料

上自清代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1804 年），下至 1973 年以前出版的專書、期刊

和論文。總計採用 84 本專著，21 種期刊。採用的這些著作，不僅限於兩岸三地，亦橫

跨西方與日本，其中有西方學者 L. C. Hopkins 發表的文章，以及日本學者高田忠周的《古

籀篇》。白川靜的《金文通釋》因以日文撰寫，全部以按語形式，收在周法高的按語中。

收羅的資料，可說是相當全面。詳見〈附錄一〉與〈附錄二〉。 

《金文詁林附錄》因延遲發行（1977 年），所收諸家之說斷至 1976 年，比《金文詁

林》多了三年。41引用書籍方面，《金文詁林》只收劉心源的《奇觚氏吉金文述》，到了

《金文詁林附錄》又增加了劉心源《古文審》一書。42日本學者的著作，至《金文詁林

附錄》時已由林潔明翻譯完畢，因此引用書目增加了三本，分別為加藤常賢《漢字的起

源》、赤塚忠《殷金文考釋》和白川靜《金文通釋》。 

《金文詁林》系列工具書，體現出周法高先生「合古今中外而治之」的治學理念，

和他「蒐集資料、分析歸納、表示意見」的治學方法： 

我個人向來有一個習慣，就是無論研究任何一個問題，總是希望將資料蒐集得很

完整，而且是越豐富越好。然後將別人的意見加以分析歸納，分別條列出來，並

說明他們的貢獻；若是前人說法有不太恰當的地方，加以深思熟慮後，再表示我

的意見。43 

這一系列工具書，除了蒐羅諸家說法之外，也收錄了周法高先生在《金文零釋》中

的意見。此外，周先生又增加了一些新按語，這部分按語包含了對諸家說法的評論、對

《金文零釋》的補充或修正，以及新見解的闡發。 

《金文詁林》成書後，李孝定於 1982 年出版了《金文詁林讀後記》，此書為李氏對

諸家說法的評論、判斷，可與《金文詁林》一同參看。李氏之書出版後，周法高先生於

                                                 
41 見〈金文詁林附錄凡例‧八〉，《金文詁林附錄》（香港：中文大學印行，1977 年），頁 5。 
42 見〈金文詁林附錄凡例‧七〉，《金文詁林附錄》，頁 5。 
43 趙芳藝：〈語言學巨擘周法高教授〉，《國文天地》第三卷第一期（1987 年 6 月），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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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發表了〈讀「金文詁林讀後記」〉。44文中除了肯定李氏之書「勝義頗多」之外，

也有對李氏之說的商榷。關於李氏對「」、「卿」、「鮑（）」等字的意見，周先生一

一做了回應，而這部份是周先生在《金文詁林》中本沒有論及的。因此，〈讀「金文詁

林讀後記」〉應與《金文詁林》對照著看。 

《金文詁林》系列書籍，為研究金文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姜寶昌在〈金文詁林讀後〉

給予極高的評價： 

編者所引用書籍……真可說是「上下一千年，縱橫數萬里」。這樣，就在很大程

度上保證了釋文的詳密和完備。……是我國迄今為止最詳密的金文研究成果總

輯。……廣泛「收集諸家之說，供學人檢查之用」，這就可使學習與研究金文的

人免受翻查零散資料之苦，此功亦足可稱道矣！更為可貴的是編者常常於羅列眾

說之後，附以自己的看法，而這些看法是平實的、中肯的、很有參考價值的。45 

趙誠認為，《金文詁林》和《金文詁林附錄》有利於學術研究： 

20 世紀 50 年代至 70 年代，大陸學者極難看到臺灣學者研究金文的論著，於學術

研究頗為不利。《金文詁林》因為編成於香港，有便將金祥恆、龍宇純、陳槃、

屈萬里、嚴一萍、董作賓等學者研究金文的成果大體收入，於學術交流應該說是

有益的。46 

《金文編》附錄上下所列之字，究竟哪一些曾有學人加以考釋，一般的讀者很難

查到，即使是有一定研究的學者也不易搜羅齊備。《附錄》（筆者按：《金文詁林

附錄》）一書則按照《詁林》的辦法，將有關考證盡可能一一列出，實有利於讀

者。47 

周法高先生《金文詁林》系列書籍，實為二十世紀以來，重要的金文研究著作之一，

為研究金文者不可或缺之工具書。 

                                                 
44 詳見周法高：〈讀「金文詁林讀後記」〉《大陸雜誌》第六十六卷第一期（1983 年 1 月），頁 6-8。 
45 姜寶昌：〈金文詁林讀後〉，《中國語文》第 4 期（1981 年）。 
46 趙誠：《二十世紀金文研究述要》（太原：書海出版社，2003 年 1 月），頁 310。 
47 趙誠：《二十世紀金文研究述要》，頁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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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金文詁林補金文詁林補金文詁林補金文詁林補》》》》    

1978 年春，周法高先生回到台灣，開始了《金文詁林補》的編輯。此書歷經三年的

撰補，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補助下，於 1982 年 5 月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出版。48 

《金文詁林補》共八冊，體例與《金文詁林》大至相似，不同之處有三： 

《補編》增錄三十年來出版之銅器銘文，七百餘通，逐字編為索引，附於有關各

條之下，其異一。 

正編據容庚三訂《金文編》所收之字，《補編》則增收三百餘字，其異二。 

正編篇幅雖多，而余在中文大學有碩士弟子協助，殊為得力，又因公務鞅掌，無

瑕細勘。編《附錄》時，弟子星散，始親自操作。來台後，事必躬親，如〈墻盤〉

及中山王四器銘文，整理各家考釋，並附己意。歷時三月，始克竣事。篇幅少於

正編，而所得反多於前，其異三。49 

從以上三點可知，《金文詁林補》所收之字與銘文，較《金文詁林》完備。加上周

先生在《金文詁林補》上投入了更多精力，因此《金文詁林補》中的周氏按語較《金文

詁林》多。 

在專書、論文的蒐集方面，《金文詁林補》增錄了日本學者有關金文的重要著作，

這部分均由林潔明翻譯，總計「數十萬言」。收錄著作包括：加藤常賢《漢字之起源》、

赤塚忠《稿本殷金文考釋》、白川靜《金文通釋》與《說文新義》。50 

由於《金文詁林補》的編纂工程浩大，周法高先生表示： 

是書頭緒繁多，誤漏難免。加以出土資料，日新月異，如欲求完備，恐永無殺青

之日。唯有時加訂補以免落伍而已。51 

                                                 
48 周法高：〈自序〉，《金文詁林補》（台北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 年），頁 4。 
49 周法高：〈自序〉，《金文詁林補》，頁 4-5。 
50 周法高：〈自序〉，《金文詁林補》，頁 4；〈凡例〉，《金文詁林補》，頁 8-9。 
51 周法高：〈自序〉，《金文詁林補》，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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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編纂中難免有缺失和遺漏52，然《金文詁林補》在各家意見的收錄方面，基本上是

齊備的，為學者研究金文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深具參考價值。 

四四四四、、、、    《《《《中國古代語法中國古代語法中國古代語法中國古代語法》》》》    

周法高先生《中國古代語法˙自序》中說： 

拙著《中國古代語法》，以春秋 戰國的文獻文主，上溯殷 周，下探魏 晉六朝的

發展（約 1300 B.C. —— 600 A.D.）。全書分為四編：一、造句編（Syntax）；

二、構詞編（Morphology）；三、稱代編（Substitution）；四、虛詞編（Function 

Words 或 Form Words）。53 

除了〈虛詞編〉之外，其他三部份已分別出版：《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篇》（1959 年）、《中

國古代語法：造句篇》（1961 年）、《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篇》（1962 年）。 

此書將古代語法分為四期，期數的劃分與各期重要的材料如下： 

第一期， 殷 周時期：包括殷後期和西周，重要的材料有殷代甲骨文為一系，西

周金文和書經為一系，詩經為一系。 

第二期， 列國時期：包括春秋、戰國和秦代。重要的材料有論語、孟子為一系，

左傳、國語為一系，此外墨子、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楚辭等

都多少有牠們獨特的語法現象。 

第三期， 兩漢時期：重要的材料有漢代的諸子，漢末的佛經和史記、漢書等，

可以看出一些漢代特有的用法。 

第四期， 魏 晉 南北朝時期：重要的材料有三國志、世說新語和一些史書、子

書、詩文集等。 

                                                 
52 趙誠指出，《金文詁林補》1446 頁「簡」字條下，僅收朱德熙、裘錫圭、張政烺之說，漏了于豪亮於

1979 年在《考古學報》發表的〈中山三器銘文考釋〉中的意見。然而，趙誠對於此書仍持肯定態度，他

說：「總起來看，此書漏收、重出者並不多，基本上不影響此書為讀者提供資料的作用。」見趙誠：《二

十世紀金文研究述要》，頁 320。 
53 周法高：〈自序〉，《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編》（台北縣南港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年），

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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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不過是大約劃分而已。時代也不是截然劃分，而是逐漸演變的。時代而外，

文體的差別也很重要。如詩經中最遲的篇章可以到春秋時代。列國的金文雖然偶

有特點，可是大都沿襲西周。地域也是一個差別的因素，不過從文獻中不容易具

體地表現出來。此外由於著者習性的差別而有不同的表現，這都是較小的因素

了。54 

在殷周、列國時期的討論中，周先生以文獻和青銅銘文為材料，進行上古語法的分

析。比如以《論語˙公冶長》「禦人以口給，屢憎於於於於人」，及〈羌鐘〉「賞于于于于韓宗，令

（命）于于于于晉公，卲于于于于天子」等材料，說明「于」加在述語後面引進主動者的被動句式。

55此外，《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篇》在論及「余」、「汝」、「其」、「氒」等第一、二、三身

代詞時，對先秦典籍和銘文材料，做了詳盡且深入的分析。閱讀《中國古代語法》，不

但有助於對上古語法的掌握，更能縱觀殷周、列國以降，中國古代語法的演變。在古典

語法的研究上，《中國古代語法》實乃二十世紀最系統、全面的書籍。56 

五五五五、、、、    《《《《周秦名字解詁彙釋周秦名字解詁彙釋周秦名字解詁彙釋周秦名字解詁彙釋》》》》及及及及《《《《補編補編補編補編》》》》    

清朝王引之撰有《周秦名字解詁》，後改名為《春秋名字解詁》，收入於其著作《經

義述聞》中。57此書主要以先秦典籍中東周人物的名字作為討論對象，王引之說： 

敘曰：名字者，自昔相承之詁言也。《白虎通》曰：「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

名。」蓋名之與字，義相比附，故叔重《說文》屢引古人名字，發明詁訓，莫箸

                                                 
54 周法高：〈自序〉，《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編》（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9 年 8 月初版，

1994 年 4 月景印二版），頁 9-10。 
55 見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造句編（上）》（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61 年 4 月初版，

1993 年 4 月景印一版），頁 89-9-。 
56 二十世紀古典語法方面的著作，除了周法高先生的《中國古代語法》外，還有管燮初《殷虛甲骨刻辭

的語法研究》（1953 年），劉景農《漢語文言語法》（1958 年），楊伯峻《文言語法》（1955 年），太田辰夫

《中國語歷史文法》（1958 年），杜百勝《晚周語法》（1959 年）、《周初語法》（1962 年）、《東漢語法》（1964
年）和《詩經語法》，謝迪克與吳新民《文言文之結構的分析》（1950 年）等書。其中管燮初、杜百勝的

著作，屬於斷代研究；劉景農和楊伯峻的著作，是學校的課本，在理論和內容方面，少有新的見解。周

法高先生的《中國古代語法》，時代橫跨了殷商至南北朝時期，「是同類著作中最詳盡的作品」。參周法高：

〈二十世紀的中國語言學〉《論中國語言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1987

年第一版第二次印刷），頁 33-34。 
57 參周法高：〈敘例〉，《周秦名字解詰彙釋》（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印行，1958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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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春秋名字解詁˙自序》）58 

此書出版後，自清朝以來，多有學者針對書中名字之討論，發表自己的意見。1958

年，周法高先生出版了《周秦名字解詁彙釋》，書中除了全錄王氏之原著，還彙集了諸

家之說如下： 

（一） 黃生，說見義府。 

（二） 惠棟，說見九經古義。 

（三） 錢大昕，說見十駕齋養新錄。 

（四） 阮元，說見研經室集。 

（五） 段玉裁，說見說文解字注。 

（六） 陳，說見周秦名字解詁批本。 

（七） 錢馥，說見周秦名字解詁識疑，周秦名字解詁附錄，書周秦名字解詁

後，周秦名字解詁批本。 

（八） 王萱齡，說見周秦名字解詁附錄。 

（九） 朱駿聲，說見說文通訓定聲。 

（十） 茆泮林，說見梅瑞軒蠡說漫錄。 

（十一） 苗夔，王筠，何紹基，陳瑑，何秋濤，說並見何氏一鐙精舍甲部。 

（十二） 俞樾，說見春秋名字解詁補義。 

（十三） 胡元玉，說見駮春秋名字解詁。 

（十四） 洪恩波，說見聖門名字篹詁。 

（十五） 劉師培，說見春秋名字解詁書後。 

                                                 
58 錄自周法高：〈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自敘〉，《周秦名字解詰彙釋》，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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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章炳麟，說見小學答問，菿漢大師語錄。 

（十七） 黃侃，說見春秋名字解詁補誼。 

（十八） 楊樹達，說見讀春秋名字解詁書後。 

（十九） 于省吾，說見春秋名字解詁商誼。 

（二十） 彝銘名字解詁。（筆者按：收錄於郭沫若《金文叢考》） 

（二十一） 陶方琦春秋名字解詁補誼。 

（二十二） 劉盼遂春秋名字解詁補正。59 

1964 年，周先生又出版了《周秦名字解詁彙釋補編》（以下簡稱《補編》），增加了

更多資料。所引諸家之說如下（非新增補之資料以底線別之）： 

（一） 宋王應麟，說見困學紀聞。 

（二） 宋葉夢得，說見石林春秋傳。 

（三） 明楊慎，說見太史升菴文集。 

（四） 明方以智，說見通雅。 

（五） 清朱彝尊，說見孔子門人考。 

（六） 清江永，說見羣經平議。 

（七） 清臧琳，說見經義札記。 

（八） 清盧文弨，說見龍城札記。 

（九） 清錢大昕，說見潛研堂文集、十駕齋養新錄。 

（十） 清崔適，說見史記探源。 

（十一） 清段玉裁，說見說文解字注。 

                                                 
59 周法高：〈敘例〉，《周秦名字解詰彙釋》，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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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清汪中，說見經義知新記。 

（十三） 清孫星衍，說見問字堂集。 

（十四） 清阮元，說見研經室集。 

（十五） 清鄭環，說見弟子列傳考。 

（十六） 清桂馥，說見說文解字義證。 

（十七） 清洪亮吉，說見曉讀書齋四錄。 

（十八） 清孫志祖，說見家語疏證。 

（十九） 清王引之，說見經義述聞。 

（二十） 清張澍，說見養素堂文集。 

（二十一） 清臧庸，說見拜經日記。 

（二十二） 清嚴可均，說見說文校議。 

（二十三） 清洪頤，說見讀書叢錄。 

（二十四） 清鈕樹玉，說見說文解字校錄。 

（二十五） 清沈濤，說見銅熨斗齋隨筆。 

（二十六） 清金鶚，說見求古錄禮記。 

（二十七） 清朱駿聲，說見說文通訓定聲。 

（二十八） 清承培元，說見說文引經證例。 

（二十九） 清俞正燮，說見癸巳存稿。 

（三十）     清趙坦，說見春秋異文箋。 

（三十一） 清苗夔、王筠、何紹基、陳瑑、何秋濤，說並見何氏一鐙精舍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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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三十二） 清包孟開、陳立，說見陳氏句溪雜箸。 

（三十三） 清俞樾，說見羣經平議、楚辭人名考、日知錄小箋。 

（三十四） 清張文虎，說見校刊史記集解索引正義札記。 

（三十五） 清陶方琦，說見漢孳室文鈔。 

（三十六） 清李慈銘，說見越縵堂讀書記。 

（三十七） 日本竹添光鴻，說見左氏會箋。 

（三十八） 近人田吳炤，說見說文二徐箋異。 

（三十九） 近人朱起鳳，說見辭通。 

（四十）     近人溫廷敬，說見文侯之命釋疑。 

（四十一） 近人楊樹達，說見易牙非齊人考。 

（四十二） 近人石光瑛，說見新序校釋。 

（四十三） 近人陳槃。 

（四十四） 近人黃彰建。 

（四十五） 近人龍宇純。 

《周秦名字解詁彙釋》將出於王書外之古人名字，彙錄於書中〈附錄一 周秦名字

解詁補遺〉，並予以評點。周先生說： 

諸家所舉古人名字，有出王書之外者。雖多出字後儒所記，未必盡是：彙而錄之，

亦足資考證。間出己意，加以詮釋。60 

此外，又將郭沫若〈彝銘銘字解詁〉收錄於〈附錄二〉，並增補了「周康侯封字

                                                 
60 周法高：《周秦名字解詰彙釋》，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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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侯）」、「周井字仁（井人鐘）」、「周夨字令（令、令彝）」三條西周資料，

和「虢子白字季（虢季子白盤）」一條東周資料。 

除了蒐羅眾說十分齊備之外，周先生對諸家之說的評點，及其新見解的闡發，更是

《周秦名字解詁彙釋》及《補編》的珍貴之處。書中擅長運用聲韻、訓詁和對銘文的掌

握，對東周人物的名字進行分析。如「鄭公子魚臣字僕叔」條下，俞樾引典籍證明「魚

讀為吾」，認為「吾」乃發語詞： 

《國語˙晉語》曰：「暇豫之吾吾」，〈韋注〉曰：「吾讀如魚」。《水經˙濟水注》：

「魚山，吾山也」。《列子˙黃帝篇》：「姬，魚語女」，即「居，吾語女。」此古

人魚吾通用之明證。鄭公子名吾臣，猶周有王子余臣也。曰吾曰余，蓋發聲之詞，

其命名之義，止在臣字。61 

周法高先生以銘文材料作為「魚」、「吾」通用之例證補充，並對俞氏發聲詞之說提出修

正： 

法高案：魚同吾（除俞氏所述諸證外，〈沇兒鐘〉：「以匽以喜」亦以「」為

「吾」。）乃自稱之詞。臣僕亦自稱之詞也。諸釋皆失之。62 

「晉士蒍字子輿」條下，周先生以「為」字之本義，說明「蒍」和「子輿」意義上

的關聯： 

法高案：蒍讀作為。羅振玉曰：「為字古金文及石鼓文並以爪从象，卜辭作手牽

象。意古者役象以助勞，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馬以前。」《呂氏春秋˙古樂篇》：「商

人服象」，蓋與《繫辭傳》所云：「服牛乘馬」意近。故名蒍字子輿，猶曾參字子

輿也。63 

「鄭公子平字子豐」條下，王引之改「平」字為「年」，俞樾改「平」字為「丕」64；

                                                 
61 周法高：《周秦名字解詰彙釋》，頁 80。 
62 周法高：《周秦名字解詰彙釋》，頁 81。 
63 周法高：《周秦名字解詰彙釋》，頁 183。「魯曾參字子輿」條下，王引之與朱駿聲叚「參」為「驂」，《秦

風˙小戎篇˙箋》云：「驂，兩騑也。」王引之云：「名驂字輿者，駕馬所以引車也。」見周法高：《周秦

名字解詰彙釋》，頁 113。 
64 王氏、俞氏說見周法高：《周秦名字解詰彙釋》，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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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法高先生從聲訓的角度指出，「平」、「豐」乃「以連語析為名字也」： 

法高案：王俞改字之說，不可據信……窃案《爾雅˙釋言》：「甹夆甹夆甹夆甹夆，掣曳也。《說

文》，竝云使也。《詩˙周頌˙小毖》「莫予荓蜂荓蜂荓蜂荓蜂」《傳》：「荓蜂，曳也。」

《潛夫論˙慎微篇》引《詩》作「莫與併併併併」，《山海經˙海外西經》云：「并封并封并封并封，

其狀如彘，前後有首。」《大荒西經》又作「屏蓬屏蓬屏蓬屏蓬，左右有首。」此皆雙聲連語

字無定形。疑平豐亦其音轉。名平字豐，與名肸字向，皆以連語析為名字也。65 

周先生的按語，有利於讀者對於名字音義的掌握。假若有新出土的彝銘名字，此書

在彝銘名字與文獻人物的繫連上，勢必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65 周法高：《周秦名字解詰彙釋》，頁 133。筆者按：根據周法高先生的上古擬音，「平豐」與「荓蜂」聲

韻俱近，「平豐」為其音轉之說，是十分可信的。參下表（製表參考「漢字古今音資料庫」：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 
 

 上古聲母擬音 上古韻部及擬音 

荓  ∕beŋ∕ b 耕 eŋ 

平  ∕bieŋ∕ b 耕 ieŋ 

蜂  ∕pȹ jewŋ∕ pȹ 東 jewŋ 

豐 ∕pȹ jəwŋ∕ pȹ 中 jəw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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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周法高先生的金文研究方法及成果周法高先生的金文研究方法及成果周法高先生的金文研究方法及成果周法高先生的金文研究方法及成果    

周法高先生就讀中央大學時（1935 至 1939 年），打下了紮實的國學底子，並開始了

聲韻之研究。抗戰勝利後（1945 年），其研究觸角，漸漸由聲韻擴及中國古代語法。周

先生這段時間對青銅銘文的閱讀，種下他日後研究古文字的機緣。由「聲韻」、「語法」

到「文字」的研究歷程，及其對《說文解字》的掌握，使得周先生在研究金文時，能充

分、準確的將這些知識運用在銘文的釋讀上。 

以下依據周先生的金文研究成果，將他的研究方法歸納為「從聲韻的角度釋讀銘

文」、「從語法的角度釋讀銘文」、「字形的分析」和「地下資料與書本資料的參證」
66
四

類，並舉例說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從聲韻角度釋讀銘文從聲韻角度釋讀銘文從聲韻角度釋讀銘文從聲韻角度釋讀銘文    

一一一一、、、、    「「「「屖屖屖屖」」」」即即即即「「「「舒遲舒遲舒遲舒遲」」」」    

春秋晚期〈王孫遺者鐘〉云：「余／（恭）屖，（畏）

（忌）／」。關於銘文中的「屖」（見右圖），郭沫若首先提出：

「音讀當如舒」
67
，可惜沒有進一步的說明。其後，周法高先生於 1951

年發表了〈釋「」〉一文，文中對「屖」有了更完整的探討。首先，

周先生繫連《說文》，從聲韻和訓詁的角度證明「屖」當釋讀為「舒

」： 

金文中有「」字……案此字當從害夫聲。說文四部下予部：「舒、

伸也。从舍从予、予亦聲。」……「夫」、…、「予」都隸古音魚部，所以能夠相

                                                 
66 「地下資料與書本資料的參證」這一標題，參考周法高先生〈地下資料與書本資料的參互研究〉一文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學報》1971 年第 8 期）。 
67 郭說見周法高：〈釋「」〉，《金文零釋》，頁 128。引自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頁 161。 

〈王孫遺者鐘〉

局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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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68
 

說文八下尸部：「屖、屖也，从尸辛聲。」（先稽切） 

段注：「屖、即陳風之棲遲也。」 

又二下辵部：「遲，徐行也，從辵犀聲。……、遲或从。、籀文遲，从屖。」

69
 

按「屖」、「」同隸脂部，「屖」又是叠韵連語，所以可相通假。……本銘

「屖」假為「」，郭說「」為「舒遲」，是也。本銘此二句皆形容狀態之語。

70
 

接著，他指出「舒」是連語，也是同義字，並徵引文獻與銘文對照
71
： 

禮記 玉藻：「君子之容舒。」 

孔疏：「舒、閑雅也。」 

詩 陳風 月出：「舒窈糾兮。」 

傳：「舒、遲也。」 

廣雅 釋詁：「舒、也。」 

比較周法高先生之前以及同時期的討論，不是釋讀上有待商榷，就是缺少更深入的

研究。周先生是第一位對「屖」作出全面討論的學者，他從聲韻和訓詁的角度來釋讀

銘文，並對照同時期的地上材料，提供我們一個嚴謹的解讀。馬承源 1988 年出版的《商

周青銅器銘文選》，也將「屖」釋作「舒遲」，指出「舒意即閑雅」。
72
 

有學者將「」隸作「舒」或「 」，把「屖」釋作「君長」或「王」，持此看法

的有方濬益、于省吾和楊樹達。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說：「『屖』、謂羣舒君

                                                 
68 周法高：〈釋「」〉，《金文零釋》，頁 125-126。 
69 周法高：〈釋「」〉，《金文零釋》，頁 129-130。 
70 周法高：〈釋「」〉，《金文零釋》，頁 130。 
71 周法高：〈釋「」〉，《金文零釋》，頁 130。 
72 見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四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 4 月），頁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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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之屬。」于省吾《雙劍誃吉金文選》將「」釋作「舒」，認為「舒」與「徐」通，

並引用《詩經》、《左傳》和《史記》佐證，指出「時荊 舒皆僭稱王，此王孫亦徐之

王孫，故云『恭 辟』也」。楊樹達〈王孫遺諸鐘再跋〉將「」隸作「 」，認

為「『 』實假為『余』字。『□龔 辟』，言敬事我君也」。
73
 

針對這些說法，周法高先生認為「此二字仍當釋為『 屖』」。
74
周先生的說法是

正確的。從字形上來看，將从害从夫的「」，釋作从舍的「 」或小篆「舒（舒）」並

不恰當。「」字常見的字形有「」、「」、「」等，綜觀它的部件「害」，有加上「」

的符號作「 」、「」，也有將「」變為一橫作「」，或是省略中間的符號作「 」，

與「舍（、）」分作兩筆不同；且「害」的下半部也不像「舍」皆从口形，因此不

宜將兩字等同。從文字的演變來看，「害」和「舍」從兩周金文到小篆，寫法都有所區

別、不相混淆。
75
「」和「舒」雖然有聲韻上的關係，但站在字形和文字演變的角度

考量，不應將兩者視為同一個字。 

楊樹達將「」假為「余」，從文例上來看，這種說法是沒有證據的。「」在兩

周金文中主要作為「國名」或「人名」，其餘的詞例有「博（搏）戎（胡）」、「亦

弗（忘）公上父（胡）德」
76
和「屖」。遍查這些詞例，並沒有作為「余」的現

象。金文中出現「屖」一詞的所有文例如下： 

 

銘文 器名 器號 時代 

害害害害（（（（））））屖屖屖屖（（（（遲遲遲遲））））文考乙公 史牆盤 10175 西周中期 

自乍（作）／彝（瀝）鼎，用（享）（以）

／孝于我皇且（祖）文／考，用祈（眉）壽，

（恭）屖屖屖屖，（畏）（期、忌）／，敬氒（厥）

盟祀，／永受其福 

王子午鼎 02811 

 

春秋晚期 

隹余不／（畏）不（差），惠于政（德），惄（淑） 王孫誥鐘 NA0418 春秋晚期 

                                                 
73 方濬益、于省吾和楊樹達的說法，見周法高：〈釋「」〉，《金文零釋》，頁 128-129。關於楊樹達的

說法，周法高先生註明引自〈王孫遺諸鐘跋〉一文，今複查楊樹達原文，出處應更正為〈王孫遺諸鐘再

跋〉。 
74 周法高：〈釋「」〉，《金文零釋》，頁 129。 
75 參本論文〈第四章第二節〉，頁 120。 
76 〈簋〉「博（搏）戎（胡）」和〈師鼎〉「亦弗（忘）公上父公上父公上父公上父（胡）德」在金文中皆僅此

一見。〈師鼎〉銘文中云「用妥（綏）乍（作）公上父公上父公上父公上父」，可知此銘的「」不作為專有名詞，而

是作為形容詞修飾後面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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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威義（儀），（恭） 

隹（唯）正月初吉丁／亥，王孫遺者（擇）／其吉

金，自乍（作）龢／鐘，中（終）（翰）（且）

（揚），元／鳴孔皇，用（享）台（以）／孝，于

我皇且（祖）文／考，用（祈）（眉）壽，余／

（恭）屖屖屖屖，（畏）（忌）／，肅質（慎）

聖武，惠／于政德，（淑）于威／義（儀），誨猷不

飤 ，闌闌／龢鐘，用匽（宴）台（以）喜，／用樂嘉

賓父（兄），及我倗（朋）友，余恁／心，永

余德，／龢民人，余尃／昀于國，皝皝（皇皇）

，萬年無諆（期），（世）萬孫子，永保鼓之。 

王 孫 遺 者

鐘 

00261 春秋晚期 

 

其中，〈史牆盤〉：「害害害害（（（（））））屖屖屖屖（（（（遲遲遲遲））））文考乙公」正好說明「屖」可以作為連語「舒

遲」，用來修飾「文考乙公」。如果把〈史牆盤〉的「害」釋作「余」、「屖」釋作「君」，

整句的通讀就出現問題了。又〈王孫遺者鐘〉「余」與「」同見，針對這點，楊樹達

在〈王孫誥鐘〉中指出： 

或疑銘文既有余字，此不當作 ，然金文中同一字以異體之者多矣，不足怪也。

77
 

在異版同文中，確實存在一字異體的現象。這些異體字可能是部件或符號的增添，但字

形基本上不會有太大差異。比如〈王孫誥鐘〉的「」有寫作 ，也有寫作 。然而，

比對〈王孫遺者鐘〉中的「余」和「」，「余」字寫作，「」字从「害」寫作 ，

「余」、「害」字形相差甚遠，不應將之視為同字異體。 

1976 年，陝西扶風出土的〈史牆盤〉有銘文云：「害害害害（（（（））））屖屖屖屖（（（（遲遲遲遲））））文考乙公」。

關於「屖」一詞
78
 ，學者又開始了諸多討論。唐蘭將之讀為「藹萋」： 

害與曷多通用，藹從謁聲，謁從曷聲；屖《說文》：「屖，遲也」，《詩˙衡門》作

                                                 
77 楊樹達：〈王孫遺諸鐘再跋〉，《積微居金文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10 月），頁 63。 
78 銘文中的「害屖」，學者多認為即「屖」。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頁 275 說：「『』字屢見于

金文，左旁有時也寫作『』（如師鼎）。『屖』和『屖』當是同語的異寫。」裘錫圭文章收錄

於尹盛平：《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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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遲」，可證。《爾雅˙釋訓》：「藹藹萋萋，臣盡力也」。萋萋又作濟濟，《釋訓》

又說：「藹藹濟濟，止也」。郭璞注：「皆賢士盛多之容止。」萋濟聲也相近。
79
 

金文中的「害」與「曷」確實有通用的現象，然而此銘的「害」字應是「」的簡省。

「」从夫聲，「夫」和「舒」上古音都隸魚部，而「曷」則隸屬月部。
80
因此將「

屖」釋作「舒遲」，會比釋作「藹萋」來得合適。參下表。 

 

 上古聲母擬音 上古韻部及擬音 

舒     ∕stȹ jaǳ∕ stȹ 魚 jaǳ 

夫     ∕bjwaǳ∕ 

夫     ∕pjwaǳ∕ 

b 或 p 魚 jwaǳ 

曷（藹）  ∕Ǳat∕ Ǳ 月 at 

〈擬音表〉
81
 

徐中舒將「害」釋為「甫」、「屖」釋為「夷」，認為「甫大也，夷平易也，甫夷

言其平易近人」。關於「甫」字，他透過〈魯士簠〉（魯士簠）和〈季宮父簠〉（季

宮文簠）來判斷「害」為「甫」之異文： 

由魯士簠、季宮文簠知此為簠之異文。……《說文》簠，古文作，簠亦從夫聲，

是之為甫，更可無疑。
82
 

兩件青銅器銘文如下： 

 

字形 銘文 器名 器號 時代 

 
魯士父／乍（作），永寶用。 魯士父簠 04517 西周晚期 

 
季宮父乍（作）中（仲）姊／姬（媵）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季宮父簠 04572 西周晚期 

                                                 
79 唐蘭：〈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陝西扶風新出牆盤銘文解釋〉。收錄於尹盛平：

《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頁 127。 
80 依據「漢字古今音資料庫」先秦周法高系統，詳見：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又董同龢上古

音系統將「夫」隸魚部，「曷」隸祭部。 
81 依據「漢字古今音資料庫」先秦周法高系統，詳見：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 
82 見徐中舒：〈西周牆盤銘文箋釋〉。收錄於尹盛平：《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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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銘文中常寫作「」，學者或以為即小篆「簠」。從徐氏的思路來看，他

認為這兩件青銅器的的「（）」从「害／」聲，而此字到小篆寫作从「甫」聲的

「簠」，所以「害」、「甫」可通。筆者將其論證過程整理如下： 

 

文字流變 

金文 
小篆 

           「」、           →             「簠」 

部件偏旁 

    「」、「害」          ＝             「甫」 

 

筆者認為，這樣的論證過程是需要商榷的。首先，這兩件青銅器最多只能證明「害

／」、「甫」之間的聲音關係，並不能證明兩者間的異體關係。而這項證明，還必須

建立在「」、「簠」為一字之流變的前提下。單純依照聲符來證明「害／」、「甫」

的異體關係，證據並不充分。若依這種推論方式，「」字的聲符「古」，也可以是「甫」

的異體了。 

其次，高明〈、簠考辨〉一文中認為，過去將「」釋作「簠」是不對的；他指

出，青銅器銘文中自名「簠」的皆為圓形器，自名「」（也作「」、「 」、「害」、

「」、「」、「」等）的皆為方形器： 

自宋至今，各地出土而見于著錄的銅，約有一百二十餘器，銘中自名猶如第二

表所列諸形，皆為胡之同音字，而從未發現過一件自名為簠的；反之，凡銘文中

自名為甫、、、鋪的禮器皆作圓形，也從未發現過一件與銅相似的方器。……

1977 年陝西省扶風縣黃堆公社北雲塘生產隊偶然出土了一些西周晚期的銅器，其

中有一件名為「白公父」的禮器……銘文中之字，與以往所見的不同，而寫

作「」……此字就是《說文》中長期不被人注意、許慎謂為「器也」的字……

「白公父」的發現，把經傳中之胡，銅銘中的，以及《說文》中的，互相

聯繫起來，從而可以確定此種禮器的真正名稱當作「」，或可寫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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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宋人所講的簠。
83
 

既然「」並非《說文》的「簠」，那麼徐氏的推論就更不能成立了。 

最後，從字形和文例來看，金文中的「甫」寫作「」，與「害（）」相差甚遠；

且對比銘文文例，「甫」、「害（）」二字並沒有出現相同的詞例，與一般異體字不

同。因此，將〈史牆盤〉的「害（）」釋作「甫」是不恰當的。 

李學勤將「屖」讀為「胡夷」，他指出胡夷兩字均見於《諡法》。
84
裘錫圭說：

「或疑當讀為『胡夷』，『胡』和『夷』都是古代常用的稱美之詞。
85
」《諡法》中對

於「胡」、「夷」二字的記載：「安民好靖曰夷夷夷夷」、「保民畏慎曰胡胡胡胡」
86
，雖然有助於

我們對「胡」、「夷」字義的理解，但在周代典籍中卻沒有「胡夷」二字連用的例子來

與銘文對照。若將「屖」釋作「舒遲」，不但可以掌握字義，也有《禮記》「君子之

容舒舒舒舒」作為文獻的印證，因此釋作「舒遲」比釋作「胡夷」來得更好。
87
 

于省吾在 1981 年撰文指出「屖」即「舒遲」，他與周法高先生一樣將「屖」

當作雙聲連語，也引用了《廣雅》、《禮記》、孔《疏》作為文獻的證據。
88
可惜于省

吾當時只看了郭沫若的說法，卻沒讀到周先生在 1951 年發表的文章，所以他在文中說

道：「按以上諸說，只有釋『屖』為『舒』是對的，但也佐證不足。」
89
 

于省吾在聲韻上提出「害屖」的「害」从余聲，而从舍的「舒」是古余字，所以「害

屖」可釋作「舒遲」。
90
從字形上來看，〈史牆盤〉的「害」寫作「」，字形與寫作

「」的「余」迥異，所以「害」从余聲這個說法，是無法成立的。從這點來看，周法

高先生的論述又較于省吾為長。 

                                                 
83 高明：〈、簠考辨〉，《文物》（1982 年第 6 期），頁 72。 
84 李學勤：〈略史牆盤及其意義〉。收錄於尹盛平：《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頁 243。 
85 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收錄於尹盛平：《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頁 275。 
86 （宋）蘇洵：《謚法四卷》卷二。收錄於《文津閣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87 周法高先生在 1982 年出版的《金文詁林補》第四冊頁 2349 提到：「『胡夷』連文少見，『舒遲』較

順，然簠（筆者按：指『』字）與『舒』聲母不近，皆有缺點，當俟續考。」筆者按：形聲字有省聲

符例，如「師」亦省作「帀」。〈史牆盤〉的「」乃「」的減省，聲韻上仍可依照《金文零釋》釋作

「舒遲」，然由此可見周先生釋讀之審慎。 
88 見于省吾〈牆盤銘文十二解〉。收錄於尹盛平：《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頁 295-296。 
89 于省吾文中提及的諸家說法有：徐同伯、張孝達、吳大澂、郭沫若、唐蘭、裘錫圭、徐中舒、李學勤。

見于省吾〈牆盤銘文十二解〉。收錄於尹盛平：《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頁 295。 
90 見于省吾〈牆盤銘文十二解〉。收錄於尹盛平：《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頁 295-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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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屖」一詞的探討，周法高先生是第一位分別從聲韻、訓詁和典籍等方面，

證明「屖」即為「舒遲」的學者。隨著更多的學者將「屖」釋作「舒遲」，更加彰

顯出周先生的真知灼見及其金文學的價值。 

二二二二、、、、    「「「「脰官脰官脰官脰官」」」」即即即即「「「「廚官廚官廚官廚官」」」」    

戰國晚期〈楚王酓鼎〉有「集脰」一詞，出現此一詞彙的青銅器還有〈楚王酓肯

鼎〉、〈集脰大子鼎〉、〈鑄客鼎〉等，皆屬戰國時器。以下為部分銘文： 

 

銘文 器名 器號 時代 

大子貞（鼎）。／集脰（廚）。  集廚大子鼎（集脰大子鼎） 02095  戰國晚期 

集脰（廚）／大子貞（鼎）。  集廚大子鼎（集脰大子鼎）  02096  戰國晚期 

鑄客為集脰（廚）為之。 鑄客鼎（鑄客為集脰鼎） 02297  戰國晚期 

集脰（廚）貞（鼎）。  楚王熊鼎（楚王酓肯鼎，

楚王酓鼎） 

02623 戰國晚期

（楚考烈

王公） 

楚王酓（熊）（悍）戰隻（獲）兵

銅。正月吉日，（室）（鑄）喬

（）貞（鼎）之盍（蓋），（以）

共（供）胾（歲）（嘗）。／（冶）

帀（師）傅秦、差（佐）苛為之。

／集脰（廚）。 

楚王熊悍鼎（楚王酓鼎） 02794  

02795 

戰國晚期

（楚幽王 

公元前

237-228

年）  

集脰（廚）大子之鎬。 集廚鎬（集脰鎬） 10291  戰國晚期  

 

在周法高《金文零釋》（1951 年）出版前，討論「脰」字的學者有郭沫若、商承祚

和劉節。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頁 170 云：「『脰』二字，不解何意……」；

商承祚《十二家吉金圖錄》認為「集脰」當為人名。
91
然〈楚王酓肯鼎〉云：「集脰貞

（鼎）」，可見「集脰」應為官職，「」為私名，商氏之說應再斟酌。 

周法高先生從聲韻著手，猜測金文中的「脰（ ）」皆解為「廚」。他說： 

                                                 
91 見周法高：〈釋「侃」〉，《金文零釋》，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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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聲豆聲同隸侯部。「脰」屬定紐，「廚」屬澄紐，古聲母同為 d-‘……「脰官」

者，「廚官」也。
92
 

現在學界已普遍將「脰」釋作「廚」，包括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和中研院「殷

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皆持相同看法。從新出土的春秋器，我們也可以看到，此字應

通作「廚」無疑：「曾孫定／之脰（廚）鼎」（〈曾孫定鼎〉）、「曾大師奠之脰（廚）鼎」

（〈曾太師奠鼎〉）。 

又劉節《楚器圖釋》（1935 年）頁六云：「脰官即膳夫，脰字從肉豆聲。廣雅 釋言：

『脰，也』，『脰』必為膳具之名。」
93
亦可從。 

三三三三、、、、    「「「「弇夫弇夫弇夫弇夫」」」」之之之之「「「「夫夫夫夫」」」」即即即即「「「「膚膚膚膚」」」」    

戰國晚期〈中山王鼎〉有「弇夫」之語，朱德熙與裘錫圭認為： 

弇夫疑當讀為「睿恰博悟」。《說文新附》：「恰，用心也。」「夫」讀為

「膚」亦通。《意林》引《風俗通》：「夫者，膚也。言其智膚敏。」
94
 

根據周法高所擬的先秦韻部，「夫」屬魚部，「博」屬鐸部。
95
周先生認為，「夫」、

「博」二字「尚有平入之隔」，不如將「夫」讀為「膚」，在聲韻上更為切合；「膚」

有「大也」、「美也」之意，於文義上亦可通： 

按夫讀為膚。《說文通訓定聲》：「膚，假借為博。《詩˙六月》『以奏膚公』，

《傳》『大也』。《狼跋》『公孫碩膚』，《傳》『美也』。《文王》『殷士膚

敏』，《傳》『美也』，《孟子注》『大也』。」法高按：朱、裘讀夫為博，尚

有平入之隔。不如讀為膚，解作美大。
96
 

依照周法高的先秦聲韻系統，「夫」、「膚」皆隸魚部，可通（參下表）。從聲韻

                                                 
92 見周法高：〈釋「侃」〉，《金文零釋》，頁 147。 
93 劉說見周法高：〈釋「侃」〉，《金文零釋》，頁 147。 
94 朱、裘說法見周法高：《金文詁林補》第五冊（臺北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 年），頁 2771。

錄自〈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文物》（1979 年第一期），頁 49。 
95 參「漢字古今音資料庫」：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 
96 周法高：《金文詁林補》第五冊，頁 2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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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獻記載來看，周先生的訓釋嚴謹而詳盡，是很可信的。馬承源 1988 年出版的《商

周青銅器銘文選（第四冊）》頁 570 也說：「夫，通作膚悟，義猶博識。」周先生的論

述，在今天看來仍深具參考價值。 

 

 上古聲母擬音 上古韻部及擬音 

夫 ∕pjwaǳ∕ p 魚 jwaǳ 

博 ∕p wak∕ p 鐸 wak 

膚 ∕pjwaǳ∕ p 魚 jwaǳ 

〈擬音表〉
97
 

四四四四、、、、    「「「「窵窵窵窵窵窵窵窵」」」」即即即即「「「「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春秋晚期〈蔡侯申鐘〉云：「窵窵（為）政」。
98
周法高先生認為，「窵（）」字

聲韻與「昭」相近，可通；「窵窵（為）政」即「昭昭為政」，他說： 

《廣韻》「窵，多嘯切」隸古音幽部，聲母為 t－……《廣韻》「昭，止遙切」

隸古音宵部，古聲母為 t－。《孟子˙盡心下》:「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

以其昬昬，使人昭昭。」趙注:「賢者治國，法度昭明，明於道德，是躬行之道

可也。」昭昭為政，即孟子治國之義也。
99
 

又，于省吾〈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認為「窵」與「懋」疊韻，《爾雅˙訓釋》：

「懋懋，勉也。」「窵窵為政」猶言「黽勉為政」： 

「窵窵」應讀為「懋懋」。「窵」、「懋」疊韻。《爾雅˙訓釋》：「懋懋，勉

也。」古籍訓「勉」之字，習見繁出。皆義隨音轉，本無定字。「懋懋為政」猶

言「黽勉為政」。《書˙皋陶謨》：「政事懋哉懋哉」，偽傳訓「懋」為「勉」，

                                                 
97 依據「漢字古今音資料庫」周法高擬音，詳見：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 
98 釋文參容庚、于省吾。于省吾云：「容庚《金文編》釋『』作『窵』。以古文字从『隹』从『鳥』往

往無別驗之，則容釋可據。」見周法高：《金文詁林補》第四冊，頁 2134。 
99 周法高：《金文詁林補》第四冊，頁 2135。 



50 
 

可以互證。
100

 

針對這個說法，周法高先生指出，「懋」隸古音侯部，聲母為 m－，與「窵」不近： 

《廣韻》「窵，多嘯切」，隸古音幽部，聲母為 t－；「懋，莫侯切」，隸古音

侯部，聲母為ｍ－。于省吾說窵讀為懋，聲母不近。
101

 

因此，站在聲韻上考量，「窵窵」訓作「昭昭」，較訓作「懋懋」來得恰當。參下

表。 

 

 上古聲母擬音 上古韻部及擬音 

窵 ∕t eəw∕ t 幽 eəw 

昭 ∕t jiaw∕ t 宵 jiaw 

懋 ∕m ew∕ m 侯 ew 

〈擬音表〉
102

 

五五五五、、、、    「「「「叔巿叔巿叔巿叔巿」」」」即即即即「「「「朱巿朱巿朱巿朱巿」」」」    

關於金文中的「叔巿」一詞，學者的看法大致分為三種：（一）「叔巿」即「赤巿」，

持此說法的有孫詒讓和朱芳圃；（二）「叔巿」即「朱巿」，持此說法的有周法高；（三）

「叔巿」即「素巿」，持此說法的有郭沫若。 

孫詒讓將「叔」釋作「淑」，並據《毛傳》將「淑」訓作「善」，認為「叔（淑）

巿」即「善巿」，「其色則金黃，即赤巿也」。
103

朱芳圃指出「叔」、「赤」聲韻相近，

可通，並引《詩經》作為佐證： 

按叔當讀為赤。古音叔讀定聲屋韻，赤讀透聲鐸韻，音最近也。叔巿即赤巿，《詩

˙曹風˙侯人》「三百赤芾」、《小雅˙車攻》「赤芾金舄」，是其證也。
104

 

                                                 
100 周法高：《金文詁林補》第四冊，頁 2134。錄自于省吾：〈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古文字研究》

第一輯（1979 年）。 
101 參周法高：《金文詁林補》第四冊，頁 2135。 
102 依據「漢字古今音資料庫」先秦周法高系統，詳見：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 
103 周法高：《金文詁林》第四冊，頁 1712。錄自孫詒讓《籀述林》卷七〈周師龢父敦拓本跋〉頁 28。 
104 周法高：《金文詁林》第四冊，頁 1711-1712。錄自朱芳圃《殷周文字釋叢》頁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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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赤巿」之說，周先生舉出「叔」、「赤」見於同版的例子，證明「叔巿」不

得假為「赤巿」： 

〈師〉既云：「錫女叔巿、金黃、赤舄」，則叔不得叚為赤。 

周法高先生認為，「叔巿」應釋作「朱巿」。聲韻方面，「叔」、「朱」聲韻相近，

可通；文獻方面，《詩經》有「朱芾」一詞，可與銘文對照： 

叔隸幽部入聲覺部審紐三等，古音為∕stȹjəwk∕……朱隸古音侯部，照紐三等，

古音為∕tjew∕，與叔例得相通。〈番生簋〉「錫朱巿」，《詩˙小雅˙斯干》

「朱芾斯皇」，皆其例也。
105

 

又郭沫若指出，「叔」、「素」雙聲，可以相通： 

叔巿亦叚借字。凡古文言巿，如赤巿、緼巿、朱巿，又如金文之巿，皆箸其色。則叔

殆叚為素。叔素雙聲也。106 

筆者認為，站在聲韻和文獻兩方面來看，將「叔巿」釋為「朱巿」，會比釋為「素

巿」來得適合。從下表可知，「朱」、「叔」的聲韻較「素」、「叔」為近，且文獻中

並無「素芾」的記載，因此，「叔巿」應釋為「朱巿」。正如李孝定《金文詁林讀後記》

所說：「周氏之說較通達。107」 

 

 上古聲母擬音 上古韻部及擬音 

叔  ∕stȹjəwk∕ stȹ 覺 jəwk 

朱  ∕tjew∕ t 侯 jew 

素  ∕saǳ∕ s 魚 aǳ 

〈擬音表〉
108

 

    

                                                 
105 周法高：《金文詁林》第四冊，頁 1713。 
106 周法高：《金文詁林》第四冊，頁 1710。錄自郭沫若《金文續考》〈釋叔〉頁 230。 
107 李孝定：《金文詁林讀後記》（臺北市南港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 年 6 月初版），頁 92。 
108 依據「漢字古今音資料庫」先秦周法高系統，詳見：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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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    「「「「」」」」即即即即「「「「余之余之余之余之」」」」之合音之合音之合音之合音    

「」字見於東周時期，此字作為自稱之詞時，皆用於領位（領格）。周法高先生

在觀察了「」字的字形演變及其語法特性後表示： 

表自稱的「台」字，或作「以」，見於列國時代的金文中，作「台」「」「」

「」諸體，都用於領位。
109

 

周先生以文例來證明「」字作為領位的語法特性。筆者將其引用之銘文列表如下
110

： 

 

銘文 器名 器號 時代 

余恁心，□余德。 

（筆者按：對照「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應作「永」。） 

王孫遺者

鐘  

00261 春秋晚期 

永保身。 王義楚觶 06513  春秋晚期 

（鑄）辝辝辝辝龢鐘二鍺。 邾公牼鐘 00149 

～ 

00152  

春秋晚期

（邾宣

公） 

女敬共辝辝辝辝命。……余命女嗣辝辝辝辝釐 。 叔尸鎛  00285 春秋晚期

（齊靈

公） 

枼萬至於辝辝辝辝孫子，勿或俞改。 鎛 00271  春秋中期 

用孝于皇且（祖）文考。 齊氏鐘 00142   春秋晚期 

（祗）敬祀，休台台台台馬皇母。……□焦金壴

（鼓），永（詠）台台台台馬母。 

郾侯載器 10583 戰國 

宣我猷，用召匹辝辝辝辝辟。每（敏）揚氒光剌（烈）。  晉姜鼎 02826 春秋早期 

余行師，余政徒。 冉鉦鋮 00428  戰國早期 

 

除了「」字之外，金文中還有「余」字，同「」一樣作為第一人稱代名詞。在

語法方面，周先生注意到「余」字在殷、周時期，基本上不用於領位。他指出，在文獻

方面，先秦典籍中「余」字用於領位的例子，只有零星幾例。他以《書經》為例： 

                                                 
109 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篇》（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9 年 8 月初版，1994 年

4 月景印二版），頁 51。 
110 釋文依據周法高先生書中所引，青銅器時代依據「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http://db1n.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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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經中「予」用為主位 84 次，賓位 8 次， 「『予』＋同位名詞」30 次，領位只

二次。
111

 

銘文方面，周先生指出，金文中「余」字不用於領格： 

拙著〈評高本漢原始中國語為變化語之說〉（《中國語文論叢》頁七十八）謂：

「在金文中則毫無例外的，余字不用於領格」
112
 

在甲、金文及書經中「余」、「予」大都用於主位，也用於賓位，却少有用於領

位的。
113

 

周先生鑒於同為第一人稱代名詞的「」、「余」，前者只見於領位，而後者幾乎

不見於領位，推測「」應是「余之」的合音。筆者依照周先生的理解，將「余之」代

入「」字作為自稱詞的文例中，皆可釋讀，如「（鑄）辝辝辝辝龢鐘二鍺」，便是「（鑄）

余之余之余之余之龢鐘二鍺」之意。從文意的通讀來說，將「」作為「余之」的合音，是合理、通

順的。 

要將「」字作為「余之」的合音，還要考慮聲韻上的問題。「」字从「台」聲，

「台」古音隸之部，聲母為∕r∕。「余之」的合音在韻部和聲母上，都必須與「台」

相近。 

關於上古的合音，周先生說： 

中國上古語音的拼合有二式：一種是上字的聲母和下字的韻母拼合，如「之乎＝

諸」……一種是上字和下字的聲母拼合，如：「不之＝弗」……
114
 

依照周先生的上古音系統，及其對合音的說明，「余之」的合音為∕r iəǳ∕（「余」

riaǳ＋「之」tjiəǳ＝riəǳ），與「台」聲韻皆同，可通。正如周先生所說：「『』為『余

                                                 
111 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篇》（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9 年 8 月初版，1994 年

4 月景印二版），頁 49。周先生於同頁指出：甲骨文、金文、有「余」字，書經、詩經、論語、孟子用「予」

字，左傳、國語多用「余」，莊子多用「予」，少用「余」（只六見，內五次主位，一次賓位）。「余」「予」

音讀相同，恐怕只是由於寫法上的差異吧了。 
112 周法高：《金文詁林》第十五冊，頁 8141。 
113 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篇》，頁 49。 
114 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篇》，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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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合音……似無可疑。
115

」 

郭沫若認為「」即「予」字，對此周法高先生說：「屬之部，予屬魚部，韻部

不近，非是。」筆者將「台」、「予」和「余之」的上古聲韻列表如下，以便對照： 

 

 上古聲母擬音 上古韻部及擬音 

台   ∕r iəǳ∕ r 之 iəǳ 

予   ∕r aǳ∕ r 魚 aǳ 

余之  ∕r iəǳ∕ r 之 iəǳ 

余  ∕rrrr    iaǳ∕ rrrr    魚 iaǳ 

之  ∕t iiiiəǳəǳəǳəǳ∕ t 之之之之    iiiiəǳəǳəǳəǳ    

〈擬音表〉
116

 

對於「台」、「予」韻部不同，郭沫若認為乃語音變化之故： 

凡用台等為代名詞之銘文，均東遷以後之器。是則魚部之「余」「吾」，轉

為之部之「台」「」「」「怡」者，乃春秋時代及其後之音變。後世所用之

「己」字，亦同此音變。（《金文叢考》頁 86） 

在語音演變中，語音常隨著時間的推進產生變化，郭氏說法有一定的道理。然而，

在東周銘文中，卻有「余」、「」同見一器的例子：「枼（世）萬至於辝辝辝辝孫子……

（鮑）子曰：余余余余彌心畏誋（忌）」（〈鎛〉），可見隸魚部的「余」，在東周並未

轉變為隸之部的「台」。郭氏以音變來解釋「余／予」、「台」韻部不同的問題，仍需

斟酌。 

周法高先生的「」為「余之」合音說，不論在聲韻或是「」字使用時的語法特

性上，都提出了合理的解釋。目前看來，周先生的這個意見，還是比較妥當的。 

 

 

 

                                                 
115 周法高：《金文詁林》第十五冊，頁 8142。 
116 依據「漢字古今音資料庫」先秦周法高系統，詳見：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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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    「「「「鏙鏙鏙鏙」」」」即即即即「「「「尊尊尊尊」」」」    

西周中期〈伯尊〉云：「（）白（伯）乍（作）井（邢）／姬用盂鏙。」，周

法高先生從聲韻上指出，銘文中的「鏙（）」即「尊」，「鏙」、「尊」陰陽對轉，可通： 

《玉篇》：「鏙，鏙錯也。七回切。」《廣韻》上聲賄韵：「鏙，鏙錯，麟甲皃。七

罪切」〈伯尊〉……鏙讀為尊，陰陽對轉，故得相通。
117
 

從字形上來看，「鏙」為形聲字，从金崔聲。「崔」古音隸微部，聲母為 tsȹ；「尊」

古音隸文部，聲母為 ts。
118

「崔」、「尊」聲韻俱近，前者收陰聲韻，後者收陽聲韻，

而字正鑄刻於尊器之中，周說正確無誤，可從。 

八八八八、、、、    〈〈〈〈釋釋釋釋「「「「葆調葆調葆調葆調」〉」〉」〉」〉    

漢代青銅器〈青羊畢少郎葆調〉云：「青羊畢少郎作葆調」。關於「葆調」一詞，羅

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十五卷頁 21 云：「器名葆調，不知何用。
119

」一般學者對此也

沒有深入的探討。 

對此問題首先提出討論的是馬衡。馬衡對照漢代文獻，提出以下看法： 

葆調者，编羽葆之器也。……形如今之銅鎖……。按漢書 韓延壽傳：「植羽葆」；

顏師古注曰：「羽葆聚翟尾為之，亦今纛之類也。」李賢後漢書 光武帝紀 注曰：

「葆車，謂上建羽葆也。合聚五采羽名為葆。」見此器乃施於車蓋，其孔所以飾

羽。名曰葆調，其義未詳。或以其合聚五采，有調和之義歟？
120

 

針對馬衡的說法，周法高先生說：「案馬說為飾羽葆之器，是也； 但釋『調』為『調

和』，未免望文生訓。
121

」周先生認為「調」即典籍中的「翿」，並從聲韻上指出兩者不

論在韻部或是聲紐上，都可以相通： 

                                                 
117 周法高：《金文詁林補》第七冊，頁 3438i。 
118 依據「漢字古今音資料庫」先秦周法高系統，詳見：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 
119 羅振玉說法見周法高：〈釋「葆調」〉，《金文零釋》，頁 150。 
120 馬元咎：《中國金石學概要》（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 年 4 月再版），頁 94-95。馬衡（馬元咎）說法

見周法高：〈釋「葆調」〉，《金文零釋》，頁 150-151。 
121 周法高：〈釋「葆調」〉，《金文零釋》，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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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周聲、聲、壽聲同隸古韵幽部，聲紐「翿」、「調」同隸定紐，音韵都非常切

合。
122
 

他又引《爾雅》及《說文》來證明其說法的可信： 

翿、爾雅作翢，更可證明「周」聲和壽（）聲可以相通用了。 

禂、禱牲馬祭也。从示，周聲。 、或從馬，壽省聲。（〈說文一上示部〉）
123

 

關於典籍中的「翿」，周法高先生引用段注《說文》來說明「翿」即「羽葆」： 

、翳也。所以舞也。从羽聲。詩曰：「左執翿。」（徒到切） 

段注：「釋言曰：『翢、纛也。纛、翳也。』王風毛傳曰：『翿、纛也，翳也。』

翢翿同字。…郭注爾雅云：『今之羽葆幢，舞者所以自蔽翳。』…周禮 注作「執

翿」，記作「執羽葆」。然則翿也、纛也、羽葆也，異名而同實也。漢羽葆幢、

以犛牛尾為之，在乘輿左騑馬頭上，或云：在衡。」
124
（〈說文四上羽部〉） 

周法高先生運用他在聲韻上的知識，繼馬衡之後對「葆調」進行了更深入的探討，

使我們對漢代文物有了更多的認識。 

 

 

 

 

 

 

 

 

 

                                                 
122 周法高：〈釋「葆調」〉，《金文零釋》，頁 151。 
123 見周法高：〈釋「葆調」〉，《金文零釋》，頁 151-152。 
124 見周法高：〈釋「葆調」〉，《金文零釋》，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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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從從從從語法語法語法語法角度釋讀銘文角度釋讀銘文角度釋讀銘文角度釋讀銘文    

周法高先生自 1945 年，開始了中國古代語法的研究，並對鐘鼎銘文有所涉獵。這

段研究經歷，使他在釋讀銘文上，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以下筆者將這些例子，分為「句

讀的判定」與「內容的釋讀」來說明。 

一一一一、、、、    句讀的判定句讀的判定句讀的判定句讀的判定    

句讀關係到我們對銘文的理解，同一版銘文會因不同的句讀，產生不同的解讀。周

法高先生在釋讀銘文時，透過文例比對，鎖定語法結構，進而判定句讀，提供我們一個

客觀、嚴謹的方法來解讀地下材料。以下舉幾個例子說明。 

（一） 征「于方」 

〈師旂鼎〉有「征于方」之語，其銘云：「唯三月丁卯，師旂眾僕不從王征于方，

（歸）吏（使）氒（厥）友弘告于白懋父，才（在）」。拓片及釋文如下
125
： 

 

師旂鼎 銘文釋文 

 

唯三月丁卯唯三月丁卯唯三月丁卯唯三月丁卯，，，，師師師師旂旂旂旂眾僕不從王征眾僕不從王征眾僕不從王征眾僕不從王征

于方于方于方于方，，，，（（（（歸歸歸歸））））吏吏吏吏（（（（使使使使））））氒氒氒氒（（（（厥厥厥厥））））

友弘友弘友弘友弘告于白懋父告于白懋父告于白懋父告于白懋父，，，，才才才才（（（（在在在在））））。。。。

白懋父罰得 （繭）古三百。

今弗克氒罰。懋父令曰：「義（宜）

（播）氒不從氒右征。今毋

， 又（有）內（納）于師旂。」

弘告中史書、旂對氒于彝。  

時代 西周早期或中期 

器號 02809 

 

                                                 
125 銘文釋文依據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38。拓片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

周金文集成》第五冊（上海市：中華書局，1984 年 8 月），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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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諸家對「于」字的理解不同，因而造成釋讀上的差異。依照周法高先生的整理，

這些意見可分為三種
126

： 

1、 「于方」為國名。持此說法的有郭沫若。 

2、 「方雷」為國名。持此說法的有于省吾、徐仲舒、溫廷敬、丁山。 

3、 「方」為國名。持此說法的有陳夢家。 

這三種說法的差異，主要在於將「于」當作名詞還是介詞。筆者依照語法結構，將這三

種說法分為兩類： 

1、動詞（征）＋名詞（于方） 

2、動詞（征）＋介詞（于）＋名詞（方雷、方） 

  周法高先生比對大量的銘文文例，站在語法的角度上分析，認為：「在金文中，『征

伐』的『征』字後加賓語時從不用『于』字做介詞。」
127

並列舉銘文如下
128

： 

白懋父以殷八征東尸（夷）。（小臣） 

王征南尸。（無諆） 

埶從王南征，伐楚荊。（埶彝） 

王南征，伐角。（噩侯鼎） 

征繁 湯 原。（晉姜鼎） 

征秦迮齊。（羌鐘） 

筆者清查銘文，發現從殷商到戰國時期，「征」作為動詞表「征伐」之意時，後加賓語

前從不加介詞。
129
除此之外，殷商時期的銘文已有「正（征）某方」的例子。由此可以

                                                 
126 見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40-41。 
127 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42。 
128 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42。 
129 見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與應用中心：《金文引得》（南寧市：廣西教育出版社，2001 年 10 月第 1

版）。《金文引得》中「征」作動詞表「征伐」意的例子，共 59 條；其中的 24 條有後加賓語，這些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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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師旂鼎〉是一個「動詞（征）＋名詞（于方）」的結構。
130
以下列舉部分銘文說明： 

 

編號 銘文 器名 器號 時代 

1 隹（唯）王正（征）井方 邐方鼎 02709 商代晚期 

2 隹 （ 唯 ） 王 來 正 （ 征 ）

尸 （ 夷 ） 方  

小臣俞犀尊 05990 商代晚期 

3 白（伯）懋父／ （以）殷

八（師）征東尸（夷） 

小臣簋 04238、04239.2 西周早期 

4 王正師氏 師遽簋蓋 04214 西周中期 

5 遹征四方 史牆盤 10175 西周中期 

6 正（征）淮尸（夷） 師簋 04313、04314 西周晚期 

7 征（）湯（陽）
131

 戎生編鐘四 《文物》1999 年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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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早期 

8 （率）師／征郾（燕） 壺 09734 戰國晚期 

9 （以）征不宜（義）／之邦 中山王鼎 02840 戰國晚期 

 

除了從金文的常態句型，說明「于」字在〈師旂鼎〉中不做介詞之外，周法高先生

又從文獻上證明，指出先秦典籍如《詩》、《書》、《易》、《春秋》、三傳、《論語》、《孟子》、

《老子》、《莊子》等，都沒有「征于」或「征於」的例子。
132

    

  這種大量對比銘文以鎖定語法結構，並對照先秦文獻的研究方法，不僅證據充分，

又可避免文獻上的附會。誤把「于」當作介詞的學者，只注意到銘文中的「方」或「方

雷」，進而從典籍中找尋相關記載133，卻沒注意到「征」作為動詞時的語法規則。 

  又有學者將銘文中的「方雷」上推，與甲骨聯繫起來。134針對丁山認為卜辭中的「方
                                                                                                                                                         
賓語之前都不加介詞。24 條分別為：〈土斧〉、〈作父乙簋〉、〈利簋〉、〈小臣簋〉、〈師旂鼎〉、〈乖

伯歸夆簋〉、〈犅尊〉、〈岡卣〉、〈翏生盨〉、〈無簋〉、〈孟簋〉、〈方鼎〉、〈小臣俞犀尊〉、〈邐方鼎〉、

〈師簋〉、〈虢季子白盤〉、〈師遽簋蓋〉、〈史牆盤〉、〈壺〉、〈中山王鼎〉、〈羌鐘〉、〈戎生編鐘

四〉、〈晉姜鼎〉與〈中子化盤〉。〈小盂鼎〉的兩條材料，因缺字太多，無法判斷其詞性，因此不列入這

59 條中；〈婦好卣〉的「正」字從口從止，不能判斷是否為「正」字，也不列入這 59 條例子中。 
130 筆者按：同版另兩個「于」字都作為介詞，曰：「告于白懋父」、「內（納）于師旂」，可知「于」在此

時已有介詞的用法。然從金文文例來看，「正（征）」作為動詞表征伐義時，其後從不加介詞，且殷商銘

文中有「征邢方」和「征人方」例，可知〈師旂鼎〉確為「動詞（征）＋名詞（于方）」之結構。 
131 〈戎生編鐘四〉之釋文與時代依據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與應用中心：《金文引得》。 
132 見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42。 
133 陳夢家指出《詩經》中的〈出車〉與〈六月〉有「方」的記載；溫廷敬指出銘文中的「方」，即為

黃帝所娶之方雷氏，認為古說有據。詳見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41。 
134 見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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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即為〈師旂鼎〉中的「方雷」，周法高先生指出「雷」、「來」古音韻部不同，前者

屬脂部，後者屬之部，「方雷」與「方來」不能混為一談，且「方來」並不確定是否為

國名。
135

筆者清查《殷墟甲骨刻辭類纂》136，認為「方來」是一個「名詞＋動詞」的組

合，並非國名。卜辭中有詢問「方」來不來的例子： 

  〈集 6728〉 方不其來？ 

    〈集 6729〉 戊子卜：方其來？ 

    〈集 6730〉 癸卯卜：方不來？五月。 

這裡的「方」是方國的泛稱。
137

還有問「某方」來不來的例子： 

    〈集 6199〉 辛丑卜，貞：方其來，王勿逆伐？ 

又卜辭中有「告‧方來」的例子，即向神祇、先祖報告「方」的前來或來貢。此處的「方

來」也不當作專有名詞：  

    〈集 33052〉 甲申：于河告方來？ 

    〈集 33055〉 丙子卜：其告方來于丁：一牛？ 

    〈屯 243〉 甲申卜：于大示告方來？ 

  最後，我們回去看郭沫若的說法。郭沫若與周法高先生一樣，把「于方」當作國名，

但在論證過程中，郭沫若並沒有抓住「征」作為動詞時的語法特點。郭沫若說： 

于方當即卜辭所屢見之盂方……又此文如說于為介詞，征為行旅字，亦可通。然

下文云「氒不從氒右征」，右乃戎右之右，則征自征伐之征，故知「于方」

二字當連文為國名也。
138

 

                                                 
135 見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41、頁 76。 
136 見姚孝遂：《殷墟甲骨刻辭類纂》中冊（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8 月第二次印刷），頁 547。 
137 朱師歧祥《甲骨文研究》（台北市：里仁，1998 年）頁 371 寫道：「吾人由時空兩方面來考量，方都不

應該專指某一方國名。卜辭的『方』，遍見於由武丁以迄帝辛二百七十多年的五期卜辭中……顯然，任何

外邦部族，對於殷人而言都可直呼作『方』。」 
138 郭沫若：《金文續考》錄自《郭沫若全集》第五卷（北京市：科學出版社，2002 年），頁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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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把「右」當作戎右之右，並以此來證明「征」是「征伐」的意思，排除此處「征」

作為行旅字的可能。 

  關於郭沫若的這段論述，有兩個地方可以商榷。首先，銘文中的「右」是否為軍旅

之右，學者持不同的看法。周法高先生認為，這裡的「氒右」是指地位較高的一方： 

案古時的契券，分為左右兩片，兩方面的當事人各執其一，以資徵信。……所以

有「氒左」「氒右」的記載，古代以右為上，所以右邊的一半便往往為地位較高

的一方所存執。 

周法高先生以地下材料及傳世文獻，來證明他的論點。以下列舉部份周法高先生所引用

的材料： 

散氏盤：「氒左執（要）史正中農。」 

从盨：「氒右从，譱夫克。」 

秦新郪虎符：「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 

秦陽陵虎符：「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陽陵。」 

《戰國策》〈韓策三〉：「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貴於秦，操右契

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主。」 

馬承源在考釋〈師旂鼎〉時，也將「右」當作地位較高的一方，而非戎右之右：「古人

尚右，以右為尊長之稱，此指師旂。」
139
如果按照郭沫若的推論方法，只要銘文中的「右」

與軍旅沒有關係，那麼〈師旂鼎〉的「于」也可以當作介詞了。 

  其次，「正／征」在金文中，並沒有像「至」一類的行旅字，有「至于某」這種「動

詞＋介詞＋賓語」的用法。通過大量的文例比對，可以發現「正／征」作為動詞時，與

賓語之間是不加介詞的。因此，筆者認為，周法高先生在「于方」這個問題的討論上，

較其他學者為長。 

  周法高先生從語法結構判別句讀的方法，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啟示：研究地下材料

                                                 
139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 4 月），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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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即使通篇都是可識之字，也會因為沒掌握好語法結構而解讀錯誤。因此，使用地下

材料時，要對比文例以鎖定語法結構，這樣才能更客觀的解讀材料，並且避免文獻上的

附會。 

（二） 〈師簋〉「」 

西周晚期〈師簋〉云：「王若曰：師，，淮尸（夷）（舊）我／臣」（器

號：04313）。140關於銘文中「」字，學者有許多討論。郭沫若將「」歸為上句，釋

為父： 

即父字之異。父字本斧之初文，古文作，象以手持石斧之形。此从戉（象有

孔斧）从又，為父字之異無疑。
141

 

郭氏之說，實待商榷。若依郭說將銘文釋作「王若曰：師（父）……今余肈令

（命）女（汝）齊帀……」142，則此器器主便是「師父」。然而由〈師簋〉銘文：

「師虔不彖（弛），夙夜卹氒（厥）（將）／（事）」，可知此器器主實為「師」，

郭氏之說於前後文不合。誠如周法高先生所說：「郭讀為斧（父），屬上句，非是。
143

」 

有學者將「」屬下句作「淮尸（夷）（舊）我臣」。吳式芬懷疑「」

為「惑」，「惑，亂也」144；劉心源將「」讀為「聝」，云：「古文罵夷狄曰虜，此云聝

淮夷，義亦然也」145；吳大澂以為「」即古滅字，將此句讀作「烕淮夷」146；強運開

把「」當作古誖字，曰：「淮夷我臣即斥淮夷之誖亂不修職貢也。
147

」 

針對這些說法，李孝定指出：「諸說並未安，疑未能明。
148

」從整篇銘文來看，吳大

                                                 
140 「」字器內底書作「 （）」，蓋內書作「 （）」。為了行文及閱讀的方便，筆者在文中皆隸

作「」。 
141 周法高：《金文詁林附錄（下）》（香港：中文大學印行，1977 年），頁 2150。錄自郭沫若：《兩周金文

辭大系圖錄考釋》，頁 146。 
142 釋文依據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頁 146。收錄於郭沫若著、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

會編：《郭沫若全集》（北京市：科學出版社，2002 年）。 
143 周法高：《金文詁林附錄（下）》，頁 2151。 
144 見周法高：《金文詁林附錄（下）》，頁 2149。錄自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卷三之二，頁 54。 
145 見周法高：《金文詁林附錄（下）》，頁 2149。錄自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四，頁 26。 
146 見周法高：《金文詁林附錄（下）》，頁 2149。錄自吳大澂：《說文古籀補》，頁 57。 
147 見周法高：《金文詁林附錄（下）》，頁 2150。錄自強運開：《說文古籀三補》卷三，頁 3。 
148 見周法高：《金文詁林附錄（下）》，頁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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澂之說與前後文不合，吳式芬之說其義不明。劉氏之說在文例上尚待斟酌。關於「聝（馘）」

字，《說文》云：「軍戰斷耳也」，段玉裁注： 

《大雅》「攸馘安安」，《傳》曰：「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魯

頌》「在泮獻馘」，《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 

在金文中，「聝」字作為名詞，或云「隻（獲）馘百」（〈簋〉）、「獻聝于王」（〈虢季子

白盤〉）等，用法與《詩經》相合，沒有類似「胡虜」等用來形容輕蔑之義的例子。雖

然「聝」字金文寫作「」、「」，與〈師簋〉的「」相似，然而從文例上來看，

應將之視為不同的兩個字。 

強運開認為籀文「誖」从二或作「」，與「（ ）」相近，然而從字形和用法上，

都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為古誖字。 

在眾說紛紜、學界莫衷一是的情況下，周法高先生於 1977 年首先提出一個新看法。

他認為「」乃發語詞，讀作「粵」： 

釋烕或，當讀為粵，乃發語詞，屬下句讀。149 

周先生大抵認為「」从「戉」，「戉」、「粵」上古皆屬月部，聲母同為「ǳ」，聲韻

皆同，可通。 

要將「」作為語氣詞，還要考慮語法的問題。從語法上來看，這種「主語＋語氣

詞＋句子」的結構，在銘文中較為少見，但也不是特例。西周晚期〈匜〉云：「白（伯）

揚／父迺（乃）成（劾），曰：牧牛牧牛牧牛牧牛，，，，，，，，乃可乃可乃可乃可（（（（苛苛苛苛））））湛湛湛湛（（（（甚甚甚甚））））……」，其語法結構，

與同為西周晚期的〈師簋〉「王若曰：師，，淮尸（夷）（舊）我／臣」

相同。 

無論從聲韻或是語法上來看，周先生的說法都是很有道理的，他的新說解決了「」

在銘文中的通讀問題。馬承源 1988 年出版的《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也將此字作為語氣

詞。150如今學界已普遍將此字當作語氣詞，更彰顯出周法高先生在金文研究上的成果。 

                                                 
149 見周法高：《金文詁林附錄（下）》（香港：中文大學印行，1977 年），頁 2151。 
150 馬承源說此字為嘆詞，从又或聲。見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冊，頁 307。據陳永正對語氣

詞的定義，語氣詞「是用來表達說話者各種語氣的虛詞。它包括語助詞、嘆詞和若干特殊的表達態度、

思想、感情和願望的『虛字』。」見陳永正：〈西周春秋銅器銘文中的語氣詞〉，《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輯，

（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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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內容的考釋內容的考釋內容的考釋內容的考釋    

  學者在考釋銘文時，有時即使隸定與斷句相同，也會因為對文字的解讀不同，造成

理解上的差異。周法高先生透過文例的比對，鎖定關鍵字的語法結構，進而判斷銘文的

內容，提供我們一個客觀、嚴謹的釋讀方法。以下以周法高〈康侯簋考釋〉
151
中的兩個

例子，以及〈沈子簋〉（〈沈子它簋蓋〉）「見厭于公」說明。 

（一） 〈康侯簋〉之「」   

康侯簋（土） 銘文釋文
152
 

 

王來伐商邑，令康侯

于衛。土乍厥

考彝。 。 

時代 西周早期 

器號 04059 

 

〈康侯簋〉中的「」，例來有許多討論。153筆者將這些意見分為兩種： 

1、「」作為人名。持此說法的有孫海波、陳夢家、容庚、周法高、貝塚茂樹。 

2、「」不作為人名。 

（1）「」即「圖」字，謀也。持此說法的有吳闓生、于省吾。 

                                                 
151 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1 年）。 
152 銘文釋文依據周法高，見《金文詁林第七冊》頁 3584「」字條、頁 3607「來」字條與〈康侯考釋〉

《金文零釋》。拓片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七冊，頁 248。 
153 見周法高：《金文詁林》第七冊，頁 3581-3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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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即「都鄙」之「鄙」。持此說法的有楊樹達、赤塚忠、白川靜。 

「」作為人名與否，影響到我們對句子的解讀，以及作器者是「土」，還是「

土」與「康侯」兩人。周法高先生站在語法的角度上，認為關鍵在於「」字的

解讀： 

案康侯中字凡二見：「令康侯于衛……土乍厥考彝。」關

鍵在於「」字解作聯詞或動詞。如解作聯詞「與」或「及」，則「」必為人

名；如解作動詞，則「」可解作「圖」或「鄙」。154 

筆者依照周法高先生的這段話，將「」字兩種可能的語法結構羅列如下： 

 

1、「」作連詞，「」為人名 

土（名詞）（連詞）（名詞）＋乍（動詞）＋厥考彝（名詞） 

      主詞            動詞     受詞 

 

2、「」作動詞，「」為「都鄙」或「圖謀」 

土（名詞）＋（動詞）＋（名詞），乍（動詞）＋厥考彝（名詞） 

     主詞      動詞     受詞   動詞      受詞 

 

    針對「」字的詞性，周法高先生的理解是連詞「及」，相當於現代的「和」。白川

靜提出「」在金文中，有從「並列連詞」轉為「動詞」的現象，表「逮及」、「會聚」

之義，並以〈走簋〉「走其厥子孫萬年永寶用」、〈縣妃簋〉「我不能不縣白萬年

保」與〈叔簋〉「中氏萬年」這三條銘文說明。針對這三條文例，周法高先生指出

可用連詞解釋為「走其與與與與厥子孫萬年永寶用」、「我不能不與與與與縣白萬年保」及「與與與與中氏

萬年」，不必作為動詞。155  

  筆者清查銘文發現，從西周早期到晚期，「」字除了作為人名之外，其餘皆作為

                                                 
154 見周法高：《金文詁林》第七冊，頁 3584。 
155 見周法高：《金文詁林》第五冊，頁 2125-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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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詞
156

，可解釋為動詞的例子十分稀少，僅有白川靜提出的〈縣妃簋〉、〈走簋〉與〈叔

簋〉三例，而這三例用連詞也解釋的通，並非「」字作為動詞的鐵証。學者馬承源

將〈康侯簋〉「土」中的「」釋作動詞「至也」，把「」解釋為至於

衛鄙
157

。筆者認為，此處的「」如果用常態用法「與」也可以解釋得通，就不必另外

用一個特殊的「至也」去解釋。 

    周法高先生認為「」字作為連詞時，其連接的是關係並列的詞彙
158

，並指出于省

吾把「」釋作「與其謀」是不對的。周先生以下三條銘文說明
159

： 

王令士上史寅于成周。（臣辰盉） 

有師氏小子射。（令鼎） 

王令靜射學宮，小子服小臣尸僕學射。（靜） 

    經筆者歸納，西周金文中「」字作為連詞時160，連接的都是詞性相同、關係並列

的詞彙或句子。最常見的結構有「名詞 1＋＋名詞 2（＋＋名詞 3）」，〈康侯簋〉

「土」就是一個例子。除此之外，還有「＋名詞 1＋＋名詞 2＋＋名

詞 3」、「名詞 1＋名詞 2＋名詞 3＋」等結構。以下列舉部分銘文說明：  

 
銘文 器名 器號 時代 

名詞 1＋＋名詞 2（＋＋名詞 3） 

王令士上眔眔眔眔史／寅（殷）于成周 士上卣 05421、05422 西周早期 

有（司）眔眔眔眔師氏、小子（會）／射 令鼎 02803 西周早期 

小子眔眔眔眔服、／眔小臣、眔尸僕學射 靜簋 04273 西周早期 

（胡）弔（叔）眔眔眔眔（信）姬／其易（賜）

壽（耇） 

叔鼎 02767 西周晚期 

                                                 
156 見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與應用中心：《金文引得》。《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整理出含「」

字的句子有 65 條，其中有兩條作為人名（買王觚、買王卣）。 
157 見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卷，頁 20。 
158 周法高在《金文詁林》第七冊頁 3584 提到，「土乍厥考彝」中的「」如果作為連詞，

則「」必為人名。 
159 見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3。 
160 陳永正〈西周春秋銅器銘文中的聯結詞〉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字只出現在西周的金文中，春

秋之後，它已被新發展起來的『及』字取代了。」（此文發表於《古文字研究》第 15 輯，1986 年，頁 316）

筆者查閱兩周銘文文例，發現東周確實不用「」作為連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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弔（叔）皮父乍（作）朕文／考茀公眔眔眔眔朕／

文母季姬／ 

叔皮父簋 04090 西周晚期 

名詞 1＋名詞 2＋＋名詞 3＋名詞 4 

隹（唯）小臣、／善（膳）夫、守□、官犬，

眔眔眔眔奠（甸）人、善（膳）／夫、官守友，易

（賜）赤舄 

師晨鼎 02817 西周中期 

名詞 1＋名詞 2＋＋名詞 3 

用／侃喜百生（姓）、倗（朋）友眔眔眔眔／子婦 叔簋 04137 西周晚期 

＋名詞 1＋＋名詞 2＋＋名詞 3 

眔眔眔眔卿事寮、眔眔眔眔者（諸）尹、眔眔眔眔里君、眔眔眔眔百工、

眔眔眔眔者（諸）／侯 

夨令方尊 06016 西周早期 

眔眔眔眔（司）、眔眔眔眔（司）芻／、眔眔眔眔（司）

寇、眔眔眔眔（司）工司（事） 

揚簋 04294 西周晚期 

  名詞 1＋名詞 2＋名詞 3＋ 

（司）土、（微）邑、（司）馬、單

、（司）工（空）、邑人、服，受田 

裘衛盉
161

 09456 西周中期 

句子＋＋句子 

小臣蔑眔／易（賜）貝 小臣 04238、4239.2 西周早期 

／百生（姓）豚，眔賞卣、鬯、／貝 士上卣 05421 西周早期 

 

通過這些銘文，可以確定「」字作為並列連詞的用法。〈康侯簋〉中的「」既

然是地土
162

的名字，其連接的當是同性質的詞彙，因此，「」作為人名是十分合

理的。李孝定《金文詁林讀後記》也說：「周法高氏以名封字為言，較諸說為優。
163

」 

  周法高先生鎖定〈康侯〉中的關鍵字「」，並通過文例比對，掌握「」字作

為連詞時的用法，進而證明「」作為人名的正確性，這種釋讀銘文的方法，在今天看

來依舊深具參考價值。 

 

 

                                                 
161〈裘衛盉〉釋文依據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與應用中心：《金文引得》。 
162 關於「土」一職，《金文零釋》引郭沫若〈周官質疑〉（《金文叢考》頁 63）：「司徒之官，凡器之較

古者均作土。…其所職司之事之可知者，有耤田…有林衡、虞師、牧…」周法高補充道：「『土』之

官，顧名思義，應該管『授土』之事。」見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9-10。 
163 李孝定：《金文詁林讀後記》（台北市南港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 年 6 月初版），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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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康侯簋〉之「」 

〈康侯簋〉中的「」，于省吾、容庚和周法高認為應作為發語詞「誕」；陳夢家和

張光遠認為「」乃人名，陳氏以為即「周公旦」164，張氏以為是周公之子「刑侯」165。 

陳夢家同意「」在甲骨、金文中作為發語詞的用法，但認為「〈康侯〉的『』，

在『作』字前，可以解作助動字的『誕』，也可以當作人名」，並從銘文與聲韻上證明「」

作為人名的可能性。銘文方面，陳氏以〈盤〉：「乍（作）周／公彝」（器號：10067）

為例，說明依照銘文文例，此處的「」是作器者的名字，並假定銘文中的「」是「周

公旦」、「周公」是「文王」。聲韻方面，陳氏以為：「誕一字，而古音誕和旦完全相同。」

166
 

張光遠以〈盤〉和〈角〉證明「」為人名。他認為〈盤〉的「乍（作）

周／公彝」，以及〈角〉的「商（賞）／貝」（器號：09099），是「」作為人

名的最好佐證，並以〈盤〉證明周公與「」的父子關係。又將〈麥方鼎〉的「井（邢）

侯（延）／（囋）／于麥」（器號：02706 ）與〈盤〉聯繫起來，認為周公之子「」

即〈麥方鼎〉的「邢侯」。167 

針對陳夢家與張光遠的說法，周法高先生認為：「縱使『』為人名，也不見得就

是周公之名」
168
，並指出〈麥方鼎〉的「」應該作為虛詞，認為「麥」是臣下，不可

能在自鑄的青銅器上，直呼其君王「邢侯」的名字。169 

周法高先生站在原材料（〈康侯簋〉）上，從語法的角度，否定了「」在〈康侯簋〉

中作為人名的可能性： 

〈康侯〉「延令康侯于衛」的延，也不可能解作邢侯之名。因為如果那樣，

前面還要加一個動詞，如遣、使，等才行。不會忽然跳出一個人名作為這句的主

                                                 
164 見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3。 
165 見周法高：《金文詁林補》第一冊，頁 647-655。 
166 見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29-30。 
167 見張光遠：〈西周康侯簋考釋〉，《故宮季刊》第十四卷第三期（1980 年），頁 75-77。 
168 見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30。 
169 見周法高：《金文詁林補》第一冊，頁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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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170

 

周法高先生給我們很好的啟發：釋讀拓片必須鎖定上下文，考慮文字的詞性，以及

句子的結構，從原材料去證明原材料。如果在原材料的通讀上考慮不周詳，即使在其他

青銅器中找到看似可以佐證的材料，也無法構成有力的證據。 

 

（三） 〈沈子簋「見厭于公」解〉 

西周早期〈沈子簋〉（〈沈子它簋蓋〉）云：「烏虖（乎），乃沈子妹（昧）克蔑，見

猒（厭）／于公」（器號：04330）。楊五銘認為銘文中的「見厭于公」，為「見…于…」

構成的被動句式，他在〈西周金文被動句式簡論〉一文中，以〈沈子簋〉為例，說： 

金文中還有一例「見」字句和「於」字句結合運用的被動句式……郭沫若先生定

此簋為康昭時器，他說:「厭如今人言滿足，書洛誥：『萬年厭于乃德』，毛公鼎：

『皇天弘厭厥德』，叔夷鐘：『余弘厭乃心』。」可見「（沈子）見厭于公」即沈子

被公所厭足之意，施動者為公，……
171
  

潘允中《漢語語法史概要》（頁 251）引用楊氏之說，將「見厭于公」作為被動句，

並說： 

令人驚異的是，這種較完善的被動式，竟然早就產生于西周的金文。
172
 

針對將「見厭于公」作為被動句式的說法，唐鈺明、周錫〈論先秦漢語被動式的

發展〉提出不同的意見。他們指出，「早期被動式均為『于』字式，所謂西周即有『見

＊于＊』式，不可信」173： 

                                                 
170 見周法高：《金文詁林補》第一冊，頁 654。 
171 見周法高：〈沈子簋「見厭于公」解〉，《東海中文學報》（1988 年 7 月），頁 1。引自楊五銘：〈西周金

文被動句式簡論〉，《古文字研究》第七輯（1982 年），頁 309-317。楊氏文中引用郭說部分，引自郭沫若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頁 48。 
172 潘說見周法高：〈沈子簋「見厭于公」解〉，《東海中文學報》（1988 年 7 月），頁 2。又，周法高先生

於同頁指出，唐鈺明、周錫〈論先秦漢語被動式的發展〉一文，認為「見…于…」為被動式的說法不

可信，而文中註明：「本文蒙潘允中教授審閱，謹誌謝忱」，因此周法高先生猜測：「大概潘氏也認同他們

的意見，而承認自己前說之不妥了。」 
173 唐鈺明、周錫：〈論先秦漢語被動式的發展〉，《中國語文》第 4 期（1985 年），頁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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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于＊」式是「于」字式與「見」字式相結合的、比較完善的綜合型被動式，

這種形式是「于」字式以及「見」字式廣泛流行後、亦即戰國後期才出現的，何

以西周早期會孤零零地冒出一例呢？
174
 

春秋戰國之交除「于」字式外，新出現「為」字式、「見」字式以及「為＊于＊」

式，被動式逐步發展……戰國後期出現了「「「「見見見見＊＊＊＊于于于于＊」＊」＊」＊」式、「為＊見＊」式、「為

＊所＊」式、「被」字式等多種形式，被動式有了較大發展。
175
 

 

唐、周二氏又將先秦漢語被動式的出現頻率，整理如下，從中可見將〈沈子簋〉「見

厭于公」作為被動式，是不符合發展規律的： 

 

時期／頻率／形

式 

于 為 見 為＊于＊ 見＊于＊ 為＊于＊ 為＊所＊ 被 

兩

周 

金文金文金文金文    13        

尚書 

詩經 

周易 

18        

小計 31        

春

秋

戰

國

之

交 

左傳 19 18 1      

國語 10 16 3      

論語 2 1 1      

墨子 23 10 3 1     

小計 54 45 8 1     

戰

國

後

期 

出土文字出土文字出土文字出土文字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20 6 1      

孟子 13  3      

荀子 36 5 19  1    

莊子 19 8 1  3 1 1  

韓非子 33 20 13 1 2  1 3 

戰國策 48 21 4 1 5  2 2 

                                                 
174 唐鈺明、周錫：〈論先秦漢語被動式的發展〉，《中國語文》第 4 期（1985 年），頁 282。 
175 唐鈺明、周錫：〈論先秦漢語被動式的發展〉，頁 281。 



71 
 

小計 169 60 41 2 11 1 4 5 

總計 263 105 49 3 11 1 4 5 

〈先秦漢語被動式的出現頻率與形式〉
176

 

 

筆者遍查西周早期銘文中的「見」字句，認為此時雖有「見…于…」組成的句子，

然這些「見」字都應視作動詞，而非帶有被動意義的虛詞（詳見下表）。若將這些西周

早期的「見…于…」句式作為被動句，不僅不符合語法發展情況，也會產生釋讀上的問

題：如「見厭于公」依被動式的釋讀，即為「被公所厭足」；「見事于宗周」即為「被宗

周所事」。這種釋讀，在文意上是難以理解的。 

 
銘文 器名 器號 時代 

己亥，（揚）見事見事見事見事／／／／于彭于彭于彭于彭，軎弔（叔）商（賞）

／（揚）馬，用乍（作）父庚彝。〔〕。  

鼎（揚鼎）  02612 西周早期  

匽（燕）侯旨初見見見見／／／／事于宗周事于宗周事于宗周事于宗周，王／賞旨貝廿

朋，用／乍（作）（姒）寶彝。  

燕侯旨鼎（匽

侯旨鼎） 

02628  西周早期  

公大史／咸咸咸咸見服于辟見服于辟見服于辟見服于辟王王王王……王遣／公大史，公

大史在豐，賞乍（作）冊馬，／揚公休 

作冊卣 05432 西周早期 

 

又，〈作冊卣〉云：「公大史咸咸咸咸見服于辟王見服于辟王見服于辟王見服于辟王」，「見」字前有「咸」字做為修飾。《說文》

云：「咸，皆也，悉也。」在金文中，「咸」字常作為副詞，用來修飾後接的動詞，如：

「豐白（伯）、尃古（薄姑）咸咸咸咸」（西周早期〈方鼎〉）。〈作冊卣〉既言「咸見」，

則「見」在銘中應作為動詞，而非與「于」結合之被動式。若將「見」視為帶有否定意

味的虛詞，則文中的「咸」將無所著落，造成通讀上的困難。唐鈺明、周錫也指出，

「見」字在殷商、西周時期，都作為實詞： 

查甲骨文、金文以及《尚書》、《詩經》、《周易》，「見」字通作實詞用，並未虛化，

單純型的「見」字式尚無以產生，更遑論綜合型的「見＊于＊」式了。177 

                                                 
176 本表見唐鈺明、周錫：〈論先秦漢語被動式的發展〉，《中國語文》第 4 期（1985 年），頁 285。 
177 唐鈺明、周錫：〈論先秦漢語被動式的發展〉，《中國語文》第 4 期（1985 年），頁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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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法高先生對於「見厭于公」非被動式的看法，表示贊同：「按唐、周二氏的說法

很有道理。
178

」並進一步提出，「見」、「厭」為兩個並列的動詞，「見」乃「朝見」之意；

「厭」乃「契合」之意。
179

而「見」、「厭」這種動詞連用的情況，在上古是十分常見的。

周先生說： 

我覺得「見、厭于公」裡的「見」和「厭」是兩個動詞，解作「朝見公，並且合

于公的心意」，那就是說：朝見時二人很能契合。在上古，幾個動詞連用，是很

普通的。姑且在金文裡面舉一個例子吧！ 

益公至，告。二月、眉敖至見獻。（乖伯簋） 

……銘中的「至、告」和「至見獻」都是兩三組動詞連用的例子；第二例有「見」

字後面跟著另一組動詞加賓語，和沈子簋「見」字後面跟著另一組動詞家介詞片

語的例子有點相似。經過這樣解釋後，沈子簋的例子就不能解釋作被動句了。
180
 

又，馬承源將《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將「見厭于公」釋作「沈子甚能合于公心」，

在文意的釋讀上，很是通順。然馬氏省略了對「見」字的訓釋，多少有將此字作為虛詞

的意味。兩相比較之下，筆者認為，周法高先生的解讀還是比較精確的。 

周法高先生不將「見厭于公」作為被動句式，而是依據上古時動詞連用的現象，將

「見厭于公」釋為「朝見公，並且合于公的心意」。這樣的看法，符合西周時的語法常

態，提供我們一個準確、可靠的解讀。 

 

 

 

 

                                                 
178 周法高：〈沈子簋「見厭于公」解〉，《東海中文學報》（1988 年 7 月），頁 2。 
179 「厭」字郭沫若訓作「滿足」；陳夢家則依《周語˙下》：「克厭帝心」，韋昭《注》云：「厭，合也」，

將「厭」訓作「合」。對此，周法高先生說：可見對於「厭」字的解釋，如果解作「足」而釋為「被公所

厭足」，實在不能文從字順；不如解作「合」為佳。見周法高：〈沈子簋「見厭于公」解〉，《東海中文學

報》（1988 年 7 月），頁 2。 
180 周法高：〈沈子簋「見厭于公」解〉，《東海中文學報》（1988 年 7 月），頁 2。 



73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字形字形字形字形的的的的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一一一一、、、、    〈諸女彝〉之「（姒）」    

商代晚期〈諸女尊〉（見右圖）及其同銘之器
181

（以下如不專指

哪一件器，則統稱為〈諸女彝〉），自清代以降，諸家在文字隸定上

雖稍有不同，但大多把銘文中的「」當作兩個字來處理，將整

版釋為：「〔〕。者大子彝」。
182

持此看法的包括張廷濟《清

儀閣所藏古器物文》（1820 年）、吳式芬《攗古錄金文》（1895 年）、

劉體智《小校經閣金石文字》（1935 年），以至於民國王獻堂〈釋醜〉、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釋文》和「殷周金文暨

青銅器資料庫」等。183                                                                     

1951 年，周法高先生在考察了「姒」字的構形及書寫行款後，

提出「」應視作一個字，整版銘文應讀為：「諸姒大子尊彝」。184字形方面，周先生

引王獻堂〈釋醜〉一文，來說明「姒」字有「 」、「 」、「台」、「」、「」、「」

等不同寫法： 

金文「姒」體，先後亦有別。有作「 」者，殳季良父壺器是也。有作「 」

者，叔向父敦是也。有祇作「台」者，仳姒鼎是也。有作有作有作有作「「「「」、「」、「」、「」、「」」」」者者者者，，，，乙未乙未乙未乙未

鼎鼎鼎鼎、、、、驫姒鼎驫姒鼎驫姒鼎驫姒鼎、、、、公姒敦公姒敦公姒敦公姒敦諸器是也諸器是也諸器是也諸器是也。。。。有作「」者，孝姒鼎、伯達敦諸器是也。有作

者……形體雖異，皆以所從之聲，變其制作。古「」（即「以」字）「台」同

音，從「」亦猶從「台」，更或省女作「台」，皆屬一事。其作「 」者，及此

罍文之「」；又作「」、「」，於司聲之外，兼從「」、「台」。
185

 

                                                 
181 同銘之器有〈者姤甗〉（器號 00917）、〈者姤觥〉（器號 09294、09295）、〈者姤尊〉（器號 05935、05936）、

〈者姤爵〉（器號 09090）和〈者姤罍〉（器號 09818、09819）凡八件。 
182 為了行文的流暢，以下論及〈諸女彝〉銘文時，省略族徽（「」）的部分。 
183 參周法高：〈諸女彝考釋〉，《金文零釋》，頁 89-9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釋文》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1 年）；「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http://db1n.sinica.edu.tw/。 
184 見周法高：〈諸女彝考釋〉，《金文零釋》，頁 95、98。 
185 王獻堂〈釋醜〉見周法高：〈諸女彝考釋〉，《金文零釋》，頁 95-96。〈釋醜〉一文說：「形體雖異，皆

以所從之聲，變其制作。」又裘錫圭〈說“”（提綱）〉云：「『以』、『司』古音相近，金文『姒』字多

諸女尊（者姤尊） 

 

器號：05936 



74 
 

周先生掌握了「姒」字分从「／台」、「司」、「女」的構形，認為〈諸女彝〉的「

（姒）」為一字，正與〈驫姒鼎〉和〈驫姒簋〉的「姒（）」相同。周先生說： 

我們看金文編卷十二頁十五的「始」和頁十七的「」、「 」、「」下所收，都

是此字的異體。……頁十七驫姒鼎、驫姒簋作「」，正和諸女彝的「姒」字兩

體一樣。
186

  

除了〈驫姒鼎〉（西周中期）、〈驫姒簋〉（西周早期）的「姒（）」字之外，筆者

發現，同為殷商晚期的〈瓦爵〉，也是很好的例子，參下圖。 

 

諸女爵（者姤爵） 瓦爵 驫姒簋 

   

器號：09090 器號：09098 器號：03567 

時代：殷商晚期 時代：殷商晚期 時代：西周早期 

 

由於〈諸女彝〉的「姒（）」字分成兩格書寫，因此大部分的學者都將「」

作為兩個字處理。針對這種「一字分占二格書寫」的現象，周先生從行款上說：「金文

                                                                                                                                                         
兼从『』（或作『台』）『司』（或作『』）二聲。」（〈說“”（提綱）〉一文 2010 年發表於「復旦大

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227） 

依據周法高先生的上古音系統，「姒」字聲符「以」、「台」、「司」之擬音如下： 

 

 上古聲母擬音 上古韻部及擬音 

以  ∕r iəǳ∕ r 之 iəǳ 

台  ∕r iəǳ∕ r 之 iəǳ 

司  ∕s jiəǳ∕ s 之 jiəǳ 

 
186 周法高：〈諸女彝考釋〉，《金文零釋》，頁 96。 



75 
 

裏有時為了行款的相稱，而把字的地位挪動了」，〈諸女彝〉正屬此種情況，其亞形的族

徽下加上「者」三字，與「大子彝」四字剛好對稱：
187
 

我們再看諸銘文上面都有「亞」形內一個「醜」行的氏族徽識，加下面的「者女

」（或「者」）三字為一行，「大子尊彝」四字另為一行；恰好相當於八個

字的的地位，分做兩行書寫。 

周先生指出，像「」這種「把一字分占二格書寫」的情況，在金文中頗為常見，

如〈盤〉的「」、〈令鼎〉的「學」、〈應公鼎〉及〈包君婦鼎〉的「」、〈甚鼎〉及

〈沈子它簋蓋〉的「肇」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188
除了周先生所舉的例子之外，筆者發

現 1987 年出土的〈繁伯武君鬲〉，也是將銘文中的「 （姒）」字分成上下二格兩格書

寫，可作為周先生說法之補充。以下列舉部分「一字分占二格書寫」的銘文拓片： 

 

 

盤 令鼎（局部） 

 

時代：西周早期 

 

時代：西周早期 

釋文： 

乍（作）／寶

彝。  

釋文： 

……曰：「小／子

學。」…… 

 

 

                                                 
187 見周法高：〈諸女彝考釋〉，《金文零釋》，頁 96 
188 見周法高：〈諸女彝考釋〉，《金文零釋》，頁 97。又筆者複查〈諸女彝〉八件同銘之器，見「」都

沒有分作兩行書寫的情況，加上「姒」字从「」的在金文中也不在少數，因此「」作為一個字的

可能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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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公鼎 繁伯武君鬲（局部） 

 

時代：西周早期 

 

時代：西周早期 

釋文： 

（應）公乍（作）

／旅旅旅旅（（（（筆者按筆者按筆者按筆者按：：：：

））））彝。   

釋文： 

（繁）白（伯）

武君 （媵）ㄓ

（姒）寶鬲…… 

 

從字形的減省來看，周法高先生指出〈諸女觥〉有器銘作「」，而蓋銘作「女」

的同字異體（參上表）；然而在「姒」字的構形中，「女」可省而「司」不可省，〈諸女

觥〉的同字異體，正好說明了「／女」是分書兩格的一個字。
189
筆者認為周先生

的觀察角度十分獨到。綜觀从「女」的專有名詞，如「婦」、「」等，只會省作「帚」、

「曡」，不會省作「女」。
190

因為一旦省作「女」，便無法分辨其所指之對象。〈諸女觥〉

也是如此，若將从「司」从「女」的「」省作「女」，就會與其他从「女」的文字混

淆，所以〈諸女觥〉的「姒」應是由「」、「司」、「女」三個部件組成，省作「」。

參下圖： 

 

者姤觥 

  

器號 09295.1（蓋） 器號 09295.2（器） 

                                                 
189 見周法高：〈諸女彝考釋〉，《金文零釋》，頁 94-95。 
190 金文中「婦」省作「帚」的如〈婦鼎〉、〈帚簋〉、〈獲婦父庚卣蓋〉等，「」省作「曡」的如〈

叔山父簋〉。參「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http://db1n.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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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幾點之外，筆者嘗試從「（以）」字的用法，來作為周說之補充。「（以）」

在甲骨卜辭中作為動詞，有致送、納貢或攜帶之意。
191
卜辭中常見「以牛」、「以羌」、「以

人」等例： 

〈集 4445〉 貞：追以牛？ 

〈集 275 正〉 貞：何以羌？ 

〈集 32272〉 亞人？ 

到了西周，「（以）」字的動詞性質逐漸產生虛化，而有了介詞的用法。
192
此時「

（以）」字就不單獨作為動詞使用，而是與另一動詞結合，以完整表達整句的意思，如

「˙告」、「˙征」等。參下表。 

 
編號 用法 例子 器名 時代 

1 引介動作、行為的從屬者。 白懋父／ （以）殷八

（師）正
‧

東尸（夷） 

小臣簋 西周早期 

溓公令／眔史（旅）

曰：（以）師氏眔有／

（司）後或（國）伐
‧

貊。 

鼎 西周早期 

2 引介動作、行為的直接對

象。相當於後世的「把」

字。 

曶或（以）匡季告
‧

東宮 曶鼎 西周中期 

3 引介動作、行為的工具、

手段。相當於「用」、「拿」。 

女（汝）（以）我車宕

伐
‧

／（玁）允（狁）于

高陶 

不簋 西周晚期 

 

〈「以」字作為介詞時的用法〉
193
  

                                                 
191 見朱師歧祥：《殷墟甲骨文字通釋稿》（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9 年 12 月初版），頁 7-8。 
192 陳永正指出：「在各類虛詞中，介詞是最早使用的一類虛詞。可以說，大多數介詞都是由動詞演變而

成的，在殷代和西周、春秋時期，不少介詞還具有動詞的性質……有些語法學者乾脆稱它做『半動詞』、

『準動詞』、『副動詞』。」參陳永正：〈西周春秋銅器銘文中的聯結詞〉《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北京：

中華書局，1986 年 6 月），頁 305。 
193 本表「用法」分類參陳永正〈西周春秋銅器銘文中的聯結詞〉頁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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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時代上來看，〈諸女彝〉為晚商之器，其「」字之用法應與同時期的甲、金文

一致。然而，若以動詞「致送」來解釋此銘中的「」字，將〈諸女彝〉理解為「諸姒

致送大子彝」，於文義雖然可通，但卻缺少文例上的證據；從文例上來看，甲、金文

中「」字作為致送義時，其後都會直接加上致送之物品（「＋致送物品」），從來沒

有「＋致送對象＋致送物品」的例子。因此，將此銘的「」作為動詞並不是那麼恰

當。 

若以介詞看待，〈諸女彝〉「」字之後又無另一動詞與之結合，以構成完整的句義。

由此可見，「」在〈諸女彝〉中無論是作為動詞或介詞，都得不到合理的解讀。 

學者或以為「」在金文中有連結兩個名詞的連詞用法，相當於「與」。陳永正〈西

周春秋銅器銘文中的聯結詞〉一文中，以〈者姤彝〉、〈夨令尊〉和〈大鼎〉，作為其說

之證明
194
： 

今／我唯令女（汝）二人亢眔眔眔眔夨，奭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事事事    

（西周早期〈夨令尊〉） 

王乎（呼）善（膳）大（夫）召大（以）氒（厥）友入入入入（扞） 

（西周中期〈大鼎〉） 

針對這個說法，筆者清查西周銘文，發現「」字並沒有像同時期常見的連詞「」

一樣，有「名詞＋＋名詞」的用法。且陳氏所舉之例，都可以視為「」字當作介詞，

與另一動詞結合的例子，不足以證明「」字有連詞之用法。此外，〈夨令尊〉中有連

詞「」的使用，可見「」字有連結兩名詞的用法之說，還需要斟酌。 

即使〈諸女彝〉的「」能當作連詞「與」，釋為「者姒與大子尊彝」，但這種「某

（與）某尊彝」的文例在商周金文中卻僅此一見。從書寫的慣例來看，「某作某尊彝」

也常省略動詞「作」，變成「作器者／紀念對象＋尊彝」的句型，如「父丁」（〈父丁

尊觥〉）、「示己、且（祖）丁、父癸／。〔〕。婦。」（〈婦頂〉）和「 父辛寶彝」

（〈冉父辛觥〉）等。因此將〈諸女彝〉釋作「者（姒）大子尊彝」，較符合文例的常

                                                 
194 見陳永正：〈西周春秋銅器銘文中的聯結詞〉，《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1986 年 6 月），頁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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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商代雖有〈父庚觚〉（器號：07281、07282）云：「以父庚／宗尊」，然而銘文

中的「」為族徽，「父庚」為祭念對象，如果把「（以）」釋作「與」，那麼銘文的

理解上就會出現問題，所以此銘的「（以）」應作為名詞處理，理解為「」族的「以」

（私名）作器紀念「父庚」，為「作器者／紀念對象＋尊彝」的句型。
195
 

此外，〈諸女罍〉器、蓋分別鑄有相同之銘文，其中蓋銘：「〔亞〕。／者（姒）

／彝／大子」
196
，正好說明〈諸女罍〉的「」不能作為動詞「致送」或連詞「與」，

否則蓋銘就成為「者彝大子」，與器銘「者大子尊彝」產生了文義上的不同。

〈諸女罍〉的同銘異範，正好說明「」實為「（姒）」字，〈諸女彝〉應釋作「者

（姒）大子彝」，為「作器者／受祭者或受贈者＋尊彝」的句型。
197
參下圖： 

 

諸女罍（者姤罍） 

  

器號 09818.2（蓋） 器號 09818.1（器） 

 

                                                 
195 與〈父庚觚〉一同出土的〈爵〉上有銘文云：「〔〕。」由此可知「」應作為族徽。〈父庚觚〉

釋文《殷周金文集成釋文》作：「父庚尊／以宗」，今翻閱相關文例及銅器拓片後，依據「殷周金文暨

青銅器資料庫」釋作：「以父庚／宗尊」，詳見：http://db1n.sinica.edu.tw/。 
196 此為筆者之釋文，「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釋作「〔亞〕。／者姤以彝／大子」。 
197 關於此銘的「諸姒」和「大子」究竟是作器者還是受祭者，筆者在查閱文例後發現，「大子」可用於

生人，也可用於死人。用於生人的例子如晚商〈作冊豊鼎〉：「大子易（賜）東大／貝」（器號：02711）；

用於死人的例子如晚商〈京簋〉：「用乍（作）大子丁」（器號：03975）和卜辭〈英 2350〉：「乙亥卜：王

其又大子，王受又？吉。」。又，裘錫圭〈說“”（提綱）指出：「『姒』本是女子年長者之稱，商代王

之配偶中，其尊者當可稱『姒』，其他貴族配偶之尊者應亦可稱『姒』」、「此稱謂既可用於生人，亦可用

於死人」。在〈諸女彝〉省略了動詞的情況下，這裡我們僅能判斷「者（姒）大子彝」為「作器者／

受祭者或受贈者＋尊彝」的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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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法高先生透過「姒」字的構形、書寫行款，以及同銘中同字異體的部件減省情況，

判斷「」實為一字，可謂眼光獨到，其說甚是。    

二二二二、、、、    〈〈〈〈康侯簋康侯簋康侯簋康侯簋〉〉〉〉之之之之「「「「來來來來（（（（ ））））」」」」    

西周早期有「 」字見於〈康侯簋〉、〈作冊大鼎〉和〈柬鼎〉，銘文云：「王 伐商

邑」（〈康侯簋〉）、「公 鑄武王、成王異鼎」（〈作冊大鼎〉）、「王 奠新邑」。 

關於此字的釋讀，學者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釋作「朿（刺）」，持此說法的有

陳夢家、白川靜、馬承源等；（二）釋作「來」，持此說法的有容庚、于省吾、葉慈、周

法高等。198 

周法高先生說： 

案〈作冊大鼎〉與〈康侯〉 字與來字字形畧異，而與 0927 朿作、 亦不

同……未必即為朿(刺)字，當仍以釋為來字異體為是。
199
 

〈柬鼎〉「王 奠新邑」……按此字與〈康侯〉、〈作冊大鼎〉來作 相近，當

釋為來。
200
 

筆者從字形和文例兩個方面觀察，認為「 」字應從周法高等諸位先生釋作「來」。

從字形上來看，「來」在甲骨文中作「」、「」。到了金文，「」字上傾斜的「」，

也有寫為持平的「」，如〈旅鼎〉（西周早期）、〈彔簋〉（西周中期）和〈宗周鐘〉（西

周晚期）等，「 」字上持平的寫法與「來」相同。又「來」字「^^」也有寫作「ㄇ」的

例子：「嗇」字在甲、金文中寫作从「來」从「」的「 」，其中〈沈子它簋蓋〉（西

周早期）的「嗇」寫作「 」，其「來」字這個部件與「 」吻合。 

反觀「朿」字在甲、金文作「」、「」，「象長矛之形」
201

，與「 」不同。莊惠

                                                 
198 參周法高：《金文詁林》第二冊，頁 3606-3607；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卷，頁 20。 
199 周法高：《金文詁林》第二冊，頁 3607。 
200 周法高：《金文詁林補》第三冊，頁 1541。 
201 朱歧祥：《殷墟甲骨文字通釋稿》，頁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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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說：  

唯「朿」甲文作，金文作，象長矛類之刺殺利器，上象刺殺之銳鋒，鋒下有

著地之長柄，其與金文「來」字、 形近而有別，最大的差別在於「朿」字上

部必有刺鋒，而「來」之頂端為向天之麥桿。
202
 

從文例上來看，「朿」字「卜辭用本義，作為祭品……字或用作地名或族稱」
203

；在

殷商西周金文中，「朿」字也都作為族徽等專有名詞，沒有「擊刺」的用法，也沒有像

「朿伐」這樣「朿˙動詞」的詞例。而「來」字在甲、金文中有「前往」、「往出」的動

詞用法
204

，且「來伐」一詞亦見於西周早期〈旅鼎〉， 

又李孝定從上下文指出，釋作「刺伐」於文意不符： 

惟「刺伐」連文，不見於故籍，辭義亦不若「來伐」之允洽，蓋康侯受封於衛，

正商之故地，故銘曰：「王來伐商邑」也，字作 與他文不同，文字形，不足異

也。……陳夢家氏以「一擊一刺曰伐」釋伐字，於銘義亦覺不符，蓋一擊一刺，

乃舞蹈之動作，伐商邑乃軍事行動，如解為擊刺商邑，實為不辭矣。
205
 

綜合上述討論，筆者認為，從字形、文例和銘文文意三方面考量，「 」應從周法高

先生之說，作為「來」字之異體較為恰當。 

 

 

 

 

 

 

 

                                                 
202 莊惠茹：《兩周金文軍事動詞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年）頁 130

註 31。 
203 朱歧祥：《殷墟甲骨文字通釋稿》，頁 341。 
204 參莊惠茹：《兩周金文軍事動詞研究》，頁 130。 
205 李孝定：《金文詁林讀後記》，頁 2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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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地下資料與書本資料的參證地下資料與書本資料的參證地下資料與書本資料的參證地下資料與書本資料的參證    

周法高先生擅長以其聲韻和語法的專業，來考釋青銅銘文，並以傳世的文獻與之對

照，從而考察出彝銘中的人物、地望和上古的制度。本節將從「人物的考察」、「地望

的考察」和「制度的考察」三方面，說明周先生在這部份的研究成果。 

一一一一、、、、    人物的考察人物的考察人物的考察人物的考察    

（一） 康侯與土 

西周早期〈康侯簋〉云：「王來伐商邑，令康侯于衛。土乍厥考

彝。
206
」關於銘文中的「康侯」和「土」兩人，周法高先生對照相關的青銅器

以及《史記˙管蔡氏家》，認為他們分別為武王的弟弟「康叔封」和「冉季載」，並做了

詳細的考究。 

首先是康侯的部分，這部分可分為作兩點討論，第一是康侯的名字問題，第二是

康侯封衛的時間與《尚書˙康誥》的問題。 

關於康侯的名字問題，周法高先生指出，金文中與康侯相關的記錄有〈康侯簋〉、〈康

侯丰鼎〉、〈康侯斧〉、〈康侯刀〉、〈康侯鬲〉和〈康侯鼎〉（〈作冊疐鼎〉）。207加上周先生

沒列入的〈康侯觶〉、〈康侯爵〉和〈康侯茅〉，共有九件相關的青銅器。筆者將這些銘

文列表如下： 

 
銘文 器名 器號 時代 

王朿伐商邑，／令康侯啚康侯啚康侯啚康侯啚（鄙）于衛，／

（沫）（司）土（徒）眔啚啚啚啚，／乍（作）

氒（厥）考彝。 。 

康侯簋 04059  西周早期  

康侯丰康侯丰康侯丰康侯丰／乍（作）寶。 康侯丰鼎 02153  西周早期  

康侯康侯康侯康侯才（在）朽，／易（賜）乍（作）冊

疐貝，／用乍（作）寶彝。  

作冊疐鼎 02504 西周早期 

                                                 
206 銘文釋文依據周法高，見《金文詁林》第七冊頁 3584「」字條、頁 3607「來」字條與〈康侯考釋〉

《金文零釋》。 
207 見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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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侯康侯康侯康侯。 康侯斧 11778 

11779 

西周早期  

康侯康侯康侯康侯。 康侯刀 11812 西周早期  

康侯康侯康侯康侯。  康侯鬲 00464 西周早期  

康侯康侯康侯康侯。 康侯觶 06173  西周早期  

康侯康侯康侯康侯。 康侯爵 08310 西周早期  

康侯康侯康侯康侯。 康侯茅 11450 西周早期  

 

這些青銅器又以〈康侯丰鼎〉最為重要。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頁 42 云： 

康侯 鼎、銘云：「康侯 （封）作寶尊。」衛 康叔名封，見于康誥及衛康叔世

家，疑與康侯為一人，名號異耳。
208
 

周法高先生對容庚之說表示贊同，並指出： 

為什麼康叔名封而稱呢？古人名字相應，古「封」、「邦」一字。周禮 天官 大

宰：「布治于邦國都鄙」，因為「邦國都鄙」義類相近，所以得名「封」字「」

（即鄙）。如釋「封」為「封疆」之「封」，亦通。古人作器，自稱多稱名，稱

人多稱字，康侯 鼎是康侯一人自作，所以稱名。康侯是康侯和他的兄弟共作，

大概實際由他的兄弟季載主持，所以便稱康侯的字而不稱名了。
209
 

周先生說〈康侯〉的鑄造大概是由季載（即銘文中的「土」）所主持，從拓

片來看，確實有這個可能。凡是「土」所鑄之器，都會加上族徽「 」，雖然〈康

侯〉為康侯和「土」共同製作，但由器上的族徽「 」，可以推測此器的鑄造，

實際是由「土」所主持。 

陳夢家也認為康侯啚就是康侯封： 

此康侯圖當是康侯封：古文邦、封一字，圖、鄙一字；說文「邦，國也」，廣雅 

                                                 
208 容說見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3。 
209 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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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詁四「鄙，國也。」封與鄙當是一名一字。
210
 

有學者認為「啚」不作為康侯的名字，從語法上來看，這種說法並不正確。詳見本

章「第一節 二、內容的考釋」。 

關於康侯封衛的問題，我們可由銘文：「王來伐商邑，令康侯于衛」，得知此

器為康叔封衛時所作。
211
。然而，康侯封衛的時間有武王和成王兩種說法，這其中還牽

涉到《尚書˙康誥》的問題，以及金文中的「白懋父」，是否即文獻上的康侯封之子「康

伯髦」。
212
周法高先生將眾家說法歸納如下

213
： 

1、認為康叔封衛在成王時，康誥是周公輔成王時所作。 

2、認為康叔封衛在武王時，康誥是武王封康叔於衛的誥命。 

周先生整理出兩方說法的依據。他指出主張第一種說法的有孫星衍
214
、于省吾《易經新

證》卷三頁三，以及陳夢家〈周公旦父子考〉
215
，其根據如下： 

主張康叔封衛在成王時的根據，是左傳 定公四年，史記 周本紀、管蔡世家和書

序的記載。史記 周本紀：「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

政當國。管叔 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 管

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為衛 康

叔。」書序：「成王既伐管叔 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216
 

主張第二種說法的學者及其依據如下： 

從宋朝起、已經有人根據康誥：「朕其弟小子封」的稱呼、認為武王封康叔於衛。

                                                 
210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北京市：中華書局，2004 年 4 月），頁 13。 
211 參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13。 
212 白懋父的問題將於後面討論，此處以探討康侯和土為主。 
213 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26-27。 
214孫星衍提出〈康誥〉中「王若曰」的「王」乃周公，又說「衛民被紂化日久」，由此可知孫氏認為〈康

誥〉是周公輔佐成王時，封康侯於衛的誥命。見（清）孫星衍撰，陳抗、盛冬鈴點校：《尚書今古文注疏》，

（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87 年 9 月）頁 358、363。又見於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19-20。 
215 于省吾和陳夢家的說法見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13。 
216 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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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宋朝的胡宏（五峯）、吳棫（才老）、朱熹、蔡沈等，清朝的崔述、梁玉繩、

民國的顧頡剛、容庚等。
217
 

按主張武王時康叔封衛者，其理由歸納如下： 

1、康誥稱「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當是武王所言。 

2、康誥首數十字為錯簡。 

3、康誥「寡兄」為武王自稱。 

4、康誥稱「孟侯」，康叔不是武王的少弟。 

5、康誥、酒誥、梓材未言及武王及管 蔡謀反的事。 

6、今本竹書紀年，史記 續三王世家，後漢書的資料。 

第 1－5 項證明康誥是武王時作的，並假定康誥是封康叔於衛的誥命，因此就說

康叔封衛是在武王而不在成王時了。
218
 

周法高先生認為以上兩種說法都有其缺失，並提出了第三種說法，即「康叔封衛在

成王時，康誥是武王封康叔於康的誥命
219
」： 

上面的正反兩說爭執的焦點都集中在康誥上面。一面認定康誥是武王封康叔於衛

所作，而否定了史記 書序諸書的記載；另一面相信史記諸書的說法，而認為康

誥是周公輔成王時所作。那麼我們現在能不能有第三種解釋呢？我們可以假定康

誥是武王封康叔於康的作品。
220
 

針對《書序》中記載〈康誥〉、〈酒誥〉和〈梓材〉作於成王之時
221
，周先生就此三篇

內容提出質疑，他說： 

                                                 
217 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14－15。 
218 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18。 
219 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27。 
220 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22。 
221 〈尚書˙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 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見周法高：〈康

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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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序說康誥 酒誥 梓材都是同時作的。朱子已經懷疑梓材，雷學淇也說：「梓材

自『王啟監』以下，亦臣告君之辭，皆與封康叔無與，序不足據也。」……我們

從文字的內容來看，也看不出康誥和酒誥是同時所作的證據。康誥稱「小子封」

四次，而酒誥只稱「封」，沒有一次稱「小子封」的。康誥「康」字七見，酒誥

無「康」字。在用字上也有不同。
222
 

羅聯添等學者，也指出： 

〈百篇書序〉雖出先秦，敘書義則未必皆是。蓋序或是編書者所纂，或是編書者

自作，究非各篇書之作者自言，誤傳誤會之處必當有之，譬如〈高宗肜日〉、〈〈〈〈康康康康

誥誥誥誥〉〉〉〉、〈費誓〉諸篇之序，案之經文皆有未合。……當一以經文為斷，不可執書序

為難也。
223

 

周法高先生認為〈康誥〉是武王封康侯於「康」的誥命，並引用孫星衍的說法來說

明「康」作為封地的根據，孫氏云： 

以康為國名者，史記 衛康叔世家索隱云：「康、畿內國名。宋忠曰：康叔從康

徙封衛。畿內之康、不知所在。」案司馬氏貞引宋忠之言，是康之為國，出世本

也。……案康叔子又稱康伯，則康非諡甚明；舊說以為國名，是也。
224
 

孫氏指出「康」在今天的汝州。對此，周法高先生說，「汝州在洛陽之南，原也是殷代

的地方」，並認為「康」的地望可與〈康誥〉「肆汝小子封在玆東土東土東土東土」、「王若曰：往

哉封！典聽朕誥。汝乃以殷殷殷殷民民民民世享」兩句對應。
225
以下為孫星衍對於康地的考察： 

路史 國名紀云：「姓書：康叔故城在潁川。宋衷以為畿內國。」姓書蓋何氏姓

苑，今亡。云「在潁川」者，說文：「邟、潁川縣。」漢書 地理志：潁川有「周

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邟。」集韻：邟、縣名，在潁川。又有「」，同音，

                                                 
222 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26。 
223 羅聯添、戴景賢、張蓓蓓、方介編著：《國學導讀》（臺北市：巨流圖書有限公司，1990 年），頁 173-174。 
224 （清）孫星衍撰，陳抗、盛冬鈴點校：《尚書今古文注疏卷十五》，（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87 年 9

月）。孫氏說法見周法高：《金文零釋》（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1 年），〈康侯考釋〉，

頁 26。 
225 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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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則即「康」也。元始二年，復古稱邟，今河南 汝州是。」
226
 

對比先前兩派的說法，周法高先生提出的新說，具有重大的意義。「認為康叔封衛

在成王時」的學者，把〈康誥〉當作成王時封康侯於衛的誥命，為了解釋〈康誥〉中「王

若曰：孟侯，朕其弟弟弟弟小子封」一句
227
，提出「王若曰」的王乃周公。

228
然而傳世文獻和

地下材料，都沒有周公稱王的證據，況且〈尚書˙多方〉有「周公曰：王若曰」
229
的句

子，所以把〈康誥〉的王當作周公是不恰當的。 

「認為康叔封衛在武王時」的學者，其理論建立在「康誥是武王封康叔於衛的誥命」

上，然而，這個論點的依據卻僅是《書序》的記載，對於《史記》的記載，沒有提出合

理的解釋。周法高先生認為： 

縱使認為康誥是武王時所作，也不能證明（2）說的可靠，因為他們沒有法子證

明康誥是武王封康叔於衛的誥命啊！
230
 

周法高先生的意見，解決了康侯封衛的時間及〈康誥〉和〈康侯〉的時代問題。

之後，陳夢家和屈萬里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陳夢家 1955 年說：「書序以為成王所作

都有問題……康誥或是武王封康叔 封於康的誥命，故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231
」

屈萬里 1969 年《尚書今註今譯》認為「王若曰」的「王」為「武王」、「在茲東土」

的「東土」是「康地」
232
。 

其次是「土」的部分。周法高先生說：「在這兒為地名，而為人名
233

」，

他對照《史記˙管蔡氏家》，認為「土就是冉季載，他是康侯的兄弟」234： 

                                                 
226 （清）孫星衍撰，陳抗、盛冬鈴點校：《尚書今古文注疏卷十五》，（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87 年 9

月）。孫氏說法見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24-25。 
227 據〈史記˙管蔡世家〉記載，康侯封為武王和周公的兄弟，即成王的叔父。蔡九峯《書經集傳》卷四

云：「康叔於成王為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 
228 見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19。 
229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清）阮元校：《尚書正義》（台北市：藝文印書館，1979 年第七

版） 
230 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28。筆者按：周先生指的「（2）說」，即「認為康叔封衛在

武王時，康誥是武王封康叔於衛的誥命。」 
231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頁 13。原載於《考古學報》1955 年 9 月第 9 冊，頁 161-165。 
232 屈萬里：《尚書今註今譯》，（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 年 9 月初版、1988 年 8 月 12 版），頁 97。 
233 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5。 
234 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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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

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

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載冉季載冉季載。 

正義：「冉，一作，音奴甘反。或作，音同。，國名也。季載，人名也。

伯邑考最長，所以加伯；諸中子咸言叔，以季載最少，故言季載。」（《史記˙

管蔡氏家》）
235

 

聲韻方面，周先生說「（ ）」、「冉（）」可通： 

關於「」字……這字從水從木從甘，當是從水 聲，而 字又從木甘聲。
236
 

「冉」，和「甘」古音同隸談部。說文耳部：「，耳曼也，从耳，聲。，

或從甘」可見聲和甘聲通用。那麼「」和「」古音相通。
237
 

他又指出，銘文中的「（）」即「疑」字，《說文》「疑」从子聲，在聲韻上與

《史記》「冉季載」的「載」可通。周先生說： 

「」字作。甲骨文有字，卜辭通纂攷醳第三八０片下云：「當是古疑

字……金文伯疑父文作，从辵與此从ㄔ同意……小篆作疑……」說文疑字當

是字的變。
238

 

「載」和「疑」古音同隸之部。說文疑從子得聲，「子」和「載」同隸齒頭音的

精紐。那麼「載」和「疑」古音也相通。
239
 

我們從相關的青銅器來看，「（）」又寫作「 」（〈 伯卣〉，器號：05363），

                                                 
235 見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7。 
236 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4。 
237 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7 
238 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5。 
239 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7-8。關於「疑」从子聲之說，《卜辭通纂攷醳》第 380 片下

云：「秦刻詔版文歉疑作 ，从辵省（省ㄔ，存止），子聲也。小篆作疑，雖稍譌變，亦从子聲。……

說文謂『从子止匕，矢聲』者，未得其解。」說見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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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从牛聲的「」（〈疑觶〉，器號：06480），其構形基本上與甲骨和〈伯疑父簋〉的

疑字相同。「疑」在西周時从牛聲作「」，至戰國改从子聲作「 」（〈商鞅量〉，器

號：10372 ）。到了《說文》，「疑」字構形雖有部份的調整（即周法高先生認為的訛變現

象），但仍从子聲作「疑」，其聲韻與《史記》中「冉季載」的「載」可通。由此可見，

周法高先生的說法是很可信的。 

綜觀周法高先生對〈康侯〉的考釋，他不但解決了康侯的名字及其封衛時間的問

題，並成為第一位指出「土」為「冉季載」的學者，解開了「土不知為何人」

240的謎團，其意見值得參考。 

（二） 白懋父 

青銅銘文中的「白（伯）懋父」，見於西周早期的〈師旂鼎〉、〈小臣宅簋〉、〈小臣

簋〉、〈召卣〉、〈召尊〉、〈呂行壺〉、〈伯懋父簋〉和〈御正衛簋〉中。除了〈御正衛簋〉

云「懋父」外，其餘幾件皆云「白懋父」。郭沫若、吳其昌和周法高先生，認為白懋父

乃康侯封之子，即文獻中的「康伯髦」，又寫作「王孫牟」、「中旄父」。郭氏、吳氏首先

將白懋父與文獻記載對照，周法高先生則進一步解釋白懋父與康伯髦的聲韻和時代問

題。 

關於文獻中的相關記載，郭沫若和吳其昌引用的資料如下：
241
 

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即熊盈以畔。……二年作師旅，臨衛政（征）

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彔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陵。凡所

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臣遷于九里。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中旄父中旄父中旄父宇

于東。（《逸周書˙作雒解》） 

中旄父蓋即康叔之子康伯也，史記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索引云：

「系本康伯名，宋忠云：即王孫牟王孫牟王孫牟王孫牟也。」按左傳稱王孫牟父是也（見昭十二年）。

                                                 
240 楊樹達：〈司土跋〉《積微居金文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10 月），頁 381。 
241 所引文獻資料見周法高：《金文零釋》（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1 年），〈師旂鼎考釋〉，

頁 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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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聲相近，故不同耳。（孫詒讓《周書斠補》） 

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衛康叔衛康叔衛康叔子子子子牟牟牟牟，晉侯燮，齊太公子伋，俱事成王。（《史記

˙楚世家》） 

郭沫若〈小臣簋銘考釋〉說： 

今案本銘之白懋父，即康伯髦、王孫牟父，中旄父也。中乃字之，懋牟髦旄，

乃聲之通轉，康則康叔之舊封邑也。
242
 

吳其昌說： 

康叔為文王子，故康叔子牟，得名為「王孫牟」也。
243
 

針對文獻中「中旄父」的次第「仲」，與「白懋父」的「伯」不同，吳其昌提出解

釋道： 

然則其次為「伯」而非「仲」，甚讅。作雒解作「仲」，蓋誤也。今前後五銅器

皆作「白懋父」，可證實矣。故「白懋父」「懋父」者，即經典「康伯髦」「牟

伯」「王孫牟」「中旄父」也。「懋」「牟」「髦」「旄」，本係一聲，「懋」

其本字，「牟」「髦」「旄」其同聲通假別字耳。
244
 

除了聲韻上「懋」與「髦」能相通之外，銘文中的記載也能說明白懋父的身分。〈小

臣簋〉記載白懋父奉周王之命，領「殷八師」征伐「東夷」：「白（伯）懋父／（以）

殷八（師）征東尸（夷）」。這個事蹟，說明了白懋父乃康叔封之子康侯髦。康叔最

早封於「康」，「康」本殷地，故〈康誥〉中云：「王若曰：往哉封！典聽朕誥。汝乃

以殷殷殷殷民民民民世享」。白懋父能率領「殷八師」，正說明了他的身分。 

有學者對「白懋父」即「康伯髦」提出質疑。Loehr 說： 

第一，「伯」和「仲」的不一致； 

                                                 
242 郭說見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45。錄自郭沫若《金文叢考》頁 233。 
243 吳說見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46。錄自吳其昌《金文厤朔疏證續補》，《武漢大學文

哲季刊》二卷二號（1932 年），頁 340。 
244 吳說見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46。錄自吳其昌《金文厤朔疏證續補》，《武漢大學文

哲季刊》二卷二號（1932 年），頁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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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懋」「牟」「毛」在上古並不同音； 

第三，康伯在成王初年是否已經長成足夠做將帥。
245
 

針對第一、第二點，周法高先生從聲韻上指出： 

其實前兩點是不成問題的。「康伯髦」的「髦」和「中旄父」的「旄」是同音的，

而從記載上看，「康伯髦」確實是「王孫牟」；所以「旄」「髦」和「牟」是一

個人也是不成問題的。「懋」字所從得聲的「矛」字、和「牟」又是同音。跟據

高本漢氏的擬音： 

懋：muǱ（侯部） 

牟：miog（幽部） 

旄、髦：moǱ（宵部） 

聲母同為ｍ-，韻尾輔音同為-ｇ，元音同為後高元音一類，在音韻上也非常適合。

「康伯」的「伯」，和「伯懋父」的「白」也很吻合。 

至於康伯的年紀問題，周先生說，由於 Loehr 認為康叔封衛在成王時，〈康誥〉為

周公輔成王時所作，因此，Loehr 假定康叔之子康伯髦在成王親政時，只是個未冠的青

年，不能率領軍隊，與金文的白懋父不是同一個人。
246
 

對此，周先生根據「康叔封衛在成王時，〈康誥〉是武王封康叔於康的誥命」
247
這

項證明，指出： 

假使我們採取古本竹書紀年武王崩年五十四的說法，那時他的少弟康叔封可能為

四十歲左右；在成王親政時約為五十歲左右，那時康叔封的兒子康伯髦可能為三

十歲左右，當然可以率師東征，父子同在王家服務了。 

周先生在「白懋父」考定上的成就，在於聲韻的進一步闡發，與年代問題的解決。

聲韻上，他對「懋」「牟」「髦」「旄」做了詳盡的說明。年代上，他解決了康叔封衛

                                                 
245 Loehr 之說見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47。 
246 見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47-48。 
247 詳見本節「（一）康侯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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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代與〈康誥〉記載的問題，並對康伯髦在成王時的年齡做了合理的推測。這兩點乃

周說之最大貢獻。 

（三） 楚王 

春秋晚期〈楚王鐘〉云：「隹王正月初吉丁亥，楚楚楚楚王王王王自乍鈴鐘，其聿其言。」

關於銘文中的「楚王」，學者有不同的意見。羅振玉以為「楚王」即文獻中的楚成

王，郭沫若認為「當即楚悼王」，周法高先生以為「『』當即楚共王之名。」以下為〈楚

王鐘〉拓片及各家說法之根據。 

 
楚王鐘248 

   

器號：00053 

 

羅振玉將「」釋作「頵」，認為即「楚成王」之名。他說： 

楚王名作「」，殆「頵」之壞字。古器物範有損，則文字鑄成亦損。此鐘

「鈴鐘」之「鈴」，損下少半。「其書其言」，「書」字亦損下半；「言」字中直畫

不完；則「頵」字亦為損無疑也。「頵」為楚成王名。春秋左氏傳文王元年經：

「冬二月、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公羊 穀梁二氏「頵」均作「」，史記 楚世

家作「惲」。此鐘作「頵」，與左氏同。（《貞松堂集古遺文》卷一頁四）
249
 

                                                 
248 拓片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一冊）》（上海市：中華書局，1984 年 8 月），

頁 42、43。 
249 羅振玉說法見周法高：〈楚王鐘的時代〉，《金文零釋》，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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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羅振玉說「」為「頵」之壞字，郭沫若提出反駁，周法高先生也對郭氏的糾正表

示認同。
250
以下為郭氏的論述： 

羅振玉以「」為「頵」之壞字，謂即楚成王。……今案其說非是。就拓本觀之，

「」字絕非壞字，字葢「頷」之異文，从頁今聲也。（《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

頁一六八）
251
 

郭沫若認為「楚王」當是「楚悼王」： 

悼王名史記 六國年表及通鑑均作「類」，而楚世家作「疑」。「類」當即「」

若「頷」之字誤。世家文葢本作「」若「頷」，因彔年表者已誤為「類」，讀

者疑之，遂於字旁注一「疑」字，其後彔書者又誤以「疑」字易正文也。（《兩

周金文辭大系攷釋》頁一六八）
252
 

針對這段論述，周法高先生說：「郭氏疑『類』為『』之字誤，也是沒有根據的。
253

」

我們從字形上來看，「類」小篆作「類」，與銘文中的「（）」相異，與小篆「頷

（頷）」也不盡相同，沒有形體混淆的可能。周先生認為「類」、「疑」二字字義相近，

可能一個是名、一個為字，並指出「其後彔書者又誤以『疑』字易正文」的說法是不可

信的： 

說文九上頁部：「類、難曉也。从頁米。」段注：「『』『類』古今字。」又

十四下子部：「疑、惑也。」二字義相關連。古人名字相應，可能「類」及「疑」

為一名一字。郭說牽強互會（筆者按：應是牽強附會之字誤），不可從。
254
 

周法高先生認為「『』當即楚共王之名」
255
，他指出文獻記載中，共王之名有作

審、也有作箴，聲韻上「審」、「箴」和从「今」聲的「」可通。以下為周先生引用

之文獻： 

                                                 
250 周法高先生說：「案羅氏誤認『』為『頵』之壞字，郭氏已經糾正了。」見周法高：〈楚王鐘的時

代〉，《金文零釋》，頁 114。 
251 郭沫若說法見周法高：〈楚王鐘的時代〉，《金文零釋》，頁 113－114。 
252 郭沫若說法見周法高：〈楚王鐘的時代〉，《金文零釋》，頁 114。 
253 周法高：〈楚王鐘的時代〉，《金文零釋》，頁 114。 
254 周法高：〈楚王鐘的時代〉，《金文零釋》，頁 117。 
255 周法高：〈楚王鐘的時代〉，《金文零釋》，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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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 晉語六：「楚恭王帥東夷救鄭。」 

韋注：「恭王、楚莊王之子箴箴箴箴也。或作審審審審。」 

國語 楚語上：「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 

韋注：「莊王、楚成王之孫、穆王之子旅也。士亹、楚大夫。審審審審、、、、恭王恭王恭王恭王名也名也名也名也。」 

黃丕烈札記：「此當是『箴或作審，恭王名也』；與前第十二卷晉語解同，脫三

字耳。『箴』『審』音相近，見鄭周禮 羽人注。」 

汪遠孫攷異四：「大子箴，補音作『葴』，晉語六又作『箴』；『葴』『箴』形

近易淆，未知孰是。」
256
 

聲韻上，周先生指出，韻母方面，从「今」聲的「」與从「咸」聲的「箴」同隸

侵部；聲母方面，「今」屬舌根音，「箴」、「審」屬舌面音，上古時舌根音與舌面音

互諧，故「」、「箴」可通： 

古音「審」與「咸」聲、「今」聲、「含」聲之字，同隸侵部同隸侵部同隸侵部同隸侵部。郭氏說「」葢

「頷」之異文，可從；因為「含」也是從「今」得聲的。在聲母方面，「今」隸

見紐，和「含」、「咸」隸匣紐，同屬舌根音同屬舌根音同屬舌根音同屬舌根音。「箴」隸照紐，和「審」隸審紐，

同屬舌面音同屬舌面音同屬舌面音同屬舌面音。董同龢先生上古音韻表稿曾經注意到舌面音和舌根音互諧的現象，

並且假定「箴」的上古音聲母為「部位偏前的舌根音」。那麼，「箴」和「」

的聲韵都很相近，所以能夠相通。
257
 

周法高先生又從〈楚王鐘〉的形制，說明此器的時代與共王在位的時期相吻合，

並指出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謂「器有紐，枚平，花紋乃所謂『秦式』，葢戰

國時代之器，不得遠至春秋中葉」258的說法是不對的： 

其實所謂「秦式」或「淮式」的時代，根據高本漢氏的研究，約為 650－200 B.C.，

大約興於春秋中葉。楚共王在位，當魯成公元年到襄公十三年（590－560 B.C.），

                                                 
256 周法高：〈楚王鐘的時代〉，《金文零釋》，頁 114-15。 
257 周法高：〈楚王鐘的時代〉，《金文零釋》，頁 115。 
258 郭沫若說法見周法高：〈楚王鐘的時代〉，《金文零釋》，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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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制花紋上也說的過去。至於羅說為楚成王（671－626 B.C.），在字形上既

說不過去，在時代上也嫌太早。郭說為楚悼王（401－381 B.C.），在字形上也

無法成立。
259
 

以下將楚王在位時間及各家主張列表，以便對照： 

 

楚王 

時代 西元 楚王 楚王名 主張學者 

春秋 
671－626 B.C. 成王 頵、、惲 羅振玉 

590－560 B.C. 共王 箴、葴、審 陳夢家、周法高 

戰國 401－381 B.C. 悼王 類、疑 郭沫若 

 

在周法高先生發表此文之前，陳夢家已於 1939 年提出相同的看法，可惜在聲韻方

面沒有深入的探討。對此，周先生說： 

本文草成後，獲見長沙古文物聞見記陳夢家序頁十一註九云：「楚王，余釋為

楚恭王 葴，『今』『咸』古音同。」深喜鄙見與之不謀而合。惟惜語焉不詳，

因仍存此文。
260
 

周先生是第一位對此字聲韻進行深入探究的學者，他考察銘文字形與聲韻，並對照文獻

以及青銅器的形制，得出「楚王」即為「楚共王」的結論。馬承源 1988 年出版的《商

周青銅器銘文選》也將「楚王」作為「楚共王」處理。
261
周先生嚴謹而又全面的論述，

至今仍深具學術價值。 

 

 

 

 

                                                 
259 周法高：〈楚王鐘的時代〉，《金文零釋》，頁 116。 
260 周法高：〈楚王鐘的時代〉，《金文零釋》，頁 116。 
261 見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四卷，頁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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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地望的考察地望的考察地望的考察地望的考察    

（一） 「不姑」即「不羹」 

春秋早期〈鄧公簋蓋〉中有「不故（姑）」一地。全版銘文如下： 

 

鄧公簋蓋 銘文釋文262 

 

隹（鄧）九月初吉、不

故 屯夫人（始）乍（迮）

公，用為屯夫人

。 

時代 春秋早期 

器號 04055  

 

關於銘文中的「不故（姑）」，郭沫若把它當作「薄姑」，而後馬承源和中研院「殷

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也持相同看法。郭沫若說： 

不故疑即薄姑，漢書 地理志（下、齊地分）：「殷末有薄姑氏為諸侯，周成王

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左傳作蒲姑（昭九年），漢志

瑯琊郡下復作姑幕。今山東 博興縣東北地域也。蓋薄姑氏雖衰，後世子孫猶守

其血食未墜，故此與鄧為婚姻也。「乍公」與叔姬簠「叔姬 霝乍黃邦」同

例。乍，迮省，嫁也，適也。
263

 

                                                 
262 銘文釋文依據周法高：〈不姑考〉，《金文零釋》，頁 136。 
263 見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頁 177。收錄於郭沫若著、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郭

沫若全集》（北京市：科學出版社，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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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承源引用《史記˙周本紀》成王時的資料：「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
264

」

認為： 

是薄姑之君被黜，其國衰，而其子孫尚存。至春秋初世，薄姑氏之裔仍與小國通

婚。
265
 

針對郭沫若的說法，周法高先生從聲韻、時代及地理三方面，提出「不故」並非「薄

姑」： 

案「不」隸古音之部，「薄」隸魚部，韵部不同。薄姑滅於周初，距春秋的時代

已遠；而且據郭說，薄姑今山東省北部，鄧在今河南省西南，相距亦頗遙遠，非

也。
266

 

周法高先生對郭說提出的反駁，又以時代尤為值得注意。根據《漢書》記載，「薄

姑」滅於成王之時。在地下材料中，我們也可以找到印證。西周早期〈方鼎〉云： 

隹周公于征伐東 

尸（夷），豐白豐白豐白豐白（（（（伯伯伯伯）、）、）、）、尃古尃古尃古尃古（（（（薄姑薄姑薄姑薄姑））））咸咸咸咸。。。。公 

歸于周廟。戊 

辰，酓秦酓，公（賞） 

貝百朋，用乍鼎。
267

 

銘文中說「豐白（伯）、尃古（薄姑）咸」；關於「」字，吳振武從形、音、義三

方面，將「」釋為「殺」，訓作「克」。
268

〈方鼎〉記載的，正是周公征討東夷，

而後能夠攻克的史實。可見「薄姑」在西周初年，就已經被平滅了。至於馬承源所引的

史料，只記載了將奄國國君遷往薄姑舊地的事件，並不能證明「薄姑」的殘存： 

                                                 
264 見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四卷，頁 497。 
265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四卷，頁 497。 
266 周法高：〈不姑考〉，《金文零釋》，頁 136。 
267 〈方鼎〉的器號為 02739。銘文釋文依據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卷，頁 17。 
268 見吳振武：〈「」字的形音義〉，收於《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台灣師

範大學國文學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1999 年 8 月 8 日初版），頁 225-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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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

夷，殘奄，（夾註） [一]【集解】鄭玄曰：「奄國在淮夷之北。」 【正義】奄音於險反。

括地志云：「泗（水）〔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徐國，即淮夷也。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

也。」遷其君薄姑 。（夾註） [二]【集解】馬融曰：「齊地。」 【正義】括地志云：

「 薄姑 故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 薄姑氏，殷諸侯，封於此，周滅之也。」（《史記˙

周本紀》）269 

一個滅於周初的國家，是否能捱過三百多年的時間到春秋
270

而「血食未墜」、「子

孫尚存」，並從薄姑（位於山東）遠嫁鄧國（位於河南），是令人懷疑的。因此，將春

秋的「不故（姑）」當作周初時的「薄姑」是不可信的。 

關於〈鄧公簋蓋〉的「不故（姑）」，周法高先生從聲韻、時代及地理三方面，推

測「不故（姑）」即文獻中的「不羹」。聲韻方面，周法高先生說： 

又「羹」、「更」同音，隸古音陽部，「姑」隸魚部，魚陽二部為陰陽對轉，聲紐

同隸見紐，音也相近。
271

 

周先生指出「古音魚部陽部相通的例子很多」272，並引用王念孫《讀書雜志餘編（上）》

〈呂氏春秋〉「焉不知其所由」條來說明這個現象： 

此以「雨」、「景」、「所」為韻（「景」字古音在養部。養部之音，多與語部相通；

故「景」與「雨」、「所」為韻。樂記「和正以廣」，與「旅」、「鼓」、「武」、「雅」、

「語」、「古」、「下」為韻。淮南 原道篇：「翱翔忽區之上」，與「下」、「野」、「與」、

「後」為韻。繫辭傳：「易之序也」，虞翻本「序」作「象」；考工記「陶瓬」，鄭

司農云：「瓬讀為甫始之甫」；皆其例也。）
273

 

                                                 
269 （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收錄在「漢籍

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史／正史／史記／本紀 凡十二卷／卷四 

周本紀第四(P.111)】 
27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殷周金文集成》認為西周約在公元前十一世紀末到前 771 年，

春秋早期為公元前 770 到前七世紀後半。 
271 周法高：〈不姑考〉，《金文零釋》，頁 138。古書中「不羹」也有作「不更」，故周法高云「羹」、「更」

同音。 
272 周法高：〈不姑考〉，《金文零釋》，頁 138。 
273 王念孫說法見周法高：〈不姑考〉，《金文零釋》，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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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方面，周法高先生指出，文獻上「不羹」與「鄧」二國，在春秋時尚存，與此

銘相符。周先生引用的文獻資料如下： 

左傳昭十一年：「楚子城陳 蔡 不羹不羹不羹不羹。」 

國語 楚語上：「靈王城陳 蔡 不羹不羹不羹不羹。」 

韋昭注：「三國、楚別都也。魯昭八年，楚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十一年，滅

蔡，使公子棄疾為蔡公。今穎川 定陵西北有不羹亭不羹亭不羹亭不羹亭，襄城西北有不羹城不羹城不羹城不羹城。」
274
 

左傳莊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鄧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還年，楚

子伐鄧鄧鄧鄧。十六年，楚復伐鄧鄧鄧鄧，滅之。」 

杜注：「魯莊公十六年。」
275

 

地理方面，周法高先生從文獻上判斷「不羹」與「鄧」位置相近，並指出郭沫若認

為鄧國故地在河南鄧縣是錯誤的。276周先生引用資料如下： 

漢書 地理志潁川郡：「定陵，有東不羹。」 

補註：……王先謙曰：「不羹見左 昭十一年傳，續志同。一統志：『東不羹城，

今舞陽縣西北。』」 

又：「襄城，有西不羹。」補註：「續志同。一統志：『在縣東南二十里。』」
277
 

漢書 地理志南陽郡：「鄧，故國。」應劭曰：「鄧侯國。」王先謙曰：「……一統

志：『故城今襄陽縣北。』」
278
 

將「不故」釋作「不羹」，不但解決了時代上的問題，且不羹與鄧國相距不遠，聯

姻的可能性也較大。周法高先生的推論，在今日仍深具參考價值。 

                                                 
274 周法高：〈不姑考〉，《金文零釋》，頁 137。 
275 周法高：〈不姑考〉，《金文零釋》，頁 137-138。 
276 郭沫若於《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頁 177 指出「鄧國故地在今河南鄧縣。」見周法高：〈不姑考〉，

《金文零釋》，頁 136、138。 
277 周法高：〈不姑考〉，《金文零釋》，頁 137。 
278 周法高：〈不姑考〉，《金文零釋》，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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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即「冉（）」 

西周早期〈康侯簋〉云：「王來伐商邑，令康侯于衛。土乍厥考

彝。
279
」從書寫慣例來看，銘文中的「」為地名，「土」為職名，「」為私名。

周法高先生對照《史記˙管蔡世家》，認為「土」為武王的兄弟「冉季載」。
280
也

就是說，「」為文獻中的「冉（）」地。聲韻方面，周先生指出从甘聲的「」與

「冉（）」古音同隸談部，可通；又《說文》耳部：「，耳曼也，从耳，聲。，

或從甘」，「可見聲和甘聲通用」
281
。 

關於「」的地理位置，周法高先生依據文獻資料，整理出三種可能：1、荊門縣

之那口城，2、開封府境，3、汝南平興縣。周先生引用的資料如下： 

1、荊門縣之那口城
282
 

冉、國也。……冉或作。……賈逵曰：「文王子聃季之國也。」莊十八年：「楚

武王克權，遷於那處。」杜預曰：「那處，楚地。南郡 編縣有那口城。」聃與

皆音奴甘反。(《史記˙管蔡世家索隱》) 

、氏。風俗通:周文王第十子季載之後（本史記）。案世系譜：季載，

文王第十七子。周有聃啟（見文十四年氏族略二），國于那處。今湖廣 安陸府 荊

門州東南有那口城。不知何年滅于楚。莊十八年遷權於那處，則之滅，又在權

前矣。（梁玉繩《左通補釋》卷七） 

周先生並補充道：「沈欽韓左傳地名補注卷三也以冉為荊門州之那口城。」 

 

2、開封府境 

按為聃為文王子，聃季之國，不知其地。國語：「聃由鄭姬。」蓋因鄭姬而亡。

                                                 
279 銘文釋文依據周法高，見《金文詁林》第七冊頁 3584「」字條、頁 3607「來」字條與〈康侯考釋〉

（《金文零釋》）。 
280 參本章「第四節  一、人物的考察（一）康侯與土」。 
281 見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4、7。 
282 以下三段引文（《史記˙管蔡世家索隱》、梁玉繩《左通補釋》、沈欽韓《左傳地名補注》）見周法

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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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二年，鄭有聃伯，似鄭滅之以為采邑，當在開封府境。（江永《春秋地理考釋》）

283
 

3、汝南平興縣 

那當通作 ，即沈國也。下文「為晉滅沈」，杜預曰:「汝南 平興縣有 亭」，

是也。即冉季載所封地。（洪頤煊）
284
 

綜觀這三種說法，周先生說： 

幾說不同，也不可確考，不過都說是在函谷關以東的地方。我們看到白（筆者

按：即「伯」）所作的幾個器，都在濬縣的衛墓出土，可能國是在接近衛國的

地方。江氏假定在開封附近，和濬縣地望較近。
285

 

有學者對「」持不同的看法。于省吾《尊古齋所見吉金圖》將之隸定作「者」286，

周法高先生認為：「于氏釋為『者』，是不對的。
287

」從字形上來看，「者」金文作「」，

與「 （）」不同。 

又，陳夢家將「」釋作「沫」，他說： 

此器之「 」從水味聲，應釋作沫或沐。卜辭地支「未」或作「木」，所以沐即

沫：說文「沫，洒面也」，「沐，濯髮也」，義既相近，聲亦相同。
288
 

陳氏對照文獻，認為「沫」或作「妹」，而「朝歌、殷虛、商虛、沫、妹、衛、舊衛並

是一地」
289

，並指出其地望：「朝歌故址在今淇縣東北，而今淇縣城西南距汲縣（舊衛徽

府治）
290

」。陳氏引用的部分文獻如下： 

漢書地理志  朝歌朝歌朝歌朝歌，紂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衛衛衛衛。 

                                                 
283 見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12。 
284 見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12。 
285 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12。 
286 容庚之說見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2-3。 
287 周法高：〈康侯考釋〉，《金文零釋》，頁 4。 
288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北京市：中華書局，2004 年 4 月），頁 13。 
289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頁 12。 
290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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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地志 紂都朝歌，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本妹妹妹妹邑，殷王武丁始都

之。（周本紀正義引） 

淇水注  自元甫城東南逕朝歌縣北，竹書紀年晉定公十八年淇絕于舊衛，即此

也……其水南流，東屈逕朝歌城南，晉書 地道紀曰本沫邑沫邑沫邑沫邑也。詩（桑中）云爰

采唐矣，沫之鄉矣。殷王武丁始遷居之，為殷都也。……武王以殷之遺民封紂子

武庚于茲邑。……周討平，以封康叔為衛。291 

筆者認為陳氏之說，仍需斟酌。他已從文獻上證明「沫」和「衛」並是一地，只是

不同時期名稱有所不同。然〈康侯〉中「衛」、「」並見，云：「令康侯于衛衛衛衛」、

「土乍厥考彝」，可見「衛」、「」為兩個不同的地方，由此可知「」

不得釋作「沫」，應從周法高先生釋為「冉（）」。 

三三三三、、、、    制度的考察制度的考察制度的考察制度的考察    

（一） 約劑制度的研究 

關於上古的約劑制度，周法高先生說：「金文中往往記載約劑之事」，他指出〈格

伯敦〉（〈倗生簋〉）、〈散氏盤〉、〈曶鼎〉等，皆屬「治地之約」，內容記田畝契

券之事，並引王國維〈散氏盤考釋〉與吳闓生《吉金文選》〈曶鼎〉說明。
292

 

金文中，田畝土地方面的約劑制度，學者已有諸多討論，並取得很好的成績，然而

在「治民之約」的討論上，卻始終是空白的。周法高先生的貢獻，即在於對「治民之約」

的討論。他認為〈師旂鼎〉的內容，與《周禮》「治民之約」的記載相符： 

周禮 秋官：「司約載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約治民之約治民之約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

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摰之約次之。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

約劑書於丹圖。」 

                                                 
291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頁 12。 
292 見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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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注：「此六約者，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劑謂券書也。治者，理其相抵冒

上下之差也。……民約謂征稅、遷移、仇讎既和，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七

族在魯 衛，皆是也。……大約劑，邦國約也。書於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
293

 

西周中期〈師旂鼎〉紀錄了「師旂眾僕不從王征于方」的紛爭發生後，白懋父的裁

定與事情的源委。周先生認為，其性質正好屬於「治民之約」的範圍。
294
〈師旂鼎〉云： 

唯三月丁卯，師旂眾僕不從王征于方，（歸）吏（使）氒（厥）友弘告于白

懋父，才（在）。白懋父罰得 （繭）古三百。今弗克氒罰。懋父令曰：

「義（宜）（播）氒不從氒右征。今毋， 又（有）內（納）于師旂。」

弘告中史書、旂對旂對旂對旂對氒氒氒氒于于于于彝彝彝彝。
295

 

周法高先生指出「旂對氒于彝 」的「」
296
，即《說文》「」字。《說文》云：

「……讀若概讀若概讀若概讀若概」，「（概）」、「質」古音同隸脂部，可以相通。「質」乃「質要」

之意，《左傳》昭公六年杜注云：「質要，契券也」。
297
 

周先生說：「〈師旂鼎〉中所有的名詞如『厥右』、『中史』、『』（質）等都是約

劑上的術語」，「約劑當然另有雙方存執的契券。其所以鑄於彝器，恐怕是由於徵信和

避免遺忘的緣故」。
298
 

在周先生之前討論「」字的學者，有郭沫若、于省吾和吳其昌。郭沫若將之釋讀

為梗概之「概」；于省吾取《說文》「，深堅意也」，將之釋作「厚意」；吳其昌將

之釋作立誓之「誓」。
299
這些釋讀於此銘或許可通，但卻無法解釋〈匜〉「白揚父成

（）」。1975 年出土的〈匜〉，乃「牧牛」與其師發生紛爭後，由白揚父出面裁定，

成此質要，最後鑄於彝器。其性質與〈師旂鼎〉一樣，屬於「治民之約」。若將「」

                                                 
293 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70。 
294 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72。 
295 釋文依據周法高先生：〈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38。 
296 周法高先生將「」隸作「」。筆者在對照同版的「斤 」、「丮 」、「刀 」、「人 」等部

件後，認為此字从「尸」，可依容庚從嚴隸定作「（）」，「」即「」字。 
297 見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69-70。1973 年，由張日昇、林潔明合編的《周法高上古

音韻表》（臺北：三民書局），已將「概」歸為微部，微部與脂部相近，仍可相通。 
298 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72。 
299 三家說法見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64-66。郭說引自《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

頁 372，于說引自《雙劍誃吉金文選》，吳說引自《金文厤朔疏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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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作「厚意」，則不合文義。又此銘有「牧牛則誓」之語，因此將「」釋作「誓」也

不合適。然釋作「質要」之質，卻依舊可通。 

馬承源在 1988 年出版的《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卷三）》中，將「」作為動詞，認

為「此處當讀作刻」，意為「刻于尊彝」。然〈師旂鼎〉云：「旂對氒于彝」，「對」

為此句之動詞，若再將「（刻）」作為動詞，則此句就成了「動詞（對）＋代詞（氒）

＋動詞（）」的特殊結構，在語法上不好理解；反之，「動詞＋代詞＋名詞」卻很常

見，如〈班簋〉「公告氒事于上」。因此，「」應從常態作為名詞。 

李學勤將〈師旂鼎〉與〈匜〉的「」釋作「讞」，指出其意義接近於現代的判

決，並引《說文通訓定聲》說明从「」聲的字與从「獻」聲的字，常可互通。300李氏

的訓解亦可通，然〈師旂鼎〉有「氒右」等約劑術語，將「」解釋作質要之質，應該

更為合適。 

周法高先生通過地下材料與文獻的相互印證，為青銅器補上了「治民之約」這塊空

缺的拼圖，也為傳世文獻找到了地下材料的證實，其說深具參考價值。 

（二） 女子之字的研究 

傳世典籍中有女子稱字的制度，記載如下： 

《禮記˙曲禮上》：「女子許嫁笄而字。」 

《儀禮˙士昏禮》：「女子許嫁，笄而禮之，稱字。」
301

 

典籍雖明文記載「女子許嫁笄而字」，但對於周代女子之字的稱呼狀況，學者持不

同看法。王國維說，金文中的「某母」為女子之字： 

余讀彝器文字，而得周之女字十有七焉。蘇冶妊鼎曰：「蘇 冶妊作虢妀魚母魚母魚母魚母賸

鼎」；妀者，蘇國之姓，魚母其字也。陳侯鼎曰：「陳侯作□媯 囧母囧母囧母囧母媵鼎」；

陳侯匜曰：「敶子作 孟媯 母母母母媵匜」，媯者陳姓，囧母、母，其字也。……

齊侯匜曰：「齊侯作虢 孟姬 良母良母良母良母寶匜」……辛仲姬鼎曰：「辛中姬 皇母皇母皇母皇母作尊

                                                 
300 李學勤：《青銅器與古代史》（臺北市：聯經，2005 年初版），頁 391。 
301 見周法高：〈說女子之字〉，《金文零釋》，頁 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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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余謂此皆女字。女子之字曰某母，由男子之字曰某父。……男子字曰某

父，女子曰某母。葢男子之美稱，莫過於父；女子之美稱，莫過於母。男女既冠

笄，有為父母之道，故以某父某母字之也。
302

 

針對王國維的說法，郭沫若提出反駁云：「古人女子無論已嫁未嫁均稱某母……今

案某母當是女名，或省去母字」
303

。周法高先生對郭說表示贊同，並舉出不加「母」的

女名，如〈魯大宰原父簋〉的「牙」：「魯大宰父作季姬 牙牙牙牙媵」、〈魯伯厚父盤〉

的「艅」：「魯 白大父作仲姬 艅艅艅艅媵盤」。
304
 

郭沫若認為，古時女子以丈夫之字為字。： 

古時女子無字，出嫁則以其夫之字為字。就見于彝銘者言，如頌鼎：「皇考叔、

皇母姒」，召伯虎：「幽伯 幽姜」，鎛：「皇祖聖叔、皇妣聖姜，皇祖

又成 惠叔、皇妣又成 聖姜，皇考仲、[皇母子仲姜]」，均其例證。故當其未

許人時曰「待字」也。
305

 

對此，周法高先生指出，郭氏引用的例證，皆為死後的諡號，並非是女子之字，「郭

氏的說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他並沒有什麼文獻上的根據。他所舉「叔」、「姒」數例，都是死後的稱呼，

無一係生前所稱者。郭氏雖主生稱諡之說，然春秋 戰國時代確已有死諡的習慣。

這恐怕也和衛莊姜、魯文姜的稱呼相似。
306

 

關於女子之字的問題，周法高先生以青銅銘文「魯大徒子仲白作其庶女 孟姬孟姬孟姬孟姬

媵彝」（〈魯大司徒匜〉）、「魯大宰父作季姬季姬季姬季姬 牙媵」（〈魯大宰原父簋〉）、

「魯 白大父作仲姬仲姬仲姬仲姬 艅媵盤」（〈魯伯厚父盤〉）為例，指出銘文中的「孟」、「季」、

「仲」等次第，加上女子的本姓，構成女子之字；也就是說，「孟姬」、「季姬」、「仲

                                                 
302 見周法高：〈說女子之字〉，《金文零釋》，頁 173。錄自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三〈女字說〉，頁 21。 
303 見周法高：〈說女子之字〉，《金文零釋》，頁 173。錄自郭沫若〈蔡大師鼎〉《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

頁 178。 
304 見周法高：〈說女子之字〉，《金文零釋》，頁 176-177。釋文依據周法高先生：〈說女子之字〉，《金文零

釋》，頁 176。 
305 見周法高：〈說女子之字〉，《金文零釋》，頁 174。錄自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蔡大師鼎〉

頁 178。 
306 周法高：〈說女子之字〉，《金文零釋》，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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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便是古時女子之字。
307

 

周先生指出，上述這些出土的媵器，正好可與《禮記˙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

相互印證： 

案諸器皆為媵女之器，是已許嫁而尚未出嫁時所作，其「季姬」、「仲姬」、「孟

姬」的稱呼，正可為曲禮的話作證。
308

 

周先生又以〈魯大宰原父簋〉這類「字」、「名」同見的地下材料，解釋典籍中的問題。

《左傳˙定公四年》：「楚子取其妹季季季季芈芈芈芈 我我我我以出涉雎」，舊說或云「季芈」、「

我」為二人耳，或云「我」為「季羋」之字。周先生認為此二說皆非，並提出新的看

法： 

案「我」是名，季芈是字，乃一人而兼稱字及名者，和金文例同。
309

 

又有學者認為「伯」、「仲」等次第，乃古時女子之字。陳槃在《左氏春秋義例辨》

卷二頁十六說： 

喪小記曰：「復與書銘：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喪大記曰：「凡復：男

子稱名，婦人稱字」；或曰婦人稱字，或曰婦人稱伯、仲，字即伯、仲矣。
310

 

相同的看法亦見於《禮記》和《左傳》的孔疏中： 

《禮記˙喪服小記˙孔疏》： 

「婦人書姓與伯仲」者：與，及也。復則婦人稱字，此云「書姓及伯仲」，是書

銘也。姓謂如魯、姬、齊、姜也，而伯仲其次也。 

《左傳˙隱公元年》「惠公元妃孟子」，《孔疏》： 

契姓子，宋是殷後，故子為宋姓。婦人以字配姓，故稱孟子。 

針對次第即女子之字的說法，周法高先生以《禮記˙曲禮》和《儀禮˙士冠禮》的

                                                 
307 見周法高：〈說女子之字〉，《金文零釋》，頁 175-176。 
308 周法高：〈說女子之字〉，《金文零釋》，頁 176。 
309 周法高：〈說女子之字〉，《金文零釋》，頁 178。 
310 見周法高：〈說女子之字〉，《金文零釋》，頁 175。 



107 
 

記載反駁之。他指出，像「伯姬」這樣的例子，「伯」並不單獨作為女子之字，「『伯』、

『仲』加上本姓，才構成女子的字」。《禮記˙曲禮》云： 

《禮記˙曲禮上》：「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 

《孔疏》：「『男女異長』者，按冠禮：加字之時，『伯某甫，仲叔季為其所當』；

又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知女子亦知女子亦知女子亦知女子亦自自自自為叔季者為叔季者為叔季者為叔季者：春秋隱公二年：

『伯姬伯姬伯姬伯姬歸于紀』；隱七年：『叔姬叔姬叔姬叔姬歸于紀』；是也。」
311

 

又《儀禮˙士冠禮》云：「伯某甫，仲叔季為其所當」，周先生說： 

諸家雖頗有異說，但總不能不承認「伯」、「仲」下面的成份是字（或字的一部

份）。那麼女人的字，豈可不承認「伯」、「仲」下的成份是字的一部份呢？所

以「伯」、「仲」加上本姓，才構成女子的字。如前引曲禮疏所舉「伯姬」、「叔

姬」，皆是其例。
312

 

最後，周法高先生點明了女子之字的性質，與男子之字不同： 

有人也許會懷疑古代男子的字如「伯某父」等，都有一個特定的字；而「伯姬」、

「仲姬」等稱呼，未免太泛。我想大概女子成年以後，平常就不直呼她的名，以

示尊敬；而呼作「伯姬」、「仲姬」等。本和男子的字本和男子的字本和男子的字本和男子的字，，，，性質不盡相同性質不盡相同性質不盡相同性質不盡相同；；；；不過和不過和不過和不過和

男子相比男子相比男子相比男子相比，，，，也沿用也沿用也沿用也沿用「「「「字字字字」」」」的名稱罷了的名稱罷了的名稱罷了的名稱罷了。。。。
313

 

筆者認為，稱作「伯姬」、「仲姬」等，一方面是以示尊敬，一方面是表明女子的

本姓，以便明血緣、別婚姻。
314

女子之字除了周先生提到的「次第＋女子本姓」之外，

大致上還有幾種情況：
315

1、「娘家受封的國名或氏＋女子本姓」，如〈鐘〉「蔡姬」

（姬姓蔡國之女）；2、「夫家受封的國名＋女子本姓」，如〈蔡侯鼎〉「宋姬」（嫁

                                                 
311 見周法高：〈說女子之字〉，《金文零釋》，頁 171。 
312 見周法高：〈說女子之字〉，《金文零釋》，頁 175-176。 
313 周法高：〈說女子之字〉，《金文零釋》，頁 179。 
314 籍秀琴《中國姓氏源流史》頁 208 說：「正因為『姓』是用來『別婚姻』的，因此就需要以姓來明血

緣，所以『姓』對於貴族女子來說，比起她的氏與名更顯得重要，因此儘管貴族女子並非無氏無名，但

當時的習俗是『婦女稱姓』，以示其『所自出』。」 
315 分類參考籍秀琴：《中國姓氏源流史》（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8 年 1 月初版）、陳昭容：〈從青銅器

銘文看兩周漢淮地區諸國婚姻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04 年 12 月（第 75 本第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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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宋國的蔡國姬姓之女）；3、「夫家受封的國名＋次第＋女子本姓」，如〈魯大司徒

匜〉「孟姬」；4、「娘家或夫家崇高的身分＋女子本姓」，如〈王作親王姬鬲〉「王

姬」（王室女子）、〈叔簋〉「王姜」（嫁到王室的姜姓女子）。 

這些媵器上不同的女子稱字形式，其性質正如周法高先生所言：「本和男子的字本和男子的字本和男子的字本和男子的字，，，，

性質不盡相同性質不盡相同性質不盡相同性質不盡相同；；；；不過和男子相比不過和男子相比不過和男子相比不過和男子相比，，，，也沿用也沿用也沿用也沿用『『『『字字字字』』』』的名稱罷了的名稱罷了的名稱罷了的名稱罷了」。有學者將「伯姬」等視

為女子之姓，其實這正是古代女子稱字的方式。這種許嫁後才在本姓前冠上娘家或夫家

的國名或尊稱，正與《禮記˙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的記載相吻合。 

周先生以典籍對照地下材料，又以銘文文例重新解讀《左傳˙定公四年》的記載，

並糾正舊說之誤。其地下材料與地上資料互相印證的成果，是值得肯定的。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從上述的這些例子，我們可以歸納出周法高先生在金文研究上的幾個特點： 

一、 常以文字之通假釋讀銘文。由於周先生的研究之路始於聲韻，他在考釋銘

文時，擅長從兩字的聲母和韻部，判斷其通假關係。並對照同時期的傳世

文獻，以求文意之通讀。 

二、 比對文例，以求其語法結構。周先生在語法方面有著敏銳的觀察力，他在

釋讀銘文時，通過大量文例的比對，以鎖定語法結構，進而做出正確的判

斷。如：指出金文和同時期文獻的「征」字後，從不加介詞「于」，由此

確認〈師旂鼎〉「征于方」是一個「動詞（征）＋專有名詞（于方）」的

組合，而非「動詞（征）＋介詞（于）＋名詞（方）」的結構。 

三、 不以考釋文字為主。周先生在研究金文時，重心放在文句的通讀，以及內

容的考釋上。相較之下，較少論及文字字形。雖然如此，周先生在字形的

分析上，仍有卓越之處。如：自清代以降，諸家都將〈者姤彝〉的「」

作為兩個字處理，造成文句通讀上的困難。周先生掌握「（姒）」字之

構形，並觀察文字減省和書寫的情況，推斷「」應是一字分書二格例，

可謂眼光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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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周法高先生金文研究之商榷周法高先生金文研究之商榷周法高先生金文研究之商榷周法高先生金文研究之商榷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聲韻釋讀的問題聲韻釋讀的問題聲韻釋讀的問題聲韻釋讀的問題    

周法高先生是聲韻方面的專家，他在聲韻的領域具有卓越的成就與貢獻，並將此專

長運用在金文的研究上，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然而，在某些銘文的釋讀上，周先生只

注意到字與字之間的聲韻關係，卻缺少了文例上的證據。這部份的通假，筆者認為有商

榷之必要，以下舉數例說明。 

一一一一、、、、    將將將將「「「「（（（（雷雷雷雷）」）」）」）」假假假假為為為為「「「「歸來歸來歸來歸來」」」」之之之之「「「「歸歸歸歸」」」」    

（一）〈師旂鼎〉 

西周中期〈師旂鼎〉銘文中云：「唯三月丁卯，師旂眾僕不從王征于方，（歸）

吏（使）氒（厥）友弘告于白懋父，才（在）。」
316

關於這段銘文的解讀，筆者將

之分為三類
317

： 

一、「」假為「歸來」之「歸」。持此說法的有周法高先生。 

二、「」為人名。持此說法的有白川靜、郭沫若。 

三、「方雷」為國名。持此說法的有于省吾、徐仲舒、溫廷敬、丁山。 

周法高先生將〈師旂鼎〉的「」假為「歸來」之「歸」，認為「這大概是師旂從

王征于方歸來後，就使弘告于白懋父的。」
318

他從聲韻的角度證明自己的論點： 

按「」和「回」通，在這兒當假為「歸」。「雷」、「回」、「歸」古音同隸脂部，

                                                 
316 銘文釋文依據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1 年），

頁 38。 
317 參周法高：《金文詁林第》十二冊（香港中文大學，1974 年），頁 6440-6442。 
318 見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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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聲紐也相近（同屬舌根音聲母）。
319
 

又說： 

說文雨部：「：从雨，畾象回轉形。籀文間有回。回、聲也。」段玉裁注：

「凡古器，多以回為。」商書的「中虺」，漢書古今人表作「仲」；楚公鐘舊

釋為「夜雨」的，應釋為「吳回」……
320

 

關於周法高先生引的這段話：「凡古器，多以回為。」筆者清查《金文引得》及

「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發現周代並不存在這個現象，「回」的字例甚至少於「雷

／／」。而《商書》與《漢書古今人表》的資料，只是呈現「虺」、「」之間的聲

音關係，由於這兩個例子都是專有名詞，無法證明「」有「歸來」、「回來」的意思。

所以，要查明「」的可能用法，還是要回到銘文文例的比對。 

筆者從文例上來看，發現西周銘文多用「歸」字表歸來之意。《金文引得（殷商西

周卷）》「歸／」字頭下共 15 條，其中表「歸來」之意的共 10 條。
321

「」字在西周

銘文中僅二見，分別為〈師旂鼎〉和〈楚公逆鐘〉（即周法高先生說的〈楚公鐘〉）。〈楚

公逆鐘〉銘文云：「楚公逆自乍／大雷大雷大雷大雷鎛」
322
，這裡的「大雷」（舊釋「夜雨」）不論是

否應釋作「吳回」，都是拿來形容後面的「鎛」，不當作動詞，也無法證明「」有「歸

來」的用法。假如「」可假作「歸」，為什麼只有〈師旂鼎〉用「」表歸來之意，

而其它青銅器多用「歸」呢？因此，站在常態文例的考量上，將〈師旂鼎〉的「」釋

作「歸」並不是那麼恰當。 

有學者將〈師旂鼎〉的「」當作人名，這些學者的看法，依照他們的斷句又可分

                                                 
319 見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43。 
320 見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79。 
321 這 10 條分別為：〈方鼎〉、〈毓祖丁卣〉、〈夨令方尊〉、〈夨令方彝〉、〈應侯見工鐘〉、〈唯叔鼎〉、〈麥

方尊〉、〈不其簋〉、〈小臣簋〉和〈令鼎〉。見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與應用中心：《金文引得》（南

寧市：廣西教育出版社，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322「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楚公逆鐘〉整版釋文為：「唯唯唯唯八月甲申，楚公逆自乍／大雷大雷大雷大雷鎛，氒（厥）

（名）曰殷 （和？），（鎗）／音屯，公逆其萬年又（有）壽，／□（以）樂其身，孫子其永寶。」

從局部拓片來看： ，「口」這個部件可能跟著左邊的「隹」，也可能跟著右邊的「大」。但從字形上

考量，「夜」都从「夕」寫作，不寫作「口」；「吳」的「口」都位在「夨／大」的上方，寫作，不

寫在腋下位置；而發語詞「隹」从「口」卻是十分常見的。因此，站在字形常態上來看，筆者認為釋作

「大雷」比較恰當。詳見「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http://db1n.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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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兩類。白川靜把「」與「于方」連讀，認為「」是于方的首領，並舉卜辭「盂方

白炎」、「攸侯喜」來證明。
323

針對白川靜的說法，周法高先生指出：「卜辭『盂方』下有

『伯』字，『攸』字下有『侯』字，而此銘『盂方』並無『侯』、『伯』字，白川氏之說

不可通。」
324

筆者清查銘文，也沒看到「方國＋私名」的例子，所以「」應該屬下句，

不能當作「于方」首領名與「于方」連讀。 

郭沫若
325
與馬承源把「」當作「吏氒友弘告于白懋父」這句的主詞，馬承源

將這句解釋為「雷遣使其僚友弘將此事告於在地的伯懋父。」
326

站在文例的角度上考

量，把「」當作人名，比解釋作「歸來」的「歸」來得妥當。但是從整版銘文來看，

「」作為人名，還存在一個問題：這位突然出現於銘文中的「」是誰？正如周法高

先生所說：「郭氏把『』當做人名，是不可通的；因為在上下文看，都沒有這個人，

而『使』的主語，當然是師旂
327
」、「郭氏以『雷』字為人名屬下句，此人前後皆無著落。

328
」假如把「」當作人名，他與師旂及伯懋父之間又是甚麼關係，恐宜有進一步推尋

的必要。因此，把「」當作人名，雖然比解釋作「歸」來得合理，但仍有待商榷。 

筆者將「史史史史氒友弘告于白懋父」和同版銘文「弘告中史中史中史中史書」兩相對照
329

，認

為「吏（史）」可以當作專有名詞，「史史史史氒友」是用來修釋後面的「弘」，解釋作「

史之僚友弘」
330

，為整句的主詞。「告」為不可切割的詞組，是整句的動詞，用白話文

來說，就是「史之僚友弘把此事告訴白懋父」。 

首先是「史」的部份。金文中「史」、「吏」、「事」相通，「史」的「史」除了

作為動詞「遣使」之外，也可作為名詞「史官」來處理。此外，由同版「中史」一詞與

「史」對照，可知「史」為一不可分割的專有名詞。「史」作為專有名詞時字的

理解有兩個可能，第一種可能是官職名稱。兩周金文中有許多「某史」的例子，例如「大

史」、「內史」、「中史」等，這些都屬官職名稱，依據《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周代這類

                                                 
323 見周法高：《金文詁林第》十二冊，頁 6441。 
324 見周法高：《金文詁林第》十二冊，頁 6441。 
325 郭沫若說法見周法高：《金文詁林第》十二冊，頁 6440。 
326 見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 4 月），頁 60。 
327 見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42。 
328 見周法高：《金文詁林第》十二冊，頁 6441。 
329 此點承蒙朱師歧祥提點。〈師旂鼎〉整版銘文及釋文請見本論文〈第三章第二節〉，頁 44。 
330 金文中的「友」為職官名。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頁 59 云：「友也是古代職官中的一種

稱呼……在金文中寮與友並稱，寮友都是部屬，助手之稱。」 



112 
 

的官職共有十七種。
331

「史」雖然僅見於〈師旂鼎〉，也不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歸

類的官職中，但是從詞位的角度上看，「史」有作為官名的可能。在同版銘文裡，也

有「中史」這一官職
332

與「史」相對，可以當作「史」作為官名的內證。 

西周晚期還有一個例子，可以證明有一些官職，雖然不見於傳世文獻，在地下材料

中也僅此一見，但卻曾存在於歷史上。〈齊 史喜鼎〉銘文中云：「齊 史喜乍（作）

／寶貞（鼎）」；從青銅器的刻寫常態來看，「某乍（作）器」的「某」必為作器者，因

此「喜」在此處一定是人名。「 史」有兩個可能，一個是官職名稱，一個是「 地」

的史官。然而「 史」前已冠上「齊」，表示此器是齊國、齊地的「喜」所鑄，因此「 」

就不能視為地名，「齊 史喜」應是「國名＋官名＋私名」的組合。 

第二種可能是把「」當作地名，用來修飾後面的「史」，「史」為「地」的史

官。周代金文有「地名＋史」的例子，如：「齊史齊史齊史齊史乍（作）寶／」（西周中期〈齊史

簋〉）、「齊史齊史齊史齊史（疑）乍（作）／且（祖）辛寶彝」（西周早期〈齊史疑觶〉）。
333

現在

很難考察周代是否有「」這個地方，但從詞例上來看，「史」的「」有作為地名

的可能。 

其次，是「史氒友弘」的語法問題。在金文中，「氒」有稱代的作用。句子裡如

果使用代詞
334

「氒」，通常就會省略其稱代對象。像「史＋氒」這種「稱代對象＋代詞」

的語法結構比較少見，但也不是特例；此時的「氒」，作用便相當於聯詞「之」。周法高

先生在《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篇》說： 

第三身代詞表領位的「厥、其」曾經有幾處具備相當於聯詞「之」的用法，如同

                                                 
331 張亞初和劉雨整理出西周「史官類官」共十七類，分別為：「大史」、「史」、「內史尹」、「內史」、「內

史友」、「右史」、「御史」、「中史」、「省史」、「書史」、「史」、「史」、「瀕史」、「佃史」、「諸侯史官」、

「作冊尹、作冊」與「諸侯作冊」。見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5
月第一刷，2004 年 6 月北京第二次印刷），頁 26-36。 
332 周法高先生說：「金文所謂『中史』『史正』，當即『大史』一類的官。……大史兼管書寫盟約的事」，

見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69。張亞初和劉雨認為「司法案件備案是中史的職掌之一」，

見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頁 32。 
333 文中的「」、「」為史官的私名，殷、周時期，史官的私名都加在官職之後，如：「內史音」（〈殷

簋甲〉、〈殷簋乙〉）、「史懋」（西周中期〈免尊〉、〈免卣〉）、「史頌」（西周晚期〈史頌簋〉）。 
334 關於代詞，勃氏（Leonard Bloomfield）說：「代詞（substitute）是一種語言形式或語法型式，牠在某

些習慣的情形下，代替一類語言形式中之任一形式。」周法高先生以勃氏的說法為據，說：「勃氏所謂『代

替一類語言形式中之任一形式』者，如『我』代替說話者（speaker）自謂，（『我』可能代替『張三』，

也可能代替『李四』），『我』本身就是一種語言形式。」參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篇》（台北市：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9 年 8 月初版，1994 年 4 月景印二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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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揚天子氒休」；書多士：「罔不配天其澤」。
335
 

此外又有把「氒」和「其」置於第一身代詞後表領屬的，如： 

肆皇帝亡旲（斁），臨保我厥周四方。（師訇）336 

朕其弟小子封。（書康誥） 

在這種情形，便和聯詞「之」字的用法相同了。337 

上述引文中「天子＋氒」（西周中期〈同簋〉）和「我＋氒」（西周晚期〈師訇簋〉）

的例子，都可證明「吏氒友弘」也能解釋作「史之僚友弘」。此外，西周晚期的〈仲

爯父簋〉也可以作為例證。〈仲爯父簋〉云： 

南（申）白（伯）大宰中（仲）爯父／氒氒氒氒（（（（厥厥厥厥））））（司）乍（作）其皇且（祖）

考／王、監白（伯）。（器號：04189） 

中（仲）爯父大宰南（申）氒氒氒氒（（（（厥厥厥厥））））／（司）乍（作）其皇且（祖）考王、

／監白（伯）。（器號：04188） 

此銘以「某氒某」作為句子主語的這種結構，與「史史史史氒友氒友氒友氒友弘弘弘弘告于白懋父」相同。 

如果將「吏氒友弘」當作「吏氒友弘告于白懋父」這句的主詞，就解決了「」

作為人名時的問題，不用再考慮遣使「弘」的「」是誰了。 

至於「方雷」一說，周法高先生已指出它的錯誤，詳見本論文〈第三章第一節〉「一、

句讀的判定」。 

 

 

 

 

 

                                                 
335 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篇》，頁 7。 
336 筆者按：此銘斷句「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作：「肆皇帝亡旲（斁），臨保我氒（厥）周。」 
337 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篇》，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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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洹子孟姜壺〉 

春秋晚期〈洹子孟姜壺〉凡二器，銘文云：「齊侯女，喪其。
338
」周法高先生

認為：「」不是人名。在這兒也假借為「歸」，婦人謂嫁曰歸。
339

 

從文例上來看，「」在金文中共 10 條
340

，或是假為「罍」或「耒」；或是作為人名；

也有用來修飾名詞的，如〈楚公逆鐘〉，但沒有假借為「歸」的例子。殷周金文通常用

「歸」表歸來之意，不需要特別用「」去假借。將〈洹子孟姜壺〉的「」假借為「歸」，

再從「歸」引申為「出嫁」的意思，這樣的訓釋，不免過於曲折。從文獻上來看，西周

時也沒有把「」假借為「歸」的現象。因此，把「」假為「歸」、解釋為婦人出嫁，

並不是很恰當。 

學者一般將這版銘文的「」當作人名。認為「」是「齊景公」之字的有方濬溢

和徐同柏。方濬溢從銘文書寫慣例來看，指出：「且既以器為罍，而文首云齊罍，彝

器銘初無此例。觀後一器曰齊矦女，女即汝，是則者齊矦之字，齊景公杵臼也。」

徐同柏說：「古文虺，齊景公字。」
341

 

認為「」是齊侯女之名的有郭沫若、劉心源、白川靜
342

和馬承源。
343

郭沫若說：「，

齊侯女名，即孟姜。讀為聿，詞也。讀為舅。爾雅釋親：『婦稱夫之父曰舅。』
344
」 

綜觀上述兩種說法，筆者認為此處的「」應作為齊侯女之名。從書寫慣例上來看，

官名之後都直接連著私名，不會有「官名＋汝＋私名」的寫法，因此，「」不是齊侯

的名字，而是他女兒的名字。 

周法高先生釋「」為「歸」的意見，僅考量到聲韻上的通假，缺少了文例上的證

據，不如將之釋為人名，較符合文例的常態。 

 

                                                 
338 周法高《金文詁林》第十二冊頁 6441 云：「另一器無『女』字。」江淑惠《齊國彝銘彙考》頁 143 指

出，〈洹子孟姜壺〉「其銘內容相同，唯器二銘文多有脫衍」。釋文依據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

釋》，頁 43。 
339 見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43。 
340 見「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http://db1n.sinica.edu.tw/ 
341 方濬溢、徐同柏說法錄自周法高：《金文詁林第十二冊》（香港中文大學，1974 年），頁 6441。 
342 見周法高：《金文詁林》第十二冊，頁 6441-6442。 
343 見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四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 4 月），頁 550。 
344 郭沫若說法錄自《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頁 213，見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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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將將將將〈〈〈〈師師師師旂旂旂旂鼎鼎鼎鼎〉〉〉〉的的的的「「「「古古古古」」」」釋為釋為釋為釋為「「「「辜榷辜榷辜榷辜榷」」」」之意之意之意之意    

西周中期〈師旂鼎〉銘文中云：「白懋父罰得 （繭）古三百。
345

」周法高先生

認為銘文中的「古」，「為『辜榷』之意，即『約略三百寽』的意思。
346

」他從聲韻上指

出：「『沽』、『估』、『辜』、『嫴』等皆從『古』得聲，故金文可作『古』。
347

」並引用《廣

雅疏證》和《新方言》說明「古」有「辜榷」意
348

： 

嫴榷、猶揚榷也。檀弓：「以為沽也」；鄭注云：「沽猶略也」；釋文：「沽音古」，

聲與嫴相近。……略陳指趣謂之辜較，總括財利亦謂之辜較，皆都凡之意也。說

文：「秦以是買多得為 」；「 」與「辜」義相近。……「嫴」與「榷」皆總括

之意，故釋言云：「嫴、榷也」；此云：「嫴榷、都凡也」。（王念孫《廣雅疏證》

卷六上） 

今人謂略揣梗槩曰嫴，俗變作估。（章炳麟《新方言》卷二頁二七） 

根據筆者的觀察，銘文中的賞罰紀錄，如果提及數量，往往是清楚而又謹慎的，不

會出現「辜榷」、「約略」這類模稜的語言，如：「王（親）易（賜）（馭）／方

玉五嗀、馬四匹、矢五／束」（西周晚期〈鄂侯馭方鼎〉，器號：02810）、「罰女（汝）

三百寽（鋝）」（西周晚期〈匜〉，器號：10285）。〈師旂鼎〉「白懋父罰得 （繭）

古三百」是師旂與眾僕發生紛爭後，白懋父做出的裁定，師旂將事情的經過、處罰的

數量紀錄在青銅器上。既然處罰的內容關係到師旂的利益，他又特地鑄器記錄此事，在

此種情況之下，如果還用「辜榷」這樣的詞彙去記載處罰的數量，似乎不是很合乎情理。 

李孝定說： 

周氏以嫴榷說古，似亦未安，嫴榷、辜較，似為聯緜語，雖曰估亦有嫴榷意，惟

銘文所定罰則，貴在準確，似不應大較言之也。
349
 

                                                 
345 釋文依據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38。 
346 見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57。 
347見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58。 
348見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57-58。 
349 李孝定：《金文詁林讀後記》（臺北市南港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 年 6 月初版），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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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例上來說，除了〈師旂鼎〉之外，商周金文中都沒有「古＋數量＋單位詞」的

例子，也不見其它可以將「古」釋為「辜榷」的銘文。因此，將「古三百」釋作「約

略三百寽」並不是那麼合適。 

關於這句銘文的解讀，學者有不同的看法。郭沫若把「古」釋作「古今」之古，認

為「寽之為量，在殷周之際已有古今之別」，並以〈師旂鼎〉「罰得古三百，今弗克

氒罰」當作證據，說： 

古與今對言，知殷周之寽已有輕重之異。蓋重六兩大半兩者即為殷之古寽……重

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者為周之今寽。
350
 

針對郭沫若的說法，周法高先生在《金文零釋》中指出他的錯誤： 

案郭氏以「今」為「今寽」，頗不詞，未免曲解。事實上下文有「今毋」，和

上面的「今」，並沒有兩樣，都是表時間的副詞。
351

 

筆者清查商周金文，也沒發現「古寽」、「今寽」的詞例。郭沫若僅以〈師旂鼎〉的文

例來證明「寽」有古今之別，顯得證據不足。即使殷、周之寽有輕重之異，在西周時的

賞罰為何要用舊有單位計算、書寫？因此郭沫若的說法是不可信的。 

筆者觀察金文中以「寽」作為單位的物品，有金、貝和絲，列舉部分銘文如下：  

 

物品 銘文 器名 器號 時代 

金 王易（賜）金百寽（鋝） 禽簋 04041  西周早期 

貝 易（賜）貝卅／寽（鋝） 卣 05411  西周中期 

 取五寽（鋝） 揚簋 04294 西周晚期 

債 取五寽（鋝） 簋 04255  西周晚期 

徵 取徵徵徵徵卅爰（鋝） 毛公鼎 02841  西周晚期 

絲 辛白（伯）蔑乃子克

／，絲絲絲絲五十寽

（鋝），用乍（作）／父

辛寶彝。…… 

乃子克鼎 02712  西周早期 

 

                                                 
350 郭沫若說法錄自《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頁十三，見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57。 
351 見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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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些文例，我們可以推測〈師旂鼎〉「白懋父罰得 （繭）古三百」的「

古（ ）」可能是哪一類物品。
352

要特別說明的是〈乃子克鼎〉。由於金文中的「（絲）」

在使用上常與「（）」字相混（如：〈曶鼎〉中的代詞「茲」和絲束的「絲」都寫

作「」），因此，我們必須從上下文來判斷其用法，來觀察「寽」是否有作為「絲」

的單位詞的情況。 

從〈乃子克鼎〉的上下文來看，〈乃子克鼎〉是辛伯稱許乃子克，接著「絲絲絲絲五

十寽（鋝）」讓乃子克鑄器紀念其先祖。所以「絲絲絲絲五十寽（鋝）」的動詞為「」，

「」是這句的受詞，在此處應釋作「絲」，而非代詞「茲」。如果解作「茲」，這版

銘文就會突然出現一個不知代稱何者的代詞。透過這條文例，可知「寽」也能作為「絲

束」的單位，正如周法高先生所說：「可見絲也可以用寽來計算的」。
353

 

由此可見，周法高先生在考釋〈師旂鼎〉時，將「 」視作絲類的物品，是有一定

根據的。然周先生將「古」作為「辜榷」之意，因缺乏文例上的證據，這樣的說法還需

要斟酌。從有限的資料來看，我們只能說，〈師旂鼎〉的「 古」从作 ，可能與絲

類有關。 

三三三三、、、、    將將將將「「「「」」」」假為假為假為假為「「「「折首折首折首折首」」」」之之之之「「「「折折折折」」」」 

西周晚期〈師簋〉云：「即氒邦嘼」，周法高先生認為「（）」即「」，

與「折首」之「折」聲韻相近，可通： 

按「嘼」即盂鼎的「折嘼」，也就是不「折首執」，虢季子白盤「折首五

百，執五十」的「折首」。「」、「折」古音同隸祭部……所以能夠相通。
354

 

筆者認為將「即氒邦嘼」省略為「嘼」，是沒有文例依據的，且〈師簋〉中

已有「折首」一詞，云：「折首執訊」，由此可以確定，「即氒邦嘼」不能當作「嘼」

                                                 
352 從文例上來看，「 古」可能是一個詞彙，也可能是「从 古聲」的一個字，其單位為「寽」。以下

為了行文和閱讀的便利，都書作「 古」。 
353 見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51。 
354 周法高：〈師旂鼎考釋〉，《金文零釋》，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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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折首」，此說不可從。 

四四四四、、、、    將將將將「「「「來逆卲王來逆卲王來逆卲王來逆卲王」」」」之之之之「「「「卲卲卲卲」」」」假假假假為為為為「「「「逆逆逆逆」」」」之之之之「「「「」」」」    

  西周晚期〈宗周鐘〉云：「……孳（子）遣閒來逆卲來逆卲來逆卲來逆卲（（（（昭昭昭昭））））王王王王，南／尸（夷）

東尸（夷）具見，廿／又六邦……其萬年，畯保四或（國）。 」（器號：00260） 

  關於「來逆卲王」一句，郭沫若認為「卲王」即「周昭王」，他從聲韻的角度上提

出：「卲王即昭王……亦即昭王名瑕之本字，字當从害聲，與瑕同紐。
355

」唐蘭則認為

〈宗周鐘〉為厲王時所作，並指出：「厲王名胡，胡音亦近轉」
356

，關於「」的音讀

問題，唐蘭說：「銅器之簠，銘中多作，从匚古聲，即經傳『瑚璉』之瑚也。季宮父

簠以為，則可讀為胡也。
357
」 

  針對郭氏和唐氏的說法，周法高先生從聲韻及形制等方面觀察，說：「『瑕』、『胡』

古音雖同隸魚部，但從形制諸方面觀之，當以唐說為近理。」並指出容庚《金文通考》

頁 55 也將〈宗周鐘〉定為厲王時器。
358

 

  關於〈宗周鐘〉的時代，唐蘭從「器制」、「銘辭」、「文字」、「書體」及「銘辭中之

史蹟」等五方面證明此器非昭王時所作
359

： 

自器制言之，周以前無鐘，周初未見有鐘。周鐘之有銘者，最早為虢弔旅鐘、克

鐘、井人鐘等，均為大鐘，與此相同，其時代皆當厲、宣之世…… 

銘辭方面，唐蘭指出〈宗周鐘〉銘文中的「，降余多福」與〈虢弔旅鐘〉〈井

人鐘〉、〈士父鐘〉的語句相襲，「蓋此類皆厲、宣王時代鐘銘之習語。」文字方面，

唐蘭從銘文中「貝（ ）
360

」、「見（ ）」二字的寫法，判斷此器為西周晚期。書法方

面，唐蘭指出〈宗周鐘〉與西周晚期的〈虢弔旅鐘〉、〈克鐘〉等風格相似，而與昭王時

                                                 
355 錄自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頁 51，見周法高：〈釋「」〉，《金文零釋》，頁 127。 
356 見周法高：〈釋「」〉，《金文零釋》，〈釋「」〉，頁 127。 
357 唐蘭：〈周王鐘考〉，《唐蘭先生金文論集》（北京市：紫禁城出版社，1995 年 10 月），頁 41。 
358見周法高：〈釋「」〉，《金文零釋》，頁 127。 
359 見唐蘭：〈周王鐘考〉，《唐蘭先生金文論集》，頁 39-41。 

360 筆者按：唐蘭是從〈宗周鐘〉銘文中「具（ ）」字的部件「貝」，說明此為西周晚期的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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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風格不同：「此銘實並不如昭、穆時器之瑰奇秀麗，其較勝於恭、懿時之散漫者，特

以漸趨整齊，而骨格恢張，則又厲、宣王之特色也。」而銘辭中的史蹟方面，唐蘭指出，

昭王時並無伐南夷之事，「惟厲、宣之世，並嘗征淮夷，具見於史，與此器時代，庶幾

相應耳。」 

  唐蘭又從青銅器書寫慣例上說：凡他器之稱王號者，皆於文中初見時稱之，此銘於

上文已兩稱王，而與此始出王號，非例也。
361
   

  現在學界已將〈宗周鐘〉定為厲王時器，因此「來逆卲王」之「卲王」不宜解讀為

「周昭王」。 

關於「來逆卲王」的「卲」，周法高先生與唐蘭都把它當作動詞。周先生透過文例

及聲韻的對照，推測： 

本銘的「逆卲」，疑即令「用鄉（饗）王逆」的「逆」，謂用饗王而逆相之

也。「」、諸家讀「造」。案古音「卲」隸宵部，「舟」聲字及「造」隸幽部，韻

部相近，可通。
362

 

  唐蘭則認為「來逆卲王」的「卲」與「昭」通，「昭」有「見」意，並舉文獻和地

下材料證明。文獻方面，《爾雅˙釋詁》云：「昭，見也。」又「鄭玄《禹貢》注引《胤

征》，正作『昭我周王』」。銘文方面，〈羌鐘〉云：「卲于天子」，唐蘭指出即「見于天

子也。」
363

 

    綜觀周先生和唐蘭的說法，筆者認為，「卲」在文獻和銘文中，都有作為動詞「見」

的用法，所以不必將「逆卲」的「卲」假為「造」，再將「來逆卲王」增字解釋作「用

饗王而逆相之也」。在這個問題的討論上，唐氏之說實較周先生為長。 

 

 

 

 

                                                 
361 唐蘭：〈周王鐘考〉，《唐蘭先生金文論集》，頁 37。 
362 見周法高：〈釋「」〉，《金文零釋》，頁 128。 
363 見唐蘭：〈周王鐘考〉，《唐蘭先生金文論集》（北京市：紫禁城出版社，1995 年 10 月），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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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將將將將「「「「 」」」」假假假假為為為為「「「「縓縓縓縓」、「」、「」、「」、「緼緼緼緼」」」」    

金文中有「 」字，與「巿」連用。364「 」字皆見於西周時期，共十一條文例，

或云「赤 巿」，或云「 巿」。銘文羅列如下： 

 

編號 銘文 器名 器號 時代 

1  易（賜）女（汝）戠衣、 巿、（鑾）

／旂，用乃且（祖）考事 

豆閉簋 04276 西周中期 

2  易（賜）女（汝）赤／ 巿、（鑾）旂，

用事 

利鼎 02804 西周中期 

3  易（賜）女（汝）赤 巿、（鑾），／用

事 

朢簋 04272 西周中期 

4  易（賜）／女（汝）赤 巿，用事 免簋 04240 西周中期 

5  易（賜）女（汝）赤 <芾>、□，／用事 曶鼎 02838 西周中期 

6  王易（賜）赤 ／巿、玄衣黹屯（純）、

（鑾）／旅（旂） 

庚季鼎（南

季鼎） 

02781 西周中期 

7  （賜）女（汝）赤／  巿、（鑾）

旂，訊訟，取五寽（鋝） 

揚簋  04294  西周晚期 

8  易（賜）女（汝）戠／衣、赤 巿、（鑾）

旂、楚走／馬，取五寽（鋝），用事 

簋（京叔

彝、敦） 

04255 西周晚期 

9  易（賜）戠衣、赤 巿 郃簋 04197 西周晚期 

1 0  易（賜）女（汝）赤＜ 巿、（鑾）＞

旂，用／孝（事） 

走簋（徒

敦）  

04244 西周晚期 

1 1  內史尹氏冊命楚，赤 ／巿、（鑾）旂，

取遄五寽（鋝） 

楚簋 04246 

～ 

04249 

西周晚期 

 

學者對於「巿」字的意見一致。《說文》「巿」云：「也，上古衣蔽前而巳，巿以

象之。天子朱巿，諸侯赤巿，卿大夫蔥衡。从巾象連帶之形。」「巿」字金文或作「巾」

（〈壺〉），在典籍中還有「芾」、「」、「韍」、「芾」、「袚」、「紼」、「茀」、「褘」、「」、

                                                 
364 參周法高：《金文零釋》（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1 年），〈釋「 」〉，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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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襜」、等寫法。365 

至於「 」字的釋讀，則是眾說紛紜。學者們的意見大致有以下幾種： 

 

編號 意見 學者 

1 釋作「環」 薛尚功 

2 釋作「蛤（）」 吳大澂、郭沫若、陳夢家 

3 釋作「雍」，叚為緼 于省吾 

4 釋作「幻」，叚為緼 周法高 

5 釋作「呂」 陳小松 

6 釋作「黼」 白川靜 

7 釋作「紓」 李旦丘 

 

吳大澂和郭沫若把「 」作為名詞，釋為「」。吳氏認為 （《揚簋》）到了《說

文》寫作「」，「合（合）」、「 」字形相近366；郭氏以為「 」為「蛤」之初文，假

為「」，疑即「戎裝之」，他說： 

余謂 當是蛤之初文，象形。叚為。其作 者，則之初文也。說文：「，

士無巿，有，制如榼，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韎……韐，或从韋。」詩 小

雅 瞻彼洛矣：「韎韐有奭，以做六師」，毛傳云：「韎韐者，茅蒐染韋，一入曰韎，

韐以代也。」鄭箋云：「……韐，祭服之，合韋為之。」……疑是戎裝之，

所以起軍事者。367 

針對這種說法，周法高先生通過同版銘文的比對，指出此字應作為形容詞，不能釋

為名詞「」： 

豆閉以「戠衣」、「 巿」對舉，以「戠玄衣」、「赤 巿」對舉……「戠」、

「玄」都是形容「衣」的，「赤」、「 」都是形容「巿」的。「 」非名詞，不

                                                 
365 參陳夢家之說。詳見周法高：《金文詁林》第九冊，頁 4909-4910。 
366 見（清）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第 1 版）第七卷頁 12。 
367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錄自《郭沫若全集》，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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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釋為「」。368 

從文句通讀上來說，「 」在金文中都與「巿」連用，若將「 」釋為「」，在

釋讀上便會出現語意的重疊，誠如白川靜所言： 

若為之初文，則 巿為同類重叠不成語也。巿、紱、皆同聲之字，謂蔽

膝也。故 與巿必是不同之物也。369 

從字形方面來看，「合」金文作「」，與「 」相差甚遠，沒有形近相混的可能。

且「」、「 」在文例上並無相似之處，可見二者在周代就分屬不同的字。 

從銘文文例探究，金文中有不少「赤巿」和「朱巿」的例子，因此，「 巿」應視

為一個「形容詞＋名詞」的詞彙組合，將「 」釋為「」是不合適的。 

關於「 」字的解讀，周法高先生鎖定其形容詞的詞性，將它作為顏色詞，用來修

飾「巿」。他從字形上將「 」與《說文》「幻（幻）」繫連起來，並將「幻」假為「縓」

或「緼」，意為「赤黃之間色」。以下為周先生所引《說文》之資料370： 

幻，相詐惑也，从反予。（《說文》四下予部） 

戴氏侗曰：「兩環相貫，上象其紐，借為幻惑之幻」；是也。阮氏鐘鼎款識曶鼎銘

有文作 ，即古「環」字，假借為幻惑之幻。……（徐灝《說文段注箋》） 

聲韻上，周先生說，韻部方面，「幻」、「縓」古音同隸元部；聲母方面，「幻」屬喉

音匣紐，从「原」聲的「縓」屬牙音疑紐。「幻」、「縓」聲韻相近，得以通假。《說文》

十三上糸部云：「縓，帛赤黃色也。一染謂之縓。」可知「 」為赤黃色也。371 

又段玉裁說「緼」為「縓」之假借字372： 

士冠禮注云：「韎韐，緼紱也。」此鄭以緼釋韎，以韍釋韐。玉藻：「一命緼韍」，

注云：「緼緼緼緼，，，，赤黃之間色赤黃之間色赤黃之間色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所謂韎也所謂韎也所謂韎也。。。。」……緼者，縓之假借字。……（《說文》

                                                 
368 周法高：〈釋「 」〉，《金文零釋》，頁 120-121。 
369 周法高：《金文詁林補》（臺北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 年），頁 3919。 
370 周法高：〈釋「 」〉，《金文零釋》，頁 121。 
371 見周法高：〈釋「 」〉，《金文零釋》，頁 121-122。 
372 見周法高：〈釋「 」〉，《金文零釋》，頁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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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下韋部「韎」） 

周法高先生在段氏的基礎上，從聲韻方面指出，「緼」在韻部上隸文部，聲母屬喉音影

紐，與「 （幻）」音近可通。並認為《禮記˙玉藻》的「緼韍」即銘文中的「 巿」。

373 

同樣將「 」作為形容詞的還有于省吾和白川靜。于省吾認為「 」為「雍」之

初文，並從聲韻上指出「雍巿」即「緼巿」，「雍謂黃也」： 

以栔文雍己合文作 及宮从 聲證之，知金文 字塙為雍之初文。栔文作方

形，金文作圓形者，以栔刻易於為方也。……《禮記˙玉藻》「一命緼韍幽衡」

注：「緼赤黃之閒色」……按雍緼雙聲，並影紐三等字，雍謂黃色也。……赤雍

巿即赤緼巿，雍巿即緼巿。赤猶朱也，雍謂黃也。374 

針對于氏的說法，周法高先生從字形和聲韻兩方面提出反駁： 

案甲骨文都作方形，金文于宮尊「宮」字所從作 ，也是方形。「」字金文

所從之 也與 形不同。可見金文中對此二形本來自有分別，不得拿「栔刻易於

為方」來解釋的。而且「雍」隸古音東部，「緼」隸文部，韵部迥異，也不宜泛

談通轉。375 

關於「 」的字形，于省吾又說： 

自商末以來，偏旁或合文中的 ，已有作 者。如甲骨文和商器于宮尊的宮

字均作 ，但多有變為从 之 者。……又如甲骨文中之，原均从 作 ，西

周金文則變為从而作。
376

 

從字形上來看，「宮」在一期甲骨中已有作 的例子（如〈集 12733〉、〈集 10985〉），並

                                                 
373 見周法高：〈釋「 」〉，《金文零釋》，頁 121-123。 
374 于省吾：〈雙劍侈古文雜釋〉《殷栔駢枝全編》（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75 年 11 月再版），頁 99-100。 
375 周法高：〈釋「 」〉，《金文零釋》，頁 120。 
376 于省吾：〈釋 、 兼論古韻部東冬的分合〉，《甲骨文字釋林》（台北巿：大通書局印行，1981 年），

頁 463-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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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于氏所說「 」訛作為「 」的現象。此外，「雝」在殷商以至兩周金文中，都沒有从

「 」的例子，可見「 」、「 」不存在形近相混的情況，應該分屬兩個不同的字。因

此「宮」、「雝」不足以證明「 」為「雍（雝）」的初文。于省吾與周法高兩位先生的

說法雖是殊途同歸，然從論證過程來看，這個問題的討論還是以周說為長。 

白川靜認為「 」為「織法之語」，即經籍中的「黼」字，「黼謂黑白相次或加斧文

者也」；又說「然 亦謂加上環形之繡者也」。377然其論述正如周法高先生所言「未闡明

其音讀」378，因此這個說法是欠缺證據的。 

綜觀這些說法，周法高先生的論述較其他學者縝密。然而，將「 」作為顏色詞「縓」，

還有一個問題，即金文中的「赤 巿」一詞，若釋為「赤縓巿」，便成了兩個顏色詞相

連的結構，而這種結構在金文中卻是特例。白川靜也指出，若將「 」作為顏色理解，

則「與赤為重複之語也」。379在缺乏文例證明的情況下，周先生的說法仍待斟酌。 

 

 

 

 

 

 

 

 

 

 

 

 

 

                                                 
377 見周法高：《金文詁林補》，頁 3920-3921。 
378 周法高：《金文詁林補》，頁 3926。 
379 白川靜說法見周法高：《金文詁林補》，頁 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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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文字形文字形文字形文字形意的問題意的問題意的問題意的問題    

一一一一、、、、    將家族記號釋為文字將家族記號釋為文字將家族記號釋為文字將家族記號釋為文字    

周法高先生雖然沒有撰寫文章討論族徽，但他在〈諸女彝考釋〉中，已把「亞醜」

當作「氏族徽識」
380

看待，可見他並沒有把族徽混同於一般的文字。然而，周法高先生

仍有把族徽誤釋為文字的例子，以下以〈 父辛卣〉及〈子刀父乙爵〉為討論對象： 

 

父辛卣（ 父辛卣） 銘文釋文
381
 

 

羽父辛。 

時代 殷 

器號 04985 

 

父乙爵（子刀父乙爵） 銘文釋文
382
 

 

子羽父乙。 

時代 殷 

器號 08861 

                                                 
380 見周法高：〈諸女彝考釋〉，《金文零釋》，頁 96。 
381 時代與拓片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上海市：中華書局，1984 年 8 月）。銘

文釋文依據周法高：《金文詁林附錄》（香港：中文大學印行，1977 年），頁 672。 
382 時代與拓片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銘文釋文依據周法高：《金文詁林附錄》，

頁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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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法高先生將〈 父辛卣〉及〈子刀父乙爵〉的「羽」和卜辭繫連起來，把「羽」

當作「翌祭」的「翌」，認為這兩版銘文是翌祭父辛與父乙的意思。
383

 

    筆者從書寫慣例來看，商代至西周早期的青銅器銘文，有許多「作器者＋紀念對象」

的例子，這種只簡單刻上「作器者」與「紀念對象」的銘文，是「某作某器」的省略寫

法。這裡的作器者，可能是某一族或某幾族，也可能是某個人。
384

「族徽＋紀念對象」

的例子如：「父乙」（〈父乙鬲〉）、「父辛」（〈父辛鼎〉）；「某人＋紀念對象」

的例子如：「小子父己」（〈小子父己方鼎〉）。因此，從通例上看，〈 父辛卣〉的「 」

應視為族徽；從字形來說，卜辭中的「翌」作「」，與「 」的寫法也不同，將「 」

解釋為「翌祭」恐怕不是很妥當。 

  接著再看〈子刀父乙爵〉。從書寫慣例上看，已經可以確定〈子刀父乙爵〉是「作

器者＋紀念對象」的組合，「子 」在這裡有兩個可能：一、子 為人名，二、「子」和

「 」分別為族徽。 

  首先，筆者要確定「子」在金文中有作「族徽」的用法。筆者查閱《殷周金文集成》

385時，發現殷商時期，有許多青銅器上單獨出現族徽、沒有前後文的例子，代表此器為

該族所有
386

，如〈爵〉、〈爵〉或〈子爵〉。由此可知，殷商時期已有「子族」的存在，

「子族」的族徽是「以既有文字借為特定族徽的代號用法」
387

。 

朱師歧祥在《圖形與文字》提出，族徽有「詞位不固定」的特點： 

殷青銅器刻有大量省例，其中有省略只餘下一個族徽和作器紀念的對象。它們之

間的詞位關係，可以自由轉換作「圖－名」或「名－圖」的組合。
388

 

「子」作為族徽時，也有「詞位不固定」的現象。它的族徽刻寫位置自由，有時置於紀

                                                 
383 見周法高：《金文詁林附錄》，頁 672、696-697。 
384 參朱師歧祥：《圖形與文字》（台北市：里仁，2004 年），頁 5-6、16-17。錢唯真：《商周金文中族氏徽

號的因襲與變化研究》（台中：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頁 23。 
38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 
386 參朱師歧祥：《圖形與文字》，頁 16：「殷商銅器出現大量單一的圖形族徽，前後並無上下文，這代表

標示該彝器是該族的公器。」 
387 見朱師歧祥：《圖形與文字》，頁 20。 
388 見朱師歧祥：《圖形與文字》，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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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對象之前，有時置於紀念對象之後，因此族徽不應與銘文連讀，應獨立看待。
389

如〈子

父己爵〉和〈子父辛爵〉： 

 

子父辛爵 子父己爵 

 

族徽刻寫位置： 

銘文前 

 

族徽刻寫位置： 

銘文後 

時代：殷 時代：殷 

器號：08593 器號：08536 

〈族徽的刻寫位置〉
390

 

接著，再看「 」的部份。「 」在商周金文中，都是以「複合族號」的形式出現。

朱師歧祥在《圖形與文字》中寫道： 

殷商貴族社群關係密切，有共同鑄器使用和祭祀的習慣。殷銅器中出現許多聯名

的家族記號，我們稱之為複合族號。複合族號由兩個以上的家族記號標誌組成，

迄今出土的有百餘例。結合的形式有二合、三合、四合等類。
391

 

筆者發現，「 」大多與「子族」族徽以二合的方式出現。它們的排列方式並不固定，

有時是「子 」，有時是「 子」，其組合方式可分為「上下」或「左右」
392

，如〈刀子

父壬爵〉和〈刀子簋〉： 

                                                 
389 參朱師歧祥：《圖形與文字》，頁 20：「族徽有可能作為圖形一種，先民給予特殊標誌的界定，它可能

與一形表一音表一義的文字有別。但它亦有以既有文字借為特定族徽的代號用法。當它一旦借為族徽的

時候，則與它作為文字時的性質是不同的，在功能性上與一般作為文字有所區隔。這些記號儘管混用在

文字間，形體又有與字形的結構相類似，但明顯與一形表一音表一義的文字不能全等。我們研討殷商金

文時，宜將族徽一類分開獨立處理。」 
390 時代與拓片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 
391 參朱師歧歧祥：《圖形與文字》，頁 27。 
392 參朱師歧歧祥：《圖形與文字》，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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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子父壬爵 刀子簋 

 

族徽排列方式： 

左右 

 

族徽排列方式： 

上下 

時代：殷 時代：西周早期 

器號：08954 器號：03080 

〈複合族徽的排列方式〉
393

 

除了與子族族徽的組合方式自由之外，筆者發現「 」還有增繁對稱、以求美觀的現象，

如〈 父己尊〉： 

 

父己尊
394
 

 

時代：西周早期 

器號：05743 

 

  綜合「子」和「 」在銘文中的組合情況來看，〈子刀父乙爵〉的「子 」，應該分

別當作族徽來看。此器應是「子」、「 」二族，共同紀念父乙所作，而非「子」為父乙

作「翌祭」。然而，周法高先生繫連卜辭與殷商金文的作法，仍深具參考價值。 

 

 

 

 

                                                 
393 時代與拓片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 
394 時代與拓片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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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將將將將「「「「」」」」釋為釋為釋為釋為「「「「剛剛剛剛」、「」、「」、「」、「侃侃侃侃」」」」    

1933 年，「楚王酓諸器」在安徽壽縣朱家集楚王墓出土。其中〈楚王酓鼎〉、

〈楚王酓盤〉、〈冶盤野匕〉、〈秦苛勺〉和〈冶紹匕〉的「（）」字，學

者有諸多討論；銘文中的「（師）」一詞，學者也有不同的看法。以下為「酓

諸器」中「（）」的詞例： 

 

銘文 器名 器號 時代 

（冶）帀（師）盤埜（野）、差（佐）

秦忑為之 

楚王酓鼎 02794 戰國晚期（楚

幽王公元前

237-228 年） （冶）帀（師）傅秦、差（佐）苛

為之 

冶冶冶冶帀（師）、差（佐）陳共為之。 

（筆者按：「冶」字形作，從嚴隸

定作「」） 

楚王酓盤 10158 戰國晚期 

冶冶冶冶盤埜（野）、秦忑為之。 

（筆者按：「冶」字形作，從嚴隸

定作「」） 

冶盤野匕（

盤埜匕） 

00975  戰國晚期 

冶冶冶冶吏秦苛為之 

（筆者按：「冶」字形作，從嚴隸

定作「」） 

秦苛勺 09931 戰國晚期 

冶冶冶冶紹、（陳）共為之 

（筆者按：「冶」字形作，從嚴隸

定作「」） 

冶紹匕 00977 戰國晚期（楚

幽王） 

 

關於銘文中的「（）」，郭沫若將之隸定作「」，認為是職名；劉節依據《說

文》：「剛，古文作」，將此字隸定作「剛」；商承祚與楊樹達把它釋作「侃」。楊

樹達將「」與《說文》「侃」繫連，認為「侃」从（古文信）从川，「而兮仲鐘、

狄鐘侃字皆作 ，从橫川。叔氏鐘云：『用喜侃皇考』；字作，視兮仲、狄二

鐘省去一畫，而與此銘文正同；則此為侃字無疑。」並猜測「侃師」即「鍊師」或「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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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395

 

關於「侃師」即「鍊師」或「煉師」的說法，王人聰指出： 

侃與鍊、煉聲母雖近，然終究有別，于通假關係本屬牽強。況且經典中更不見有

假侃為鍊或煉的確證。所以楊氏在此作疑似之詞，可見也並不能自信。
396

 

綜觀這些說法，大多是初步的釋字和推測，缺少更詳細的探討。因此，周法高先生

在 1951 年發表的〈釋「侃師」〉，可說是當時比較完整、全面的研究。 

周法高先生將「」分別與《說文》古文「剛（）」及《說文》「侃（侃）」繫

連，再從聲韻上把「剛」假為「工師」、「侃師」假為「官師」，並從互訓的角度指

出「工師」即「官師」。他說： 

在說文，「侃」（筆者按：應是字）為「剛」之古文。「剛」、「工」聲母同

屬見紐；因為楚方音東部陽部音近的緣故
397
，「剛」（陽部）可假為「工」（東

部）。
398
 

如讀為「侃」字，則當假為「官」；「侃」、「官」古音同為元部牙音字。「官」、

「工」義同。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工」下云：「工、假借……又為官。……小

爾雅廣言：『工、官也』；工官雙聲。」
399
 

「侃」得為「剛」之古文，猶「官」「工」互訓之比。故此處當讀為「工師」（或

「官師」，亦即「工師」）。
400
 

關於「工師」一詞，周法高先生從文獻和銘文兩方面的資料，指出此為戰國時的通稱。

文獻方面，〈孟子˙梁惠王下〉和〈禮記˙月令〉都有關於「工師」的記載
401

；銘文方

                                                 
395 郭沫若、劉節、商承祚和楊樹達說法見周法高：〈釋「侃師」〉，《金文零釋》，頁 140-142。 
396 錄自王人聰：〈關於壽縣楚器銘文中字的解釋〉，《考古》1972 年（6 期），頁 45-47。見周法高：《金

文詁林》第五冊，頁 2681。 
397 周法高先生引用江有誥《古韻凡例》頁六：「晚周秦漢，多東陽互用」以及董同龢〈與高本漢先生商

榷「自由押韵」說兼論上古楚方音特色〉，指出「楚方言如老子、楚辭，『東』部字可與陽部字韵。」

見周法高：〈釋「侃師」〉，《金文零釋》，頁 142-143。 
398 見周法高：〈釋「侃師」〉，《金文零釋》，頁 143。 
399 見周法高：〈釋「侃師」〉，《金文零釋》，頁 144。 
400 見周法高：〈釋「侃師」〉，《金文零釋》，頁 145。 
401 〈孟子˙梁惠王下〉云：「為臣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趙岐注：「工師，主工匠之吏。」〈禮記

˙月令〉云：「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鄭注：「工師、司空屬官也。」見周法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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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差〉和〈十六年左軍（十六年喜令戈）〉皆可見「工師」兩字連文。
402
朱德

熙 1954 年發表的文章，也把「」隸作「剛師」，並從聲韻上將「剛師」假為「工

師」。
403

 

然而，「」與《說文》「侃」、「剛」是否可以繫連，是需要商榷的。假如沒有

足夠證據證明「」即是「侃」或「剛」，那單純聲韻上的推論也就不容易成立了。 

從字形上看，「」與《說文》「侃（侃）」的構形不盡相同；「」从兩橫橫畫，

而「侃」从川，為三橫豎畫。因此將「」釋為「侃」是不恰當的。正如王人聰所說： 

說文侃字所从的川，本像流水的形狀。金文與小篆裏的川字都作，是三波折的

豎畫，即象流水之意。……金文裏从川的諸字如……（邕）、（州）等，不

論其位置在上或在下都作，而不作三橫直畫。
404

 

「」與《說文》古文「剛（）」的字形相近，從構形上來看，這樣的繫連是合

理的。此外，1987 年出土的〈包山楚簡〉（戰國中期）第 80 條簡牘云：「少之州人

士士士士石佢」、「訟其州人士士士士石 」
405

，簡牘中的「（）」字， 與《說文》古文不

謀而合。 

然而，《說文》古文只截取了字形，並沒有附上前後文，所以無法判斷所收古文當

時的使用狀況。王人聰說： 

說文裏所附的古文雖然保存了一些與古器物銘中相同或相近的文字，但終究不是

原始資料……因此我們認為不宜輕易根據說文所附的古文來解釋古器物上文

字，而應當是先把古器物上的文字確認以後，據此來解釋說文所附的古文……同

樣在不能直接从古器銘中證明是剛字之前，也就決不能據說文所附古文來斷定

即是剛字。
406

 

                                                                                                                                                         
〈釋「侃師」〉，《金文零釋》，頁 143。 
402 周法高認為〈差〉的「攻師」即「工師」。見周法高：〈釋「侃師」〉，《金文零釋》，頁 44。 
403 錄自朱德熙：〈壽縣出土楚器銘文研究〉，《歷史研究》1954 年（1 期），頁 108-111。見周法高：《金

文詁林》第五冊，頁 2676-2680。 
404 錄自王人聰：〈關於壽縣楚器銘文中字的解釋〉，《考古》1972 年（6 期），頁 45-47。見周法高：《金

文詁林》第五冊，頁 2681。 
405 見張光裕、袁國華：《包山楚簡文字編》（台北縣板橋市：藝文印書館，1992 年），頁 46。 
406 錄自王人聰：〈關於壽縣楚器銘文中字的解釋〉，《考古》1972 年（6 期），頁 45-47。見周法高：《金

文詁林》第五冊，頁 2682-2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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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檢驗「師」是否即「剛師」、「剛師」是否即戰國時通稱的「工師」，必須透過更

多的銘文比對。 

在出土的地下材料中，有不少「」與「工師」出現於同一版銘文的例子，可見「」

與「工」不論其聲韻是否相通，兩者之間顯然是有區別的。
407
馬承源說： 

1971 年河南新鄭縣城出土大量戰國兵器，每見戈、矛銘中工師和字鑄於同器，

工師之工與自非一字。
408
 

「」的字形雖然與《說文》古文「剛」相似，但透過文例比對，筆者認為把「師」

釋作「剛師」並假為「工師」是需要商榷的。以下為部分「」、「工師」出現於同版銘

文的例子： 

 

字形 銘文
409

 器名 器號 時代／出土

地點／出土

時代 

 
□陽邑命（令）●／□，左工工工工

（師） ，畫。 

□陽邑令戈 NA1974 春秋 

 

十二年，少曲命（令）甘（邯）

（鄲）□、右庫工工工工（師）

（紹）、者（造）。 

十二年少曲令

邯鄲□戈 

11355 戰國晚期／

河北省邯鄲

縣 

 

七年，宅陽命（令）、右／

庫工工工工（師）夜瘥、趣（造）。 

七年宅陽令矛 11546 戰國晚期／

陝西省關中

地區 

 

廿三年，郚命垠（？）／右工工工工

（師）□，良。 

二十三年郚令

垠戈（二十三

年郚令戈） 

11299 戰國晚期 

                                                 
407 李學勤在〈戰國題名概述（下）〉《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 年第 9 期）頁 60 說：「況且楚器，

如懷王二十九年的漆奩，銘文為『二十九年，大司□造，吏丞向、右工師為、工大人台』，『工』字並不

作『』。」筆者按：關於這件出土于長沙的二十九年漆樽，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頁 164 指出：「漆

樽以往一直認為是楚器。裘錫圭根據銘文字體，並比對相邦義戈銘『咸陽工（師）田，工大人耆』的

辭例，始定為秦器。『工師』作『工』，昭王以後器絕迹。因此，漆銘『廿九年』應是秦昭王廿九年（公

元前二七八年）。這時楚國兩湖地區盡為秦國吞併，漆樽出土于長沙不足為奇。江西、湖南、廣東等省都

曾出土秦器，也是這個道理。」楚器中雖然不見「工（師）」的詞例，但戰國時期許多「」、「工」見

於同版銘文的例子，可證明兩者是有區別的。 
408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四卷，頁 438。 
409 原釋文將「」隸定作「冶」，為了方便對照，筆者將「冶」改為「」。詳見「殷周金文暨青銅器

資料庫」:http://db1n.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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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 命（令）樂、／工工工工

（師）奠（鄭）怑、。 

三年 令樂

戈 

11338 戰國晚期／

河北省隆化

縣／1979 年 

 

十七年，彘、／司寇奠（鄭）

、左庫／工工工工（師）器（較）、

□（造）。 

十七年彘令

戈（十七年

彘戈） 

11382  戰國晚期 

 

現在學者大多把「」釋作「冶」。李學勤在 1959 年提出「其實是冶字」，其後

王人聰、何琳儀、黃盛璋、馬承源等人，都將此字釋作「冶」。至於「冶師」一詞，馬

承源引用《周禮˙冬官考工記》：「攻金之工：築、冶、鳧、、叚、桃」以及「冶氏

為殺矢」，認為是官名，主要掌管兵器製造。
410

 

字形方面，李學勤認為「冶」字「最繁的形態是从人、火、口、 」，王人聰則提

出應是从刀而非从人，並指出「在古文字中人字與刀字是常相混淆的」
411
，王人聰的說

法是可信的。從諸多青銅器拓片來看，「冶」大部分从「刀」： （〈冶瘍戈〉）；也有从

「人」如： （〈冶盤野匕〉）。王人聰與黃盛璋將春秋戰國的「冶」字分成四類： 、

、 、 。
412
針對「冶」的各類字形，何琳儀指出： 

「口」和「 」均為戰國文字中習見的增飾部件……在組成「冶」的四個部件中，

「口」和「 」無義，只有「火」和「刀」是有實際意義的偏旁……上揭四式「冶」

的偏旁，「火」、「口」、「 」均可省，唯獨「刀」不可省。
413

 

綜觀「工師」和「冶師」兩種看法，筆者認為，雖然周法高先生的意見在當時是研

究上的一個突破，然而考量到金文中大量「工師」與「」同見於一器的例子，將「」

釋作「工」並不是很恰當。若將「」釋作「冶」，無論在字形、文獻記載和銘文釋讀

                                                 
410 見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四卷，頁 438。 
411 錄自王人聰：〈關於壽縣楚器銘文中字的解釋〉，《考古》1972 年（6 期），頁 45-47。見周法高：《金

文詁林》第五冊，頁 2684-2685。 
412 王人聰說法錄自王人聰：〈關於壽縣楚器銘文中字的解釋〉，《考古》1972 年（6 期），頁 45-47。詳

見周法高：《金文詁林》第五冊，頁 2684-2685。黃盛璋說法詳見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頁 267。 
413 見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頁 26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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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都能解釋得通，因此，「」應釋作「冶」比較合適。 

三三三三、、、、    將將將將「「「「」」」」釋為釋為釋為釋為「「「「」、「」、「」、「」、「舒舒舒舒」」」」    

金文中的「（）」字，徐同柏將之釋為「舒」，認為「夫予音義相近，葢舒之異

文」；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將「」收錄在「舒」字下，云：「古舒字，从夫从舍」。414

周法高先生站在兩位學者的研究基礎上，從聲韻和字形兩方面做了補充和發明，提出金

文中的「」、「」為同一個字，到了小篆寫作「舒」： 

金文中有「」字……案此字當當從害夫聲。金文或作「」，從害丮聲。小篆

作「舒」，說文四部下予部：「舒、伸也。从舍从予、予亦聲。」……「舍」可能

是「害」的變……「夫」、「丮」、「予」都隸古音魚部，所以能夠相通。
415

 

筆者觀察上述字形並比對銘文文例，認為周先生的說法仍有討論空間。首先是「

（）」和小篆「舒（舒）」的關係。字形方面，周先生已經指出「害」和「舍」的差別：

「有釋『』為『 』者，亦非。金文編卷五頁二五收『舍』字諸形作等，和『害』

字形不同。
416

」所以他猜測小篆「舒」从「舍」「可能是『害』的變」。周先生對於「害」、

「舍」這兩個部件的觀察是正確的，在兩周時期，「（）」的寫法都从「害」、不从

「舍」，可知「害」、「舍」這兩個部件，在周代時是互不相混的。 

至於小篆「舒」从「舍」的部件，是否由「害」訛變而來，就需要商榷了。從字形

的演變來看，「害」到了小篆並沒有被「舍」取代，《說文》中从「害」的字還有割、犗、

搳、、轄、等，可見「害」、「舍」兩字從兩周金文到小篆都是有區別的，舉例如下

表： 

 

 

 

                                                 
414 （清）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第 1 版），頁 16。徐同柏、吳大澂的說法又

見於周法高：〈釋「」〉，《金文零釋》，頁 125。 
415 筆者按：原文中說：「案此字當當從害夫聲」，「當」字重複兩次，應是衍文。筆者引用時仍按照周先

生原文。見周法高：〈釋「」〉，《金文零釋》，頁 125-126。 
416 周法高：〈釋「」〉，《金文零釋》，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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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書 金文 說文 

舍   舍 

害   害 

割  割 

    說文所無 

 

如果只有「」到了小篆訛變作从舍的「舒」，那麼它在文字的演變上就成了一個特例。

所以從字形和文字演變兩方面來看，將「」當作「舒」是不恰當的。周先生在 1982

年出版的《金文詁林補》中，也更正了他的說法：「字余舊『釋』一文讀為舒，今

按 實為簠之象形，故厲王名，載籍作胡；又為地名。舊釋舒，非是。
417

」 

其次，是「（）」和「（）」的關係。從字形方面來看，「夫（）」這個部

件有寫成「大」作「 」（〈師鼎〉），也有寫成「夨」作「 」（〈王孫誥鐘〉），但不

會跟「丮（）」這個部件相混。 

從銘文文例來說，「」在金文中大多作為專有名詞，誠如唐蘭所說： 

金文習見字……其用法有二：一為國名，如鼎、彔簋之，及甗、之

孫敶鼎之是也。一為人名，如本銘（筆者按：即宗周鐘）及大夫史鼎、鼎、

弔簋、衍簋是也。
418
 

在這些銘文中，「」從來沒有寫作「」。而「」在兩周金文中僅二見，銘文分別為：

「賓豖章（璋）馬兩（輛）」和「賓章（璋）帛束」，其中「章」也沒有寫作「

章」的情況。假如「」和「」在金文中，是同一個字的不同寫法，那麼在文例上應

有相同之處。然而「」和「」在文例上卻互不相通，由此可知兩者並非同一個字。

以下列舉數例，以供比對： 

 

 

 

 

                                                 
417 周法高：《金文詁林補》第五冊，頁 2784。 
418 唐蘭：〈周王鐘考〉，《唐蘭先生金文論集》，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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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文 器名 器號 時代 

（胡）弔（叔）、（胡）姬乍（作）白

（伯）／媿賸（媵） 

叔姬簋 04062 西周晚期 

白（伯）（雍）父來自（胡） 彔作辛公簋 04122 西周中期 

乍（作）寶／鼎。〔皇〕。  鼎 02063 西周早期或中期 

 

銘文 器名 器號 時代 

大賓豖章（璋）、馬兩， 賓睽／章（璋）、

帛束 

大簋蓋 04298 西周晚期 

大賓／豖章（璋）、馬兩， 賓睽／章

（璋）、帛束 

大簋蓋 04299 西周晚期 

 

關於〈大簋蓋〉的「章」一詞，由於周法高先生誤將「」當作「」的異體，

所以他認為，郭沫若提出的「」从害聲、于省吾的「」與「介」通，是不正確的說

法。周先生說：「案『』既釋為『舒』，隸古音魚部……我認為『』當讀為『杼』。
419

」

他引用《周禮》和孫詒讓《周禮正義》作為證據，指出「杼」與「殺」、「剡」、「琰」同

義；又《周禮》有「琰圭」一詞，「琰圭之得名由於所琰較他圭為多。圭可名為『琰圭』，

那麼璋也可以名為『（杼）璋』了。」
420

 

郭沫若說：「字當从害聲，與胡嘏等音相近，章疑是大章。
421

」陳夢家 1958 年

指出：「章是大璋，琱生作『大章』，考工記 玉人有大璋、中璋之稱。金文從害之

字與胡通用，故訓為大。
422

」 

于省吾〈釋章〉一文指出：「按章即介章……爾雅釋詁：『介，大也。』……是

璋之言介，猶圭之言介圭也。
423

」 

馬承源認為： 

字《說文》所無，从丮害聲，音與胡近。璋或釋作胡璋。《廣雅˙釋詁一》：

                                                 
419 周法高：〈釋「」〉，《金文零釋》，頁 131。 
420 見周法高：〈釋「」〉，《金文零釋》，頁 131-132。 
421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二）》頁 88。收錄在郭沫若著、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

《郭沫若全集》。 
422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上冊）》，頁 258。 
423 于省吾：〈釋章〉，《殷契駢枝全編（雙劍誃古文雜釋目錄）》（臺北巿：藝文印書館，1975 年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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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也」。胡璋即大璋。又害與介為同部，介亦有大義，猶圭之介圭，《廣雅

˙釋詁》：介，「大也」。介圭即大圭。
424

 

針對上述說法，從字形上來看，「」从害从丮，如果把「害」當作聲符，則「」

隸古音祭部；如果把「丮」當作聲符，則「」隸古音鐸部。
425

「杼」和「胡」上古音

都隸魚部，與「」不同部；而 「介」字與「」一樣，古音都隸祭部，可通。因此

將「章」通作「介章」是比較合適的。 

四四四四、、、、    將將將將「「「「僪僪僪僪」」」」釋為釋為釋為釋為「「「「」」」」    

西周晚期〈噩侯鼎〉銘文中云：「王南征，伐角角角角、、、、僪僪僪僪，唯還／自征，才（在）坏」。

周法高先生和郭沫若，皆把「角僪（ ）」釋作「角」。郭沫若說：「角未詳，疑是

羣舒之屬。
426

」周法高先生對照《春秋》和《左傳》的資料，懷疑「角」可能是史書

上的「舒蓼」。他認為「」和「」是同一字的不同寫法，到了小篆寫作「舒」；而「蓼」

字在《廣韻》中有「力竹切」一讀，「隸屋韵三等來紐，『角』字有『盧谷切』一讀，隸

屋韵一等來紐，古音同隸段氏第三部，故得相通。」
427

 

筆者複查拓片，發現〈噩侯鼎〉「角」的「」字寫作「 」，與从「害（）」

的「（）」不同，而與「遹（）」、「 （ ）」等从「矞」的部件相同，所以此字

應該隸作「僪」。《金文引得》將此字隸作「潏」，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隸作「」，

從拓片來看，此字从人，隸定作「僪」比較恰當。 

銘文中的「角僪」應是兩個地名。西周晚期〈翏生盨〉銘文中云：「王征南淮尸（夷），

伐角角角角、（津），伐桐、遹遹遹遹」，與此銘對照，可知〈噩侯鼎〉的斷句應是：「王南征，伐

角、僪」。馬承源認為「鼎銘『伐角、』即角、津和桐、遹的簡稱。
428

」 

周法高先生誤把「矞」這個部件視為「害」，將 釋作「」。又從聲韻上說「」

                                                 
424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冊，頁 269。 
425 依據「漢字古今音資料庫」先秦周法高系統：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 
426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頁 107。收錄在郭沫若著、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郭

沫若全集》。 
427 見周法高：〈釋「」〉，《金文零釋》，頁 125-127。 
428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卷，頁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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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舒」通、「角」與「蓼」通，認為「角 」是文獻中的「舒蓼」。筆者以為，即使「角」、

「僪」分別可和「蓼」、「舒」通，「蓼舒」也未必就是文獻上的「舒蓼」。周先生的這個

說法，無論從字形還是文獻記載的對照來看，都需要再斟酌。 

五五五五、、、、    將將將將〈〈〈〈周王周王周王周王戈戈戈戈〉〉〉〉的的的的「「「「」」」」釋為釋為釋為釋為「「「「」」」」    

1935 年，〈周王叚戈〉於河南省汲縣山彪鎮一號墓（M1：161）出土。1950 年，李

濟之〈豫北出土青銅器句兵分類圖解〉首次公布該戈之攝影及銘文描摹。〈周王叚戈〉

全銘共七字，云：「周王 之元用戈」（見下圖）。其中「 」字因「結體甚詭異」
429

，引

起諸家的討論。 

 

  

備註：此圖為中研院史語所所藏拓本
430

 備註：此圖為周法高先生依據原拓本的描摹
431

 

 

高曉梅先生首先對此戈作出釋讀，他說： 

「」字左邊的旁作 （和陳侯午錞，陳簋的「陳」字左邊所從偏旁相似），

                                                 
429 周法高：〈周王戈考釋〉，《金文零釋》，頁 106。 
43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拓本（左圖）圖片來源於陳昭容：〈論山彪鎮一號墓出土周王戈的作器

者及時代〉，《古今論衡》2000 年 12 月（第 5 期），頁 30。 
431周法高先生描摹見周法高：〈周王戈考釋〉，《金文零釋》，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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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時期多作或 形，均成三角形。
432

 

周法高先生也認為「此字左邊所從確是旁」
433
，又此字「右邊上從『人』，下從『又』，

當是『及』字」
434

 ，因而將此之隸定作「」。 

周法高先生採用高曉梅的說法，把〈周王叚戈〉作為春秋時器
435

，並對照當時的文

獻，認為「周王」為文獻中的「王札子」；《公羊傳》何休〈注〉說「王札子」名「捷」

字「札」，周先生指出，聲韻上「捷」與从「及」聲的「」古音同隸緝部，訓釋上《小

爾雅˙廣詁》曰：「捷，及也」，「捷」、「」音義相近，可通。
436

以下為周先生引用的部

分文獻： 

公羊傳：「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 

何休注：「天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子

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札繫先王以名之……」
437
 

也有學者將此字釋作「叚（）」，如高明和龍宇純。
438

針對這個想法，周法高先生

指出癥結點在於「」、「 」兩個部件： 

曾伯簠的『叚』字作；但是此字左邊所從確是旁，和『叚』字的 不同。
439

 

然而，將此字釋為「」也存在一個問題。陳昭容說： 

至於該字的右旁上从人、下从手，釋為「」也有不饜人心之處，因為「」字

所从的「及」手形需在人後，以示從後追及之意，而該字左旁的手形顯然在人形

                                                 
432 高曉梅先生未發表文章，其口述意見收在周法高《金文零釋》〈周王戈考釋〉一文中。見周法高：〈周

王戈考釋〉，《金文零釋》，頁 106。 
433 周法高：〈周王戈考釋〉，《金文零釋》，頁 106。 
434 周法高：〈周王戈考釋〉，《金文零釋》，頁 107。 
435 高曉梅依照〈周王叚戈〉的形制和字形，認為此戈屬於春秋時代。高氏說：「此戈的胡較短，和戰國

晚期較長的胡不同。又為有銎的內，也是晚期所沒有的。在字體方面，也是西元前五六世紀的作風（如

果據通鑑以三家分晉(403B.C)為戰國時期的開始，正好在春秋時代）。」見周法高：《〈周王戈考釋〉，《金

文零釋》，頁 106。 
436 周法高：〈周王戈考釋〉，《金文零釋》，頁 107－109。 
437 周法高：〈周王戈考釋〉，《金文零釋》，頁 108。 
438 參陳昭容：〈論山彪鎮一號墓出土周王戈的作器者及時代〉，《古今論衡》2000 年 12 月（第 5 期），

頁 33。高明的主張見〈中原地區東周時代青銅禮器研究〉（上），《考古與文化》1981 年（2 期），頁 75；

龍宇純的主張見其《中國文字學》（再訂本）（台北：學生書局，1982），頁 343。 
439 周法高：〈周王戈考釋〉，《金文零釋》，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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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方。
440
 

從拓片上來看，不論將此字釋作「」或「叚」，都有不盡人意之處，因此學界對

於此字的釋讀，一直沒有定論。2000 年，陳昭容重新檢視此戈，將之置於高倍顯微鏡下

觀察，發現當初在剔除此戈的鏽斑時，剔者「憑著自己對銘文的理解，強有力的介入殘

損生鏽的筆畫之間」
441

，例如「戈（）」字就被誤剔為「王」。
442

陳氏懷疑此字左半像

「阜」的部分也是相同原因造成的，並認為此字應當釋作「叚」。
443

 

陳昭容在〈論山彪鎮一號墓出土周王戈的作器者及時代〉中首先指出鏽斑剔過與

否的差異： 

在顯微鏡下，很清楚可以分辨出：沒有被剔過的筆畫往往較淺，且鏽色自然均

勻，……而被剔過的筆畫多半沒有鏽痕。
444

 

接著，他進一步說明「叚」字在顯微鏡下觀察的情形： 

再看「 」字左旁關鍵的「 」部分，貫串的直筆完全沒有鏽痕，三橫劃中的底

下兩橫，也沒有鏽痕，……至於最上面一橫筆，刻痕較淺，布滿自然的鏽痕，而

且筆畫比下兩橫筆要長出一些，在顯微鏡底下，十分清楚。這很明顯是沒剔過的

筆畫。
445
 

然後觀察「 」直筆突出於最上一橫筆的部分，除了完全沒有鏽色之外，還把原

有的向左上方斜出的刮痕打破，而留下一個淺淺的缺口，這表示突出於橫化之上

                                                 
440 陳昭容：〈論山彪鎮一號墓出土周王戈的作器者及時代〉，《古今論衡》2000 年 12 月（第 5 期），頁

33。 
441 陳昭容：〈論山彪鎮一號墓出土周王戈的作器者及時代〉，《古今論衡》2000 年 12 月（第 5 期），頁

36。 
442 見陳昭容：〈論山彪鎮一號墓出土周王戈的作器者及時代〉，《古今論衡》2000 年 12 月（第 5 期），

頁 34。又高曉梅先生說：「『戈』字作，恐怕是出土時剔壞了的。」，見周法高：〈周王戈考釋〉，《金文

零釋》，頁 106。 
443 陳昭容：〈論山彪鎮一號墓出土周王戈的作器者及時代〉，《古今論衡》2000 年 12 月（第 5 期），頁

36、37。 
444 陳昭容：〈論山彪鎮一號墓出土周王戈的作器者及時代〉，《古今論衡》2000 年 12 月（第 5 期），頁

35。 
445 陳昭容：〈論山彪鎮一號墓出土周王戈的作器者及時代〉，《古今論衡》2000 年 12 月（第 5 期），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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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筆部分，晚出於斜出的刮痕。豎筆介於上面兩橫筆中間部分，有一個很重而

不自然的停頓……在這個很重的停頓之後，還有兩個較小的停頓（請特別注意圖

版十箭頭所指部位）。這是否意味著剔者在這個地方作了短暫的猶豫和遲疑，之

後加重力道分三段剔劃過去？
446

 

以下為陳氏文章中的附圖： 

 

 

圖九 「叚」字顯微照片全部 圖十 「叚」字顯微照片局部，箭頭

顯示剔筆的停頓 

〈「叚」字的高倍顯微照片〉
447

 

   

透過這些觀察，陳昭容把「 」釋作「叚」，並「從古人名字相應的角度思考」，贊

同高明的看法，認為「周王叚」為春秋晚期的周敬王（519－476 BCE）。陳氏引《左傳》

杜預《注》：「敬王敬王敬王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以及《史記˙周本紀》：「……晉人攻子朝

                                                 
446 陳昭容：〈論山彪鎮一號墓出土周王戈的作器者及時代〉，《古今論衡》2000 年 12 月（第 5 期），頁

36。 
447 附圖與文字說明依據陳昭容：〈論山彪鎮一號墓出土周王戈的作器者及時代〉，《古今論衡》2000 年

12 月（第 5 期），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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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立丏丏丏丏，是為敬王敬王敬王敬王」
448

，認為「周敬王名『丏』或『』，『叚』應該是他的字
449

」，並指

出「丏」、「」、「叚」三字意義上的關聯： 

「丏」與「」為古今字，金文都作「」，常見「用眉壽」「用永令多福」

等，為金文中常見的祝禱語。「」為祈求之意，《廣雅˙釋詁》「乞、，求也」。

「叚」從兩手相付與之形引伸而有給予之意，故《說文》謂之「叚，借也」。丏

為「乞求」，叚為「借予」，兩者意義相應。
450

 

從顯微照片來看，筆者認為此字應釋為「叚」。由於周法高先生當時只見到被剔壞

後的拓本，其誤釋可說是難免的。正如陳昭容所說： 

我們猜想，前輩學者如高曉梅先生、周法高先生，都知道這個字最像「叚」字，

但又對左旁像阜的「 」部分感到不安，如果他們也看到顯微鏡下的剔痕與鏽色，

可能就不會被誤剔的筆畫所影響，而樂於把這個字釋為「叚」字。
451
 

六六六六、、、、    將將將將「「「「青羊青羊青羊青羊」」」」釋為吉利語釋為吉利語釋為吉利語釋為吉利語    

漢代的〈青羊畢少郎葆調〉上有銘文云：「青羊畢少郎作葆調。」（見〈圖〉）周法

高先生將此處的「青羊」與〈青羊鏡〉和〈青羊尺〉繫連起來，懷疑「青羊」同「吉羊」

（祥）一樣，皆為吉利的口語，並非是地名。
452

 

周法高先生列舉的證據有「青羊作竟（鏡）四夷服」（〈青羊鏡〉）、「元光二年五月

青羊作」（漢〈青羊尺〉）、「吉羊左氏作」（〈左氏洗〉），以及羅振玉〈鏡話〉中的「青蓋

作鏡」、「青勝作鏡」、「青羊作鏡」、「黃羊作鏡」和「三羊作鏡」。
453

 

 

                                                 
448 見陳昭容：〈論山彪鎮一號墓出土周王戈的作器者及時代〉，《古今論衡》2000 年 12 月（第 5 期），

頁 38、40。 
449 陳昭容：〈論山彪鎮一號墓出土周王戈的作器者及時代〉，《古今論衡》2000 年 12 月（第 5 期），頁

38-39。 
450 陳昭容：〈論山彪鎮一號墓出土周王戈的作器者及時代〉，《古今論衡》2000 年 12 月（第 5 期），頁

38。 
451 陳昭容：〈論山彪鎮一號墓出土周王戈的作器者及時代〉，《古今論衡》（2000 年 12 月第 5 期），頁

37。 
452 見周法高：《金文零釋》（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1 年），〈釋「葆調」〉，頁 152。 
453 見周法高：《金文零釋》（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1 年），〈釋「葆調」〉，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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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羊畢少郎葆調（全圖）
454
 局部放大圖 

 
 

 

從字形上來看，〈青羊畢少郎葆調〉與〈青羊鏡〉的字形皆同
455

，又都是漢代的器物，

將他們繫連起來，有助於我們對「青羊」的理解。然而，「青羊」是否能做為吉利的口

語，是需要商榷的。 

筆者翻閱漢代至六朝的銅鏡銘文，認為「某作鏡」的「某」是作器者。這些作器者，

有以「官職」稱呼的，如：「尚方尚方尚方尚方作竟真大巧」
456

；有以「姓氏」稱之的，如：「王氏王氏王氏王氏作

竟四夷服」
457

、「呂氏呂氏呂氏呂氏作鏡自有紀」
458

；有的以「地名」稱呼，如：「泰山泰山泰山泰山作竟真大巧」
459

；

也有「地名＋姓氏」的組合，如：「吳向陽周是吳向陽周是吳向陽周是吳向陽周是作竟四夷服」
460

、「吳向里柏氏吳向里柏氏吳向里柏氏吳向里柏氏作竟四夷

                                                 
454 拓片見容庚：《秦漢金文錄》（台北市：洪氏出版社，1974 年 6 月），頁 427 
455 羅振玉將「青羊」釋作「王 （皋）」，馬衡釋作「主 」，周法高先生及容庚釋作「青羊」，見周法高：

〈釋「葆調」〉，《金文零釋》，頁 150。筆者核對〈青羊龍虎對峙鏡〉拓片，上頭的「青羊」二字與〈青羊

畢少郎葆調〉相同，應從容庚與周法高先生釋作「青羊」。見右圖（局部）： 拓片見孔

祥星、劉一曼：《中國銅鏡圖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年 1 月），頁 481。 
456 漢〈尚方四神博局鏡〉，見孔祥星、劉一曼：《中國銅鏡圖典》，頁 269。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

編輯：《故宮銅鏡特展圖錄》（臺北巿：故宮博物院，1986 年）頁 18 云：「又因漢代曾設立尚方官來監督

鑄鏡，因此鏡上常有『尚方作鏡真大好……』的銘文出現」。 
457 漢〈王氏四神博局鏡〉，見孔祥星、劉一曼：《中國銅鏡圖典》，頁 271。 
458 漢〈呂氏五乳羽人龍虎鏡〉，見孔祥星、劉一曼：《中國銅鏡圖典》，頁 331。 
459 漢〈泰山七乳四神鏡〉，見孔祥星、劉一曼：《中國銅鏡圖典》，頁 345。 
460 漢三國六朝〈周是神人車馬畫像鏡〉，見孔祥星、劉一曼：《中國銅鏡圖典》，頁 439。《中國銅鏡圖典》

頁 439 云：「銘文中的『吳』為吳郡吳縣，『向陽』里名，『周是』當為『周氏』鑄鏡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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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461

；還有「吾吾吾吾作明竟」
462

的例子。從這些通例上來看，「青羊作竟（鏡）四夷服」的

「青羊」，應視為作器者而非「吉利的口語」。 

  至於周法高先生提到的「吉羊左氏作」（〈左氏洗〉），筆者發現「洗」這類青銅器上，

通常會刻上時間、作器者或吉祥語。同時書有吉祥語和作器者的洗，有的因為版面問題，

會將兩者書於一行；有的會刻在作器者旁，並沒有固定的刻寫位置（見下圖）。因此吉

祥語和作器者不應連讀，〈左氏洗〉應作「吉羊。左氏作」，不能看作「吉祥語＋作器者」

的組合，也不能用來證明「青羊畢少郎作葆調」的「青羊」是同「吉羊」一樣的吉利語。 

通過這些銘文的比對，筆者認為「青羊畢少郎作葆調」的「青羊」，應是地名或人

名之類的專有名詞。周先生「吉利語」的說法，可能不是那麼恰當。 

 

蜀郡董是洗 

 

吉祥語書寫位置： 

作器者兩旁 

銘文釋文： 

蜀郡董是作∣羊吉∣吉羊 

〈「蜀郡董是洗」拓片〉
463

 

 

 

 

                                                 
461 漢三國六朝〈柏氏吳王吳子胥畫像鏡〉，見孔祥星、劉一曼：《中國銅鏡圖典》，頁 452。《中國銅鏡圖

典》頁 452 云：「『向里』里名，『柏氏』匠師名。」 
462 漢〈吾作對置式神獸鏡〉，見孔祥星、劉一曼：《中國銅鏡圖典》，頁 417。 
463 拓片及釋文見容庚：《秦漢金文錄》，頁 61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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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氏洗 嚴是洗 

  

吉祥語書寫位置：作器者之前 吉祥語書寫位置：作器者之後 

銘文釋文 吉羊左氏作 銘文釋文 嚴氏造吉羊 

〈「左氏洗」與「嚴是洗」拓片〉
464

 

 

 

 

 

 

 

 

 

 

 

                                                 
464 拓片及釋文見容庚：《秦漢金文錄》。〈左氏洗〉見頁 604、635，〈嚴是洗〉見頁 618、636。 



146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章章章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透過以上對周法高先生金文學的分析，我們可以將他在金文研究上的成就分為兩部

份。一部份是編纂《金文詁林》、《金文詁林附錄》和《金文詁林補》之功。誠如趙誠《二

十世紀金文研究述要》所言，《金文詁林》等系列工具書的編纂，有利於學術交流： 

20 世紀 50 年代至 70 年代，大陸學者極難看到臺灣學者研究金文的論著，於學術

研究頗為不利。《金文詁林》因為編成於香港，有便將金祥恆、龍宇純、陳槃、

屈萬里、嚴一萍、董作賓等學者研究金文的成果大體收入，於學術交流應該說是

有益的。465 

《金文編》附錄上下所列之字，究竟哪一些曾有學人加以考釋，一般的讀者很難

查到，即使是有一定研究的學者也不易搜羅齊備。《附錄》（筆者按：《金文詁林

附錄》）一書則按照《詁林》的辦法，將有關考證盡可能一一列出，實有利於讀

者。466 

另一部份是站在聲韻和語法的視角上，提出一些嶄新的見解。周先生在聲韻上的研

究成果，如：釋「屖」為「舒遲」，釋「」為「余之」之合音；在語法上的貢獻，

如：率先指出〈師簋〉的「」為語氣詞，及判定「征于方」是一個「動詞（征）＋

專有名詞（于方）」的結構等等。這部份看法，主要收錄在周先生《金文零釋》一書裡，

其餘則見於他發表的單篇論文，以及《金文詁林》等書的按語之中。 

在文字字形方面，周先生雖少有論述，但他在〈諸女彝〉「姒」字的探究上，卻獨

具慧眼，很值得我們重視。從《金文詁林附錄》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周先生對字形確

實有一定的掌握。在許多古文字的隸定上，周先生的說法都是具有參考價值的。然而，

因周先生將金文研究的重心放在銘文的通讀上，在隸定這部份古文字時，周先生大多僅

說明「某隸作某」，而少論及其字形之結構。 

綜觀周法高先生考釋金文的成果，筆者認為，趙誠針對於周先生按語所作的分析，

                                                 
465 趙誠：《二十世紀金文研究述要》（太原：書海出版社，2003 年 1 月），頁 310。 
466 趙誠：《二十世紀金文研究述要》，頁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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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體現出其金文研究之特點： 

1、 周氏的按語很少言及文字之構形，偶爾講到，也多是引用他人之說，或在

他人之說的基礎上略作發揮。 

2、 周氏對於通假音讀比較注重，所以按語中涉及較多。 

3、 要真正能夠通讀銘文，正確理解作者原意，考釋文字、探索詞義是必須的、

應該的，但僅止於此，有時尚感不足，還必須注意到句讀。周氏深深地認

識到了這一點，因而時時在按語中提到。
467

 

我們若將眼光放回周先生《金文零釋》一書中，還會發現，他在《金文零釋》中所

處理的銘文，橫跨了殷商、西周、東周和漢代。這本由十三篇獨立的文章所組成的專書，

在編排上雖稱不上系統，然而這些自殷商以至漢代的銘文研究，卻展現出了周先生欲探

究上古以至兩漢的青銅銘文之企圖。 

拿《金文零釋》與其《中國古代語法》兩相對照，我們會發現，兩書所使用的材料，

皆囊括了殷商以至兩漢。而《中國古代語法》一書，更是將時代往後劃至魏晉南北朝時

期。這讓人不禁推測，在研究了中古音、上古音和古代語法之後，周先生始終有將文字

這塊拼圖補上的想法
468

，試圖以更宏觀的眼光，描繪出中古以前「聲韻」、「語法」和「文

字」的輪廓。 

周法高先生畢生秉持「合古今中外而治之」的治學理念，在接觸西方語言學的過程

中，他也將這些科學的方法、新穎的觀念，運用在聲韻、語法和文字的研究上，並相互

激盪出火花。他在聲韻、語法和文字這三個領域的研究上，可說是彼此輝映、相得益彰，

而其金文上的研究方法與成果，也給後世帶來了莫大的啟發。 

 

 

                                                 
467 趙誠：《二十世紀金文研究述要》（太原：書海出版社，2003 年 1 月） 
468 周法高先生在 1963 曾說：「例如研究文字學的不但要治說文，並且要利用出土的甲骨文、金文、陶文、

璽印文字、木簡、帛書等等；不但此也，漢以後的碑版，敦煌寫本，宋以後的木刻、手抄，都在搜羅研

究之列。」見〈何謂漢學〉，《漢學論集》，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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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附錄乃依據〈金文詁林引用諸家索引總目〉《金文詁林附冊索引》、〈金文詁林引用書籍論文索引總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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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段紹嘉    

61 胡吉宣    

62 唐 蘭 38 《五省出土重要文物展覽圖錄序》 《五省序》 

63 孫次舟    

64 孫作雲    

65 孫海波 39 《濬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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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張  哲    

86 張振林    

87 張與仁    

88 張  鳳    

89 張震澤    

90 張頷‧張

萬鐘 

   

91 崔志遠    

92 曹詩成    

93 許進雄    

94 郭沫若 63 

64 

65 

66 

67 

《文史論集》 

《金文叢攷》 

《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 

《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 

《長安張家坡西周銅器群》 

《文史》 

《金攷》 

《兩攷》 

《青研》 

《張家》 

95 郭寶鈞    

96 陳小松    

97 陳仁濤 68 《金匱論古初集》  

98 陳世輝    

99 陳世驤    

100 陳邦懷    

101 陳  直 69 《金文拾遺》  

102 陳夢家    



158 

 

103 陳  槃 70 

71 

《不見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 

《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 

 

《譔異》 

104 陳德鉅    

105 陳鐵凡    

106 傅斯年 72 《傅孟真先生集》  

107 勞  榦    

108 強運開 73 《說文古籀三補》 《古籀三補》 

109 斯維至    

110 智  龕    

111 鄂  兵    

112 黃茂琳    

113 黃然偉    

114 黃盛璋    

115 楊  寬    

116 楊樹達 74 

75 

76 

《積微居小學述林》 

《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 

《積微居金文說》 

《小學》 

《金石》 

《積微》 

117 董作賓 77 《毛公鼎考年註釋》  

118 裘錫圭    

119 聞一多 78 《聞一多全集》  

120 聞  宥    

121 趙光賢    

122 齊文濤    

123 劉心源

（清） 

79 《奇觚室吉金文述》 《奇觚》 

124 劉厚滋    

125 劉  復    

126 劉  節 80 

81 

《中國古代宗族移殖史論》 

《古史攷存》 

 

《攷存》 

127 潘祖蔭

（清） 

82 《攀古樓器款識》 《攀古》 

128 蔣大沂    

129 蔣禮鴻    

130 鄭杰祥    

131 鄭師許    

132 燕  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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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衛聚賢    

134 龍宇純    

135 薛尚功 83 《歷代鐘鼎器款識法帖》 《款識》 

136 韓耀隆    

137 戴君仁    

138 戴家祥    

139 瞿潤緡    

140 魏建功    

141 羅振玉 84 《丁戊稿》  

142 譚戒甫    

143 嚴一萍    

144 顧廷龍    

145 顧鐵符    

146 饒宗頤    

147 L. C. 

Hopk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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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二二二二：：：：《《《《金文詁林金文詁林金文詁林金文詁林》》》》所引期刊所引期刊所引期刊所引期刊2222    

編號 期刊 簡稱 

1 大陸雜誌  

2 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 中山 

3 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 文史學研究

所月刊 

4 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輯刊  

5 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6 中央日報文物周刊 中央 

7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集刊 

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 集刊外編 

9 中國文化研究所彙刊  

10 中華文史論叢 中華 

11 文物  

12 文物參考資料 文參 

13 史學年報  

14 史學集刊  

15 考古  

16 考古通訊 考訊 

17 考古學報 考報 

18 扶風齊家村青銅器群 齊家 

19 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  

20 武大文哲季刊 武大 

21 金陵齊魯華西三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彙刊  

22 金陵學報  

23 國學季刊 國刊 

24 國學論叢  

25 說文月刊  

26 輔仁學誌  

27 歷史研究  

 

                                                      
2
 本表依據〈金文詁林引用書籍論文索引總目〉《金文詁林附冊索引》所製。 


